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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主義下特殊產業園區的國際競爭： 

以台灣高科技產業政策為例 

 

盧毅名 

國立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摘要 

    綜觀台灣的長期的經濟發展不難發現國家扮演的相當重要角

色，從早期的進口替代、出口擴張，到後期所提倡的產業升級，都是

政府干預，國家有計畫發展下的結果，台灣經濟就獲得相當程度的發

展。最近的二十年，政府大力扶持高科技產業做為發展的轉型，台灣

各地開始成立科學園區，希望透過產業群聚達到最大的效益。從過去

的統計資料也證明，科學園區為台灣經濟所帶來的貢獻是相當可觀，

同時也提供了不少的就業機會。2002 年政府在台中設立科學園區，

台中科學園區的發展堪稱是國內科學園區中最迅速的。但 2008 年美

國發生次級房貸風暴，導致全世界發生的金融海嘯，台灣最自豪的高

科技產業受創甚深，科技大廠紛紛放起了無薪假，到了 2009 年的上

半年甚至有 DRAM 的廠商向政府求援，此一現象突顯了台灣高科技

業的問題。本文將要從資本主義的現象及理論來探討身為半邊陲國家

的台灣，發展單一優勢產業所面臨的機會與風險，從而省思政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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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提升至國家競爭力的作法與限制。 

 
 
 
 
關鍵字：科學園區、高科技產業、政府干預、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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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Special Industry in Reg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High Technology Policy in Taiwan 

Lu, Yi-Ming 

Abstract 

      Through a long-term development we can fi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aiwan 

dominant the process economic.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aiwan thrives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state. During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The state has propelled the 

high-technological industry to the utmost, and science parks have sprouted up around 

Taiwan in order to obtain the greatest benefit under the cluster effect, a condition that 

can be proved from the past statistics that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brought by 

science parks was quite enormou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in 

employment were offered. Taichung Science Park, established in 2002, can be 

proclaimed as the rapidest developed science park in Taiwan. However, the economic 

tsunami happening in the second half year of 2008, causing a myriad of employees to 

have unpaid leaves, devastated Taiwan’s most self-complacent high-technological 

industry, and in the past half year of 2009 we even heard that the DRAM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manufacturers called for financial aids from our 

government, but the capital cavity is too gigantic to mend, a phenomenon reflecting 

the problems of Taiwan’s high-technological industry. This paper would like to 

discuss, as a semi-peripheral country, how to promote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hat kind of role our government should play through the capitalistic phenomenon 

and theory. Further, this paper would also probe into the risk of the 

government-dominated economic through theoretical aspects and the past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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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Key words: science park,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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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的經濟發展在政府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策略之下，貿易量逐年遞增，外

匯存底也隨之攀升。1980 年代起，科技產業的興起，在政府有效的計畫性引導

藉由新竹科學園區（以下簡稱竹科）的設立，促使產業轉型，提升自身的技術及

研發能力，使台灣的產業結構逐漸地朝向技術密集的代工產業，在全球貿易的網

絡中逐漸佔有一席之地。在全國製造業的產值上，竹科產值所佔的比例由 1984 

年的 0.3％逐年提升至 2000 年的 10.95％1，呈現逐年成長的趨勢，顯示科學園區

佔國內製造業的總體生產比重的提升，在帶動地區產業與台灣國家經濟發展的角

色日益重要。 

    竹科的成功，在台灣的經濟發展歷程中具有轉捩點的意義，而其之所以成功

是在於產業政策塑造的「在地條件」，能與全球經濟商品鏈接軌的結果。產業空

間在地條件的完備與否將影響投資意願，關係到產業競爭力及國際分工的可能

性，亦將影響全球生產鏈的連結下跨國企業的投資意願，並定位該國在全球市場

的層級角色與空間地位。 

    竹科的發展在 1980 年代可謂是一枝獨秀，其後為了平衡南北的城鄉差距，

設立了台南科學園區，南科的設立被視為竹科的延伸，爾後由於台南科學園區土

地不足，再加上投資大陸的熱潮，使高科技業發展逐漸遲緩，於是政府在 2002

年 9 月核准設立中部科學園區，希望吸引台商能根留台灣，利用台灣本身的優勢

來立足世界，而在中科設立之後的短短的 2 年內，當初園區所規劃的土地就已經

招商額滿，於是又擴張至虎尾園區，此為中科 2 期，隨後又設立的中科 3 期后里

園區，近又準備在彰化二林設立中科第 4 期園區，如此迅速的發展又可謂一項新

                                                 
1經濟部網站資料，查詢時間：2009/06/10。 



 2

的台灣奇蹟。 

    但是到了 2008 年底，受到美國次級房貸風暴的影響，引發全球性的不景氣，

台灣在這一波金融海嘯中也是受創相當深，以往人人稱羨的科技新貴，這個時候

不是被裁員就是被無薪假，而科學園區的產值也比起同期大幅度衰退，加上一些

科技大廠開始向政府求援，更突顯了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問題。 

    台灣的發展重點一直放在在高科技產業，政府給予了哪些優惠措施使科技產

業快速發展值得我們去探究。而 2008 年的金融海嘯，卻又使其受創嚴重，高科

技業大起大落的原因值得我們去思考。所以本文要探討的是優勢產業以及政府在

高科技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經由前述本文的研究重點有以下幾點： 

    一、國家發展相關理論。 

    二、後進國家的發展模式。 

    三、台灣科技業的競爭優勢。 

    四、科學園區的政策、定位與發展限制。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企圖了解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次級資料分析法來

做研究： 

    本文擬蒐集園區及其週邊產官學研資源等相關時序性之文獻、論文、報告、

期刊及政府、民間刊物等資料，進行歸納分析，以了解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

科學園區開發過程。本研究的將收集的文獻分成幾部分：第一、國家主導的經濟

發展理論；第二、國家設立園區的策略與科學園區政策；第三、我國高科技產業

的發展研究。 

    一、國家主導經濟發展理論：將收集過去學者對於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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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從資本主義的古典學派，以及馬克思學派的觀點來探討國家主導經濟發展，

之後再從亞洲的模式與優勢競爭理論來討論台灣對於優勢產業選擇。 

    二、科學園區的政策：將收集政府的公開資料及報章雜誌對於科技政策的報

導，從中檢視國家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時對於本國的科技業的設定，而在科學園區

文獻回顧中，本文將回顧過去對於科學園區的研究，了解科學園區的起源、特色、

開發模式還有國內外學者對於科學園區的定義與特性。 

    三、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研究，本文將從報章雜誌及部分期刊相關訊息來

討論台灣高科技產業所面臨的問題。 

 

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是以文獻分析為主，先從理論來探討為何國家要介入經濟的發展，

再從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歷程與政府的優惠政策來探討，最後是 2008 金融海

嘯之後，我國高科技產業所面臨的一些問題，本文的研究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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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流程 

     

    根據研究架構，本文的研究流程如下： 

 
 
 
 
 
 
 
 
 
 
 
 
 
 

  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優勢理論 

台灣高科技業的發展 

科學園區的設置與變遷 台灣高科技產業所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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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研究流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收集與回顧 

  自由貿易理論 

優勢產業的選擇：高科技產業 

結論 

   馬克思學派 

   國家資本主義 

  亞洲模式的探討 

  優勢競爭理論 

   台灣經濟發展 

高科技產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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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流程圖，本文的章節編排如下： 

    第一章  緒論，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研究方法，第三節為研究設

計包含研究架構、研究流程以及章節安排。 

    第二章  文獻探討，第一節要探討的區域主義與專業化分工，第二節是有關

科學園區的相關文獻，本節要討論的是科學園區的源起、開發模式、台灣高科技

業發展的過程以及過去對科學園區的比較研究，第三節要探討的是科學園區招商

模式。 

    第三章  國家發展的理論與策略，第一節要從自由貿易理論來探討國家的角

色，第二節則是馬克思學派對自由主義學派的批判，第三節是依賴發展中的國家

資本主義，說明國家要介入經濟發展的理由，第四節要討論的是亞洲模式，討論

雁行理論的發展，第五節則是國家優勢理論，討論國家選擇優勢產業的思考，導

引出高科技產業產生的背景。 

    第四章  台灣經濟發展中的特殊產業政策，本章要討論的是國家主導台灣高

科技產業的發展，有何發展與風險，間接說明台灣高科業與日本的依賴關係，因

此第一節將分析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政策與發展過程，第二節要探討的是科學園區

的政策，本節分析科學園區位階特殊性，第三節是我國科學園區設立的經過，從

竹科、南科、中科來看討論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變遷，第四節是優勢產業的未

來，本節將介紹台灣高科技產業所面臨的一些問題。 

    第五章  結論，說明台灣的產業在政府大力干預下可能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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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大多以接收美日等先進國家的淘汰技術，在政府有意

識的主導下，發展特殊的經濟園區，其目的是為了在國際日益分工與專業化中佔

有一席之地，讓台灣能夠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找到定位。 

    本研究的文獻回顧將分成幾個部份：第一節區域主義與專業化分工，本文將

探討資本主義如何形成區域主義的以及專業化分工，從歷史的脈絡來分析區域主

義與專業化分工的演變。 

第二節國家設立園區的策略與科學園區文獻回顧，本文將檢視國家在發展高

科技產業時對於本國的科技業的設定是否與國內產業的調整有關，本節將討論台

灣的科技政策的發展與轉變。科學園區文獻回顧上，本文將整理過去對於科學園

區的研究，可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學園區的起源、特色、開發模式等等。

第二部份則是國內外學者對於科學園區的定義，全世界各國成立了不少特殊園

區，這些園區的性質產業都各不相同，本文從這些定義中理解科學園區的特色等

等。第三部份則是對於個案比較的研究，從這些研究中，檢視比較的內容，藉前

人經驗與論點來思考中科的發展與定位。 

    第三節科學園區的招商模式，在本章節中，我們將檢視科學園區招商營運模

式。 

 

第一節 區域主義與專業化分工 

     

    區域主義與專業化分工必須由資本主義開始談起。自1870年代起，全球貿

易有著巨幅的增加，自由貿易的概念擴散至此時逐漸形成國際貿易體系。就十九

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來看，資本主義是資本支配著經濟的一種社會，其他的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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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均附屬於資本家（沈宗瑞，1993）。 

    從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大量的資本集中於少數的資本家之中，生產

工具為資本家所有，資本支配著經濟所生產的利益，而為資本家所壟斷，而勞工

階層則為資本家所剝削；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嚴重的貧富不均現象成為二十世

紀初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 

    由於這種國際競爭的白熱化及國內貧富差距的擴大，資本主義二十世紀以後

的發展逐漸由政府力量所介入。在一次大戰之後，美國崛起，成為世界資本主義

體系中的新霸主，面對這個問題，美國採取政府的介入與資本所有大眾化的方式

運作（沈宗瑞，1993）。尤其在1930年代經濟大恐慌時期，政府扮演著物價穩

定、調節經濟、管制的角色，並推動所得分配的公平、社會安全立法、保障勞工

權益。到了二次大戰時期，由於戰時欠缺各項物資，政府統制經濟，政府干預市

場的機能達到了一個極致。 

    隨著兩次大戰的結束，此時期資本主義在國際間的發展，世界因為冷戰而分

化成東西壁壘的局面，形成東方以蘇俄為首的共產式經濟，以及西方以美國為主

導的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的局面。由於蘇聯及其衛星國家間自成一特立獨行的政治

體系，與西方國家幾乎隔絕；因此，戰後的世界經濟與消費貿易是以西歐、美國

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核心。 

    但 1970 年代起，世界經濟結構由於美、英、日等國家強大工業中心的瓦解、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的加速進行、金融產業快速的國際化形塑世界性的交易

網絡等條件的影響，強權逐漸解體，1973 年發生石油危機，全球經濟的發展重

新結構，經濟地理空間分散，形成更加彈性、互賴的生產模式，全球化經濟就此

發展。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變遷以及生產模式的轉變導致了經濟全球化的快速展

開。大前研一（1993）曾將經濟全球化的現象視為「無國界的世界」，例如歐盟

的整合。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資金的投資將不再受到地理的限制，並朝回收潛

力高、利潤高的地區流動，而投資行為則是為個人及企業所驅動，並走向全球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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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而資本家對經濟力的操控遠遠超過國家的制約範圍，國家的參與程度也相對

降低。世界各地的各個地方，在經濟全球化的襲捲之下，也因受限於其競爭條件

的優劣，而成為世界主要的核心經濟地區，亦或是沒落的邊陲地帶。 

    在全球化經濟持續擴張的同時，這種區域化經濟的重要性也相形提升，地方

在因應全球化的發展下，會憑著地區內部特殊的社會制度、結構，發展出其特殊

的文化，形成一個區域經濟體。在全球化的競爭過程中，空間可藉由地方特殊性

構成其競爭之優勢，這種特殊性可以包括地理的鄰近性所產生的資源共享、彼此

互利的價格優惠、公信力的建立、與研究機構的研發合作、廠商互相競爭所刺激

的創新等。而這種地區的特殊性優勢，即為所謂的在地條件，這種奠基於在地條

件的區域經濟，由於內部廠商間的相互信任、人力資源、知識所成就的經濟網絡，

並不一定在其他地方可以輕易取得或被複製，而產生的產品優勢也較不具替代性

（Storper，1997，引自吳敏華），所以這種區域化的經濟並不會因為全球資本的

快速流動而消失，相反的愈是需要特定技術、人力、知識的部分愈是留在特定的

區域內，透過當地的知識、技術生產特定產品，並流通全球（王振寰，1999）。 

而此區域經濟體系若能和全球化的生產體系緊密相連，且一個區域能與其他區域

內群聚建立類似產業分工關係，就可強化自己的在地功能（Saxenian，1994，引

自吳敏華），奠定自我在全球分工地位。 

    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零散化的生產過程，使得各個區域在分工階層上產

生了新的變化，在經濟空間網絡中，各節點（node）則因其所擁有的資源與潛力，

形成一種相對優勢與弱勢的競爭關係，以及相互依賴的親密關係，進而產生所謂

中心與邊陲的都市階層（urban hierarchy）與世界都市體系。（廖淑蓉、周志龍，

2000），在這種全球經濟體系重組的過程中，形成了所謂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 

    全球城市於全球經濟體系之運作上，這些都市具財務管控、生產管理、研發、

設計、行銷策略、行政管理等指揮控制中心之功能，亦是跨國企業及國際金融機

構聚集之處（Friedmann,1983；Thrift,1989；Clark,1996，引自吳敏華）。所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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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世界經濟網絡上，不僅是全球經濟的管理核心，也提供了世界經濟跨國組

織最先進的服務、財務金融、研發技術等必要性設施，並在全球經濟體系之中佔

有主導的地位。因此全球都市對國際經濟活動型態有著巨大的影響力，也重新調

整了該都市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地位，而Sassen（2000）也認為全球都市的角色定

位係依據每個都市在全球互動網絡中的不同位置而有不同的重要性，因此，巴

黎、米蘭、法蘭克福、蘇黎世、香港、新加坡，也在這種全球網絡中扮演要角（引

自吳敏華）。在全球都市以外，其他各大陸的、各國的、以及區域經濟體，也有

它們的節點以連結上全球網絡。每個網絡節點都需要適當的技術性基礎設施、提

供支持性服務的一組輔助性的公司系統、一個專業化的勞動市場，以及專業勞動

所需的服務系統。所以為了成為全球城市，各都市也都竭盡所能的提升其研發、

科技技術及基礎通訊、交通、公共設施的提供，並配合政府政策上的優惠措施，

以爭取跨國企業投資與國際資金之投注，透過跨國企業及國際性銀行的進駐，提

升國際競爭力，加強與世界經濟網絡的連結，並在國際經濟分工體系上的佔有一

席之地。所以國家於這個地區設立特殊的產業園區無非是希望利用這個城市本身

的的優勢以及對外的連結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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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學園區相關文獻 

 

一、科學園區的起源 

科學園區(Science Park)的作法與概念是主要是源自於美國，其廣為人知的案

例是加州的矽谷高科技園區。而當初的成立主要是史丹福大學的德曼教授(F. E. 

Terman)將產、學結合，不僅提高史丹福大學的學門發展，同時也造就了高科技

人才與創業家齊聚一堂之聖地－矽谷高科技園區(Williams，J.C.，1998；引自

蔡長山，2002)。 

科學園區的特色是：(一)與當地研究所及研究機構相連結，其發展大多需要

研發與創新需要與大學及研究機構相結合。(二)鼓勵且協助以專業知識為基礎的

企業成立與成長。(三)具有管理功能，能主動安排技術與企業技巧的移轉，使的

知識可以互享，加速更新的速度(Lan.X.，1997；引自蔡長山，2002)。 

科學園區的核心主要是以大學或研究機構為主，透過有組織地開發創新技

術、創投公司與育成中心介入、組成地域性群落並配合地方產業政策。科學園區

的經營目標包括：(一)加強園區的「企業育成」功能。(二)確保創投資金之來源，

讓投資者有足夠的資金進行研發的工作。(三)人才的養成，以園區內的人力需

求。(四)配合產業電子化的社會。(五)建立技術評鑑體系。(六)建立產學合作機制，

使得大學與研究機構能有實務的經驗。(七)運用非政府組織的特性，使其經營更

具國際競爭性(蔡長山，2002)。 

    至於開發模式的部份，淺昭宣夫指出科學園區的開發型態可分為三種

（2001，引自蔡長山）： 

    (一)團地型：以工業用地做為研發基地單獨開發。一般而言，台灣的特殊產

業都是以團地型的開發模式，優點是能夠將產業集中，使上下游產業形成產業

鏈，讓管理單位便於管理，缺點是容易造成地區發展不均衡。 

    (二)新市鎮型：開發新市鎮，作為生活及工業研發複合式運用，例如蘇格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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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優點是整體的規劃以及發展工業能帶動城市的發展，缺點是造成生活品質

不佳。 

    (三)市街型：在既成區域規劃核心產業區。而以功能性的分類可依產業別分

成如研發園區、高科技園區，或依支援設施分類為育成中心、研究核心區或生產

設施中心。例如內湖科技園區就是屬於此類型的開發模式，優點是可以分開管

理，缺點是各區各自開發容易資源分散。 

    以目前的發展模式來說，台灣的科學園區都是屬於團地形，將所有的產業集

中後單獨開發以便於管理，同時也能達到產業群聚的效果。 

 

二、台灣的高科技政策發展過程 

     

    台灣經濟發展的路程中，政府一直扮演著產業發展的主要推手。同樣地，台

灣今日以電子資訊業為主要的高科技產業之所以能夠發展的如此迅速，政府產業

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的落實更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種種獎勵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中，最早的應屬 1960 年代的「獎勵投資條

例」及「加工出口區」之設立。1973 年成立工業技術研究院。1978 年行政院召

開第一次全國科技會議，選定四大重點科技「能源」、「材料」、「資訊」、「自動化」

全力發展，政府發展科技產業的行動轉為積極。1979 年行政院公佈〈科學園區

設置管理條例〉，建立新竹科學園區，以良好產業環境及優惠條例吸引國內外高

科技產業投資發展。 

    在科學園區政策研究中，張哲嘉（1999）中提到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迅速，

並已在台灣整體經濟結構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其之所以成功，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政府支援高科技產業發展，政府支持的研發計畫在台灣高科技產業發

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之下，研發成果移轉

民間的案件，由 1990 年的 55 家增加至 1995 年的 543 家，而業界合作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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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91 年的 83 項增加至 982 項。1996 年召開的第五屆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的結

論中，希望逐年提高科研經費，而目前研發經費也由 1983 年的 287 億元增至 1998 

年的 1,770 億元，佔 GDP 的比值也由 0.98%增至 1.98%，並於 2000 年達到 GDP 

的 2.5%，以接近工業先進國家目前的水準，其中政府研發經費佔 GDP 的比率為

1.13%，民間為 1.37%。政府以租稅優惠做為政策工具，確實在台灣產業發展史

上發揮重大作用，尤其在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方面，造就了台灣今日成為全世界

第三大資訊國、第四大半導體生產國、科學園區年產值千億元以上的輝煌局面。

而高科技產業具高風險、高研發投資的特質，在過去也只有以政府政策全力支援

才有可能發展。目前南部科學園區出現廠商競相投資，也是因為其享有租稅優

惠、低廉的土地租金及單一視窗作業等好處。 

    （二）民間投資有集中高科技產業趨勢，政府為改善投資環境，提振民間投

資意願於 1992 年起分別成立「投資推動小組」、「投資障礙排除小組」、「投資協

調中心」及「法規鬆綁委員會」等以協助廠商投資。 

    （三）高等教育與高科技產業發展。台灣對教育的重視是發展高科技產業的

一個重要優勢。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不僅促進學術的研究活動，也為高科技

產業界提供了穩定的人力。1986 至 1997 年之間國內公私立高等教育學府培養

出來的碩士、博士畢業生達 97,873 人，加上留學生和學者專家返國，更為高科

技產業提供了穩定的人力。尤其近年來，高科技產業之出口量已佔我國總出口的

一半以上，因此政府為強化高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行政院於 1997 年先後通過

經建會所編纂的「跨世紀國家建設計畫」和國科會所編纂的中華民國第一部「科

技白皮書」，其旨是為我國跨世紀之發展做前瞻性規劃，期能提升科技水準、促

進經濟發展、改善國民生活品質、建立自主國防能力。換言之，就是要以科技發

展帶動國家現代化，提升我國在國際上之競爭力。 

    總括來說，經過政府及全國各界的努力，國內科技發展的環境十年來已有顯

著改變，包括：（1）全國研發經費由 1986 年的 287 億元增至 2006 年的 5900 億



 14

元，佔 GDP 的比值也由 1.01%增至 2.58%1。（２）學士以上之研究人員數由 1986

年的 22,145 人增至 2006 年的三十萬多人，而且許多傑出科技人才從海外返國，

投入學術界或產業界，厚植根基。（3）陸續完成如同步輻射研究中心、太空計畫

室等世界級之研究設施。（4）從基礎研究論文發表數在世界上之排名來看，我國

從 1985 的第 37 名進步到 2006 的第 18 名2。（5）高科技產業快速成長，我國躍

居世界第三大資訊產業及第四大積體電路製造業國家，技術密集產業佔製造業比

值由 1986 年之 24%，提升至 2007 年之 43%，這都是台灣高等教育的成果3。 

    由此可知，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有幾項特質：（1）國家介入指導，國家在發

展上給予某些特殊產業優惠，造成某些產業能夠高度發展。（2）資金的籌措是由

政府開始，並非由民間企業開始，後來才慢慢轉移至民間企業。（3）發展地區性

關鍵產業，使得地區能在國際分工之下攻城掠地。 

 

三、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歷程 

    

    根據工研院院長史欽泰 2002 年所發表之文章，對於台灣高科技產業整體發

展歷程可分為下列三個階段： 

 

（一）萌芽期(1964 年~1974 年) 

    1964 年國立交通大學成立半導體實驗室, 將半導體課程列為主要教學重

點，其所培養出的人才，是日後我國 IC 工業得以順利發展的重要關鍵，在 1966 

年美商通用儀器(General Instruments)在台設廠，從事電晶體之構裝，開啟了我國

封裝產業，陸續有外商如德州儀器，飛利浦建元電子等在台設廠，引進 IC 的封

                                                 
1經濟部網站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Indicator01.aspx?rptcod=A22（查詢時

間：2009/03/30）。 
2國科會網頁 http://web1.nsc.gov.tw/mp.aspx（查詢時間：2009/03/30）。 
3經濟部統計資料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Indicator01.aspx?rptcod=D03（查

詢時間：200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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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測試及品管技術，為我國 IC 封裝業奠定了基礎。 

 

（二）技術引進期 (1974 年~1979 年) 

    1974 年，政府為使國內電子工業的發展，能持續且逐漸朝技術密集方向轉

型，經多方評估研究與籌劃後，乃成立電子工業研究中心(工研院電子工業研究

所前身)，設置 IC 示範工廠，選擇美國 RCA 公司為技術引進的對象，建立了 7.0 

微米 CMOS 技術，並與美國 IMR (International Materials Research)公司合作，引

進光罩製作技術，開啟了我國 IC 自主技術的序幕。1976 年，當時行政院政務委

員李國鼎先生，擔任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的召集人，負責協助推動我國工業升

級，其後在孫運璿擔任行政院長時，李國鼎獲其支持，推動了科學技術發展方案，

而科技發展方案的具體作為之一則是在 1981 年成立了新竹科學園區，日後成為

台灣的「矽谷」，亦在全球 IC 產業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技術自立及擴散期 (1979 年~現在) 

    歷經工研院電子所之電子工業第一期 IC 示範工廠設置計畫(1975~1979 

年)，電子工業第二期發展計畫(1979~1983 年)，及超大型積體電路發展計畫

(1983~1988 年) 後，已將我國半導體技術推向超大型積體電路的舞台，1980 年

工研院電子所正式衍生成立聯華電子公司，成為國內第一家 IC 製造業者，並以

四吋廠開始生產 IC，我國正式跨足到積體電路前段商業化製造工程階段， 1987 

年，工研院電子所再度創造六吋晶圓超大型積體電路製程技術的台灣積體電路製

造公司(TSMC)，以及 1988 年衍生之國內第一家專業光罩廠商--台灣光罩公司，

使得我國 IC 產業體系的雛型於焉成形。我國 IC 產業的發展，在最初的前 15 年

是靠後段的封裝，測試作為產業的發展主軸，之後的 15 年則因陸續建立不少四

吋，五吋及六吋晶圓廠，至 1990 年初期，在眾多六吋廠陸續成立運轉後，國內

IC 工業才開始蓬勃發展起來。1993∼1995 年間全球 IC 市場在熱絡景氣帶動下，

更興起了八吋廠的投資熱潮，在 1994 年工研院電子所衍生成立「世界先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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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國第一座 DRAM 八吋晶圓廠）之帶動下，國內十八座以上的八吋晶圓廠

亦陸續投入，廠商帶來的高獲利又吸引了更多的 IC 公司前仆後繼地投入。在 IC 

製造業的帶動下，IC 週邊相關產業也因而蓬勃發展，而除了國內的 IC 業內或業

外廠商的積極參與外，國際級的相關大廠，亦開始積極投入台灣市場，為我國 IC 

產業開創了前所未有的燦爛歲月，更將我國高科技產業推向國際舞台。 

    由史欽泰的文章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1）我國高科技產業的技術都是引進

跨國公司的技術，所以跨國公司對於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影響力甚深。（2）產業群

聚效應的提升取決於政府的政策，綜觀發展的過程，可以知道政府的影響力相當

深遠，政府透過政策的優惠使高科技產業能夠聚集，進而達成邊際效益。（3）IC

產業的變遷反應國際市場的變化以及台灣企圖拉大技術領先的幅度，國際對於高

科技產業的需求，使得台灣 IC 產業得以發展，在此過程中，台灣本身不斷的研

發及創新，也逐漸拉大與週遭國家的差距。 

 

四、科學園區比較研究 

    在科學園區比較的研究中，可分為國內及台灣與中國大陸的科學園區做比

較。在國內的科學區比較性研究中，周素卿（1998）提到竹科與南科的發展模式

有下列三點的不同：（一）在竹科的發展中，是完全由中央政府所主導，而在南

科的發展中，地方政府參與開發科學園區的工作。（二）在發展模式上，竹科是

以小規模的高科技廠商，而南科的發展初期則是以已經在竹科發展至一定規模的

廠商，透過私人機構來引導園區的發展，可以說是竹科的延伸。（三）在竹科半

導體的分工有固定的上下游廠商關係，而在南科又加入了新的廠商，並且造就新

的產業鏈模式。 

    而在台灣與中國大陸的科學園區比較研究中，游正田（2005）對於中科以及

蘇州作了比較性的研究，其中發現了中科與蘇州科學園區不同： 

    （一）發展模式之差異性。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之設立除以新竹工業園區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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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並考量工業園區之點線面的發展，以及台灣產業經濟結構之變化等因素前提

下所設立。而蘇州工業園區乃是中國大陸與新加坡以合作之模式所設立，藉由新

加坡之經驗吸引外資、規劃城市、維持廉政以及設立公基金的經驗，把蘇州工業

園區和蘇州城打造成世界一流的科技城市，讓中國的科學園區能和世界接軌。 

    （二）優惠政策之差異性。我國在優惠政策對於科學園區蓋以科學園區之優

惠涵蓋，而中國大陸在優惠政策上，針對特定之產業有特定之優惠政策存在，因

此有助於吸引如半導體產業及軟體產業前往投資，所以台灣的科技政策是因園區

發展而有所不同，大陸的發展是在產業上做出調整，各園區的差異性較小。 

    上述比較的研究上，大多都是在政府設立時的思考、發展模式還有優惠策略

等等作比較。在台灣的部份，大多可以發現後期的科學園區都是以竹科的發展經

驗為基礎，可以說是竹科的外溢以及竹科的延伸，而在兩岸的發展模式上可以發

現台灣的發展是因地制宜，每個地方的優惠都不盡相同，以符合地方的發展，而

大陸的優惠則是大同小異，不論是發展、招商或是園區產業等等同質性都較高。 

 

第三節 科學園區招商模式 

    

    近年來，由於國際經濟體系重新分工與區域整合，在專業分工與貿易自由化

的衝擊下，國內產業面臨極大的轉型考驗；又台灣整體在大環境不佳及海峽對岸

大陸開放經濟改革之政策影響下，使得各工業園區的發展亦備受壓力。政府當局

為協助國內廠商轉型，並強化國際競爭的相對優勢地位，提供了許多獎勵投資措

施予廠商，冀望能使台灣的經濟穩定成長，以下將就台灣科學園區招商之優惠策

略做分析。 

    本節針對政府現行與工業園區投資有關之投資誘因措施進行彙整，包括內在

資源（如土地供給、租金優惠等），以及人才培訓、科專計畫、技術輔導補助、

專案融資及環境支援等外在因素等現行優惠策略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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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租售價格優惠：（一）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工業區土地擴大租售優惠方案，

提撥 600 億資金購買重點工業區之土地，再出租給廠商使用。使廠商土地投資

成本與資金壓力減低。（二）租金優惠折扣（006688 措施），簡稱為「0066884」

方案，即廠商租用前述之重點工業區土地前 2 年免租金、第 3、4 年租金打 6 折、

第 5、6 年租金打 8 折（三）租金可折地價：廠商以出租轉售方式進駐工業區，

未來轉為申請承購時，其承租期間之租金及擔保金可抵充價款。（四）土地可彈

性分割：在開發中的工業區之內大多採超大街廓規劃設計，故分割後可建築之最

小坵塊單位面積均相當大（大致約為 1,000 坪以上），使中小型廠商即使有意願

想要進駐台南科技工業區，卻使用不了如此大面積廠房。有鑑於此，工業局及開

發單位於適當區位配合廠商之需要，以產業群組為單元進行必要之彈性規劃與分

割。（五）工業區服務科學園區化：為使科學園區內、外高科技產業租稅優惠一

致，經濟部在「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新增符合「科學工業」範圍的產業，同時享

有進口自用機器設備、原料、物料、燃料及半成品免進口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優惠5。 

 

二、租稅獎勵之相關誘因 

    為建立有利的投資發展環境，我國自 1991 年開始施行「促進產業升級條

例」，並定期每年重新修正，持續提供業者享有許多項重要的租稅減免方案。例

如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與關稅、研究與發展人才培訓支出可抵稅金、機器設備投

資抵減。 

 

 三、研發技術補助 

    經濟部對於整體工業區環境除了提供許多誘因外，對於軟體的提升、產業投

                                                 
4實施日期自 91 年 5 月 1 日起至 93 年 12 月 31 日止，期限為 6 年至 20 年，本措施適用經濟部開

發之工業區：北部：宜蘭利澤、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桃園中壢（標準廠房）等三處工業區。中部：

彰化濱海、雲林科技、斗六、台中幼獅等四處工業區。南部：台南科技、高雄臨海、大發等三處

工業區。東部：花蓮和平等工業區。  
5台南科學園區網站資料，查詢時間：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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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意願與競爭力亦注入相當的心血，包括經費補助的主導性新產品計畫及業界開

發產業技術計畫。另外政府還提供優秀的國防役人才予廠商，使廠商在有限的研

發經費中更節省人事成本與人員流動的浪費。 

 

    （一）主導性新產品計畫 

    政府為鼓勵業者研究開發主導性新產品，發展高科技之新興產業，提升技術

層次，調整工業結構，提高國際競爭力，以提供「開發費用補助款」方式，由政

府提供開發廠商最高經費 50％之補助款及 50％之配合款，鼓勵國內具有研究發

展潛力之廠商，參與本項輔導計畫。 

 

    （二）業界科專計畫 

    為鼓勵企業從事技術創新及應用研究，以建立企業研發能量與制度，加速調

整產業結構，提升產業技術能力，強化國家競爭力，政府推動「業界開發產業技

術計畫」，由經濟部審核通過後提供補助經費，計畫目的在導引企業投入研究發

展工作，並期以發揮相乘效果，促進企業進一步參與及進行投資，達到強化研發

能量之目的。 

 

    （三）國防役 

    政府近年來為了提振我國產業競爭力，除了提供上述的獎勵措施外，近來為

了解決專業人力資源不足之問題，政府採用國防役之措施來挹注廠商對人力資源

的需求，一方面可充沛專業人力之供給，再者可降低廠商人事成本的支出。 

 

    （四）優惠融資的提供 

    經濟部有鑒於中小企業小額週轉金需求有升高的趨勢，且目前各行庫資金充

裕，因此為協助中小企業因應景氣變化，順利取得小額週轉金，故協調財政部、

銀行公會、各銀行、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及中小企業發展基金共同推動本項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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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以嘉惠小型企業，計有「提高競爭能力經營計畫」、「配合政令遷廠之計畫」、

「重大天然災害復舊貸款」、「中小企業小額週轉金簡便貸款」等，另外，政府亦

由新增郵政儲金中提撥新台幣 1,000 億元辦理「中長期資金貸款計畫」，凡民間

計畫金額達新台幣 2 億元以上者可申請該貸款計畫。 

    由以上可以看出政府對於高科業的重視，給予了相當多的優惠措施，使高科

技的產業能夠蓬勃發展，本文將再下一章從相關學理的探討，來尋找台灣發展單

一優勢產業的立論依據，並從個案探討分析此一產業對國家發展所帶來的機會與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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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家發展的理論與策略 
 

    談到資本主義，一般的研究都大抵同意是在十三、十四世紀中，首先出現在

義大利半島的一種經濟生活方式。但是這一名詞的產生和廣泛使用卻一直要到十

九世紀之後，而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在一種特殊和複雜的時空條件下，各

種持續性因素相互影響所交織成的歷史複合體（沈宗瑞，1993）。 

    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論」一書中說過這樣一段話：「每個人都不斷努力為

其所能支配的資本尋求最有利的用途。他心中所想的，誠然是他自己的利益，而

不是社會的利益。然而研究其自身的利益，自然甚至必然導致選取對社會最為有

利的用途。」他又說：「消費者通常並沒有意思去促進公共的利益，也不知道(這

樣做)究竟促進了多少。當他決定支持國內產業而不支持國外產業的時候，心中

所想的只是本身的安全，當他採用這樣一種方式經營產業，使其產量達到最大價

值的時候，心中所想的只是本身的利益。他在這一情況下，和在很多其他情況下

一樣，由一隻看不見的手所引導，達成了一種無意達成的目的。透過他對本身利

益的追求，往往比真正蓄意去做時，更為有效的促進了社會的利益。」（引自沈

宗瑞，1993） 

    亞當斯密所謂看不見的手指的就是價格機制。資本家對物品的生產數量和類

別，完全受到該物的利潤而定。某種物品需要量大增時，在物以稀為貴的原則下，

價格必然上漲，這一上漲必將刺激更多的資本投入生產，一直到這物品的供應量

和需求量達到平衡為止。如果這一物品到了供過於求的情況，其價格必然下跌，

此一情況將迫使原先投資者的資金流向另一個比較有利可圖的產業中，這樣的資

本流動可發生在國內，也可發生在國際間（孫震，1981）。概括的說，資本主義

可以說是一種在自由市場中相互競爭的私人企業所組成的經濟體系，它講求經濟

效率與自由，以此為經濟的發展原動力。 

    資本主義的現象引發產出各種不同的學說，古典理論認為市場有一定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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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自由貿易的前提之下，各個國家依照比較利益，從中獲取最大的利潤。但

事實上，自由貿易的結果造就了一批低度發展的國家，因而延伸出能解釋拉丁美

洲現象的依賴理論，但是依賴理論卻又無法完全解釋有些國家在依賴之下還能發

展，巴西及四小龍的依賴發展理論補充這類解釋的不足。只是這些理論都無法解

釋東亞區域目前蓬勃的發展。日本學者以區域發展為概念，建構出雁行理論，以

先進的國家為雁首，帶領區域內的國家進行國際分工。本章節將引用這些理論來

說明後進國家的發展，並且以國家的角度來說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國家應該使用

何種手段來選擇自己的國家策略，並且引用競爭優勢論來說明國家如何利用經濟

成長的產業來建立自己的競爭優勢。 

 

 

第一節    自由貿易理論 
     

歐洲自十三世紀起，由地中海和北海沿岸城市的商人階級為了擺脫了一個衰

弱政權而向外拓展貿易。在各自治城市因國際貿易而繁榮起來的同時，西歐地區

民族國家經過長期孕育，成為經濟體系變動的條件。十八世紀之後歐洲經濟世界

的中心不再是一個城邦，而是一個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為蓬勃發展的工業打破因

封建制度而分割的廣闊的國內市場。 

    民族國家形成後，各國開始向海外擴張，佔領新的殖民地以掠取金銀等貴重

金屬，一方面可以讓自己的貨幣保值，同時也向外宣揚國力的強盛，早期的海權

國家為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蘭。自十七世紀起荷蘭、英國和法國之間發生一系

列衝突，使英國在十九世紀初取得了海上新的霸主地位。這一時期經濟方面的特

點是貿易和生產下降。連年的戰爭，各國基於確保能夠自給自足，紛紛採取高關

稅或是禁止進出口等方式來保護國內的工業，沒有按國家特性形成專業化生產是

當時歐洲生產的特性之一（Adda Jacques，何竟、周曉辛譯，2000）。在確立了經

濟霸權後，英國於十九世紀的後半期正式確立自由貿易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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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國家該採取何種策略有許多不同的爭辯。古典學派

的經濟學家主張政府應尊重市場機能與自由貿易，一切經濟活動由市場來決定。

根據古典學派主張，市場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在市場經濟，市場機能的價格訊

號會引導有限資源做合理有效的配置，資源會自動流向最有生產力與最具競爭力

的產品上，消費者追求效用的極大，而廠商追求利潤的極大。所以在市場經濟解

決了生產什麼產品、如何生產與為誰生產的問題，因為資源最適配置的問題經由

市場「看不見的手」運作就可解決（于宗先、王金利，2003）。 

因此，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論》中提到了分工的概念（Adda Jacques，何

竟、周曉辛譯，2000）。他認為理想的國際專業化非常簡單，那就是比較生產的

絕對成本。在各個的國內市場構成的空間裡，每種產品的絕對成本將趨於一致，

這不僅因為競爭能力差的生產者將逐漸消失，還因為生產要素（土地、勞動力、

資本）也會在競爭的市場上形成各自的價格。然而在國際上，由於生產要素的非

流動性和生產技術的差別，價格的差別依然存在，這就給國際專業化與自由貿易

提供了機會，各國可以藉此發揮自己的生產潛力，並從他國的優勢中充分獲益。 

李嘉圖修正了亞當斯密的看法，他認為一個國家即使在所有可供交換的成本

上佔盡優勢，依然可以從交換中獲益。所謂的「利益」在於專門生產成本最低，

或是說它具有最大比較優勢的產品。他以英國與葡萄牙對於酒與紡織品的生產作

例子來說明，葡萄牙在酒的生產(在這方面，80 小時的勞動足夠生產一單位的這

類商品，而在英國則需 120 小時)和紡織品生產(在這方面，葡萄牙 90 小時所生

產的等於英國 100 小時所生產的)方面比英國有更大的好處。但比較而言，生產

酒比生產紡織品有更大的好處。所以從這兩種生產中選擇專業化，從英國進口紡

織品是符合葡萄牙的利益的，雖然葡萄牙在國內生產紡織品的成本在絕對數上小

於英國。就使用價值而言進口是有好處的，即使進口品在當地生產更為便宜。這

項理論說明：在一定時刻，根據當時生產率水平的分布而實行交換，即使是不平

等的交換也是符合兩國利益的（Samir Amin 著，高銛譯，1990）。 

李嘉圖的分析以實際生產率之間的比較作為基礎，它提供瞭解國際專業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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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所需要的行動概念，就是評價這種專業化的原因，並從中得出說明分工動力的

結論。所以用古典的自由貿易學派的觀點，政府不需要指導何種產業應優先發

展，更不需要制訂任何產業政策（于宗先、王金利，2003）。因為產業政策制訂

上，無論是對某優先發展產業給予低利率融資、租稅減免、設廠限制、出口補貼、

管制進口等都會對社會造成或多或少的損失，而使整個社會福祉下降。 

    在國與國間商品貿易上，古典學派主張自由貿易。一國在生產要素依其比較

利益原則，在專業化與國際分工的基礎進行自由貿易，必然獲得貿易利潤。貿易

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一般認為貿易是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貿易可促進國際與國

內的公平，達成經濟發展的目標。在自由貿易下，生產成本與國際價格可決定一

國貿易量，達到國家利益極大化，這就是何以政府為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而主張

外部導向的國際政策 ( outward-looking international policy)的原因

（Adda.Jacques；何竟、周曉辛譯，2000）。 

    而自由貿易主義者認為，建立在自由貿易、專業化和國際分工基礎上相互依

存的世界經濟促進了國內的發展。所以全球化的經濟模式中，跨國公司的興起與

國際資金的流動，促進了這個經濟型態的繁榮。跨國公司連結了數個國家的原料

與市場的垂直分工合作，高技術地區的勞工可以轉換製作其他需要更高技術的產

品，而較低技術的生產線則分配到勞工技術較落後的國家去，也減少了人力浪費

與勞動成本。如此一來，不論高技術地區的勞工或低技術地區的勞工，都可以在

國際貿易的環境之下獲益，這也是國際專業化的分工成果的寫照。商品、資本和

技術的流動提高了資源分配的最佳效果，從而使利潤從已開發國家導向低度發展

國家。（Robert Gilpin，楊宇光譯，2005），因為低度發展國家藉助貿易可以獲得

資本、技術和進入世界市場，已開發國家得到廉價的原料以及輸出它們的資本和

技術，這是一種相互獲益的關係。由於低度發展國家的市場比較小，它們與已開

發國家進行貿易，可比已開發國家從低度開發國家得到更多的好處。而且，由於

生產要素流向它們可能產生最大報酬的地方，勞動力有餘而資金短缺的低度發展

國家會得到能夠加速經濟增長的外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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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化的分工對於低度開發的國家是相對有利的，因為跨國公司會傾向尋找

生產技術可以達到標準，勞動成本相對低的地區設置工廠生產。經濟發展較差的

國家在國際分工互利的情況下對於開放市場是非常樂意的，因為外資的投資可以

解決失業的問題之外，也可以連帶的提升國民所得。國民所得提升之後就會產生

消費，而有消費能力之後則會產生需求，有消費的需求之後就會吸引生產民生消

費品的本國工廠成立或外資工廠進入，生產產品給擁有所得的勞工。這樣的連動

關係就是全球化經濟對於低度開發地區的貢獻，而低度開發國家也能夠開始漸漸

的走向開發中國家，最後達到已開發國家的發展境界。  

  這樣經濟發展理論相信，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許多要素，從世界經濟中已開發

的中心地區擴散到外圍的低度發展國家。這種擴散的速度和方向取決於以下因

素：經濟要素（包含資本、勞動、知識的關際流動）對外貿易的數量、條件和構

成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儘管自由貿易主義者承認，(國內或國際)經濟中的經濟

發展並非整齊劃一，但是從長期來看，市場力量的營運會使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

經濟水準實際工資和要素價格趨向一致（引自楊宇光，2005）。 

  為了支持這個關於國際貿易的增長誘發效應的論點，自由貿易主義經濟學家

把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出口導向型發展戰略的驚人成就，與拉丁美洲大多數國家

進口替代型發展戰略的失敗進行對比。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發現，經濟發展的基本

障礙存在於低度發展國家內部，僅維持溫飽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佔的比重太大，

技術教育不足，儲蓄傾向低落，財政制度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率

低下。他們相信，一旦這些障礙消除，市場開始有效地運營，那麼國家的經濟就

會開始擺脫落後狀態（引自楊宇光，2005）。 

  大多數自由貿易主義者認為，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一個國家改造自已經濟以

適應環境變化的能力。他們相信，許多低度發展國家未能適應價格變化的和經濟

機會，原因來自它們的社會和政治制度，而不是國際市場體系的作用(Kindleberger, 

1962)。因此對於自由貿易主義者來說，問題不在於窮國為什麼窮，而是像亞當﹒

斯密在〈國富論〉中所說的，為什麼若干國家已經克服了發展的障礙，改造了自



 26

己，並且通過適應變化中的經濟條件使自己富裕起來。最重要的答案是，這些有

建樹的國家使市場的發展不受政治干預的妨礙（引自楊宇光，2005）。 

  然而，上述自由貿易的成果是建構在與全球事實不盡符合的假設上，這些假

設包括：一、各國間生產資源數量固定，品質不變，且充分就業與無國際移動。

二、生產技術是固定的，且各國可自由獲得這些技術，而消費者的嗜好也是固定

的。三、國內要素充分流動，為完全競爭，訊息也是充分流通的。四、國際經濟

關係上，政府不扮演任何角色，商品的國際價格由市場供需雙方來決定。五、貿

易是處於均衡上，各國經濟體系可隨國際價格而做調整。例如 1960 年代以來，

國際貿易開始有長足的發展，但 1980 年引發南北對峙的爭論，南北半球之間的

貿易是不公平的。由於經濟要素的數量與品質是快速在變動，原本就不平等的資

源稟賦，經由貿易交流使富國與貧國間的交換更加惡化。富國所擁有的資本、企

業能力與技術勞動，經由貿易而累積更快，促使其經濟更進一步的成長。然而，

貧國因繼續專業化其非技術勞動，面對貿易條件惡化的產品，使其經濟成長停

滯。再加上靜態的效率導致動態的無效率，致使累積過程愈來愈不利於開發中國

家，而大部分的貿易利潤由工業化國家獲得（于宗先、王金利，2003）。 

     國際間的技術研發也是不一致的，而工業化國家擁有較高與較多的生產技

術，最顯著的例子就是工業化國家對合成替代 (synthetic substitutes) 的發展，而

這種合成替代的發展取代許多傳統初級產品。進口產品與佔盡市場優勢的跨國企

業對開發中國家創造了消費者的需求，以至於引發落後國外匯的流失。 

    再者，開發中國家生產結構通常是固定不變的，生產要素移動受到很大的限

制，何況政治面與制度面的力量會造成貿易結構上的僵硬，產品供給不具彈性、

缺乏中間產品、不完整的貨幣市場、有限的外匯、執照的申請、進口的管制、不

足的交通運輸設施、欠缺的管理與技術人才等，使古典學派貿易理論上所強調的

國際價格訊號的傳遞產生市場反應遲鈍的現象。另一方面，跨國企業對產品大規

模的生產，導致世界性供給變為獨占或寡占的局面，而這些大規模生產大企業（如

紡織品等）主要來自工業化國家，可以說跨國企業主宰了市場與價格（于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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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金利，2003）。 

 而在國際貿易事務上，各國都有其貿易政策，如政府利用關稅、進口配額與

出口補貼等，來改變其貿易地位。有時政府為解決國內經濟的矛盾，也會採取對

外貿易政策來因應。政府的干預自然就會破壞自由貿易的運作。由於市場並非是

勢均力敵的自由貿易，對開發中國家不利政府干預，最顯著的例子是開發中國家

為扶植國內幼稚工業的發展，在貿易上所採取的保護措施，例如汽車工業或石化

工業等。 

  自由貿易主義忽略了經濟發展時的政治架構，而經濟發展的過程是離不開政

治因素的。國內和國際的權力結構、國家和權勢集團的利益，都是經濟發展的重

要因素。忽視這些因素而過度關注市場。經濟的彈性和適應變化的能力都高度依

賴於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狀況。 

    針對這種自由經濟學派的觀點，馬克思學派對落後國家的發展提出了一些不

同的看法，本文將於下節討論。 

 
 

第二節  馬克思學派的批評與依賴理論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為世界帶來成長，但不是平衡地、持續地或無

限地發展。他們認為國內利益已經無法滿足資產階級，國際貿易成為他們進行海

外掠奪的媒介。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貿易主義者在經濟和政治因素對於國際經濟

發展問題看法不同。對自由貿易主義者來說，外國經濟結合到世界經濟，是一個

沒有磨擦的經濟發展過程。但在馬克思主義者看來，這個過程充滿了政治衝突，

因為各國為自己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爭吵不休。1960 年代中期，ECLA 根據對

拉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的研究，建構出依賴理論 (dependence theory)。他們對國

家與社會的見解原則上還是以馬克斯的階級分析及資本主義的歷史發展作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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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在這樣的研究取向之下，第三世界的性質是：國家是一種基本工具，對國際

分工和資本主義世界資本累積過程中的經濟依賴作用進行行政管理；其特點則為

金融、技術、制度、意識型態、軍事、政治上依賴國際資產階級和宗主國的國家

政權（Samir Amin 著，高銛譯，1990）。所以本節將討論依賴理論與世界體系理

論，以拉丁美洲的例子來看後進國與先進國之間的關係，而世界體系理論，核心、

半邊陲、邊陲的概念讓先進國與後進國的關係更為明確，是本節所要討論的主軸。 

 

一、依賴理論 

    1960 年代聯合國拉丁美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簡稱 ECLA)所提倡以「進口替代」取代「出口導向」的策略

遭到挫折，拉丁美洲國家不但未能以經濟發展政策抑止依賴，反而更導致社會所

得不均、失業、文化疏離、社會不穩、跨國公司壓力及軍事政權的出現等，依賴

理論的出現正是針對這個現象所作出的回應（沈宗瑞，2001）。 

    依賴理論學者試圖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建構一套有別於主流發展理

論。依賴理論的基礎最早來自於阿根廷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普利畢許(Raul 

Prebisch)的論述，他在擔任聯合國拉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秘書長之後，針對亞洲、

拉丁美洲、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的低度發展問題，相繼提出文章討論低度發展的

問題，以及工業進口替代政策。普利畢許嘗試建構一套有別於現代化理論的發展

理論，其所關注的是低度發展國家如何盡其所能地使生活水準適度提升，維持一

定程度的所得，尤其是拉丁美洲區域（顏建程，2007）。 

    依賴論大致有三個派別，第一派可稱為低度發展論，以法蘭克(Andre G. Frank) 

以及山度士 (Theotonio Dos Santos)為主，其主要論點即使前歐洲殖民地取得了政

治獨立，然而它們卻無法發展，或者至少在經濟上仍從屬於已開發的資本主義經

濟，它們出口商品和原料以換取工業品，許多國家遭到已開發國家跨國公司的滲

透。這些開發中國家沒有進入更高的經濟發展階段，反而在食品、資金和現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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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方面加重了對已開發國家的依賴。低度發展理論把這種形勢歸咎外部的世界經

濟，而不是歸咎於低度發展國家本身。所有低度發展理論的實質內容是：國際資

本主義經濟井然有序的運轉，低度發展國家經濟畸形和得不到發展，這個系統的

性質有損於窮國的利益，控制著世界經濟的富國要對第三世界的貧困承擔責任。 

    第二派是將依賴論視為一種研究取向，而非一正式理論。代表人物有卡多索

(Fernando Cardoso) 以及艾文斯 (Peter Evans)。他們強調在適當的條件配合下，

依賴亦可以有發展，他們建議必須針對具體的社會情境建立一套有用的概念架構

以說明在世界體系之下，外資如何與邊陲的國家社會產生特定的互動關係（本章

第三節將有詳細的討論）。 

    第三派是以普利畢許為首的拉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學派，其理論依循的是新古

典經濟學的市場經濟脈絡，著重成長要素的分析相較於法蘭克等人的激進批判論

調，普利畢許對於邊陲國家與核心國家的關係，採用較為消極的合作態度的觀

點。在實務上(一)國際生產分工體系缺乏動態的可能性，(二)技術發展過程中盛

行非合作性、有缺點、高度異質化的生產模式，無法在產能上吸收新勞動力，(三)

排擠多數人的發展範疇依然存在。所以資源的成長與最適配置不只需要自由的價

格機制，不只需要政府積極地發揮作用，如公共財的提供、總體經濟平衡、平等，

還要推動或模擬所欠缺的市場，像是對外貿易的長期資本市場與未來市場，強化

不完全市場（如交易技術），排除或導正結構不平衡（如生產結構的異質化、所

有權的集中、資本與勞力市場零碎），摧毀或補償經濟體的規模化、外部性與學

習所產生的不完美要素。 

    普利畢許的所提出的依賴理論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念，就是核心與邊陲

的概念。“核心 vs 邊陲＂關係論點是假定已發展國家(工業核心地區國家)與發展

中國家(工業邊陲地區國家)之間不對等的經濟發展。前者因為技術進步的緣故而

自給自足；後者則是扮演工業核心地區國家的原物料供應者之角色。與工業核心

地區國家同樣的發展方式，工業邊陲國家卻未分享到技術進步帶來的利潤與喜

悅，其生產力的成長只是有利於工業核心國家，大部分利潤並未用在當地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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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反而匯回核心地區國家，使邊陲地區國家依然深陷在低度生產力與低度儲蓄

率的惡性循環中。因此，普利畢許認為核心國家與邊陲國家之間的差異性，不是

指各經濟體本身的客觀環境條件，如自然資源、社會型態等，而是針對邊陲地區

國家發展程度的主觀價值判斷之問題，這種差異的嚴重性延宕了邊陲地區國家的

發展進程（顏建程，2007）。 

    邊陲國之所以沒有發展其實就是核心國發展所造成的結果。核心國經由援助

與投資，尤其是藉由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向邊陲國榨取經濟剩餘。因而，該理

論認為，開發中國家愈是仰賴外援與外資者，其經濟成長與發展愈是緩慢，所得

分配愈是不均，這也是拉丁美洲普遍存在的問題。     

    邊陲國為求經濟發展，必須免除資金與技術受制於核心國，並採取社會主義 

革命的路線來解決，如此方可擺脫核心國的制約與剝削 (Frank, 1967, 1969; Dos 

Santos, 1970，引自顏建程) 。 

    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依賴理論完全異於古典學派尊重市場機能的主張，

它認為開發中國家的市場結構不能達成工業化國家的市場機能，若讓市場自行運

作，其結果是：對內，本國經濟利益為跨國資本所剝削與宰制；對外，又會成為

不平等交易。 

    依賴理論弱化了國家的角色，忽略國家的自主性，注重的是後進國家被先進

國對他的剝削，以至於後進國家無法發展優勢產業。 

    儘管依賴理論流派分歧，但它們有一個共通的基本假設是，認為發展以及低

度發展(underdevelopment)都是一個全球性(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部份，而且彼此

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結構關係。它試圖突顯拉丁美洲社會內在的動態與低度發

展，主要是受到處於國際經濟中的位置，以及內外結構連結的結果所制約。 

    萊伊斯(Colin Leys)批評依賴理論一開始就預設了低度發展是最重要或根本

的條件，意謂著低度發展國家的人民生活條件是被剝削的結果，理論重視帝國主

義整體現象的分析，忽略了發展與低度發展之間的歷史變動關係，以及忽視社會

階級的存在，將國家論述為人民意志的工具或代表多數人的公共利益，這是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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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理論學者分析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認知。萊伊斯(Colin Leys，1996)對於依賴

理論作了以下幾點批評：（一）依賴的意義不明確，無法適用於依賴國家的分析。

（二）剝削(exploitation)以靜態呈現，缺乏動態過程，就是所謂如何達成(how)

的問題。（三）核心-邊陲、發展-低度發展、支配-依賴等二元化約概念不足以在

理論方面分析重要的政治問題。（四）古典依賴發展將社會階級、國家、政策、

意識形態視為經濟力量的延伸，即所謂的經濟論，從機械論的邏輯來看待發展過

程。（五）用來分析低度發展國家的事件之概念(如社會型態、生產模式、世界經

濟等)常是不清楚的。（六）無法說明低度發展的原因，古典依賴發展只對當代狀

況提供普遍性說明，而不是將支配發展機制的歷史特徵與演變順序之法則加以理

論化。（顏建程，2007） 

    和自由貿易理論一樣，依賴理論也遭受許多批評，其中最主要的便是依賴理

論將國家落後的因素過度歸咎於外部因素，這與自由貿易理論把國家發展間 會

歸咎於內部因素一樣，都過於偏頗。事實上，西方先進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

的關係並非只是一面倒地剝削與被剝削，西方先進國家透過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貿

易和投資，也為第三世界國家帶來對國家發展的有利條件，包括：資金、技術和

人才等。不過依賴理論以核心與邊陲的概念來解釋後進國與先進國之間的關係，

就當時來說也是頗具貢獻的。 

 

二、世界體系理論 

    在 1960 年代國家發展研究的諸多文獻中，現代化理論與依賴理論乃是相互

對應的理論。現代化的支持者會鼓吹創新技術的擴散、規模經濟、發展行政、人

力資源開發、財政以及外援。至於依賴理論的支持者，則強調中心與邊陲、不平

等交易、切斷臍帶和調整。但上述兩個理論均對危機、轉捩點及發展的階段極為

關注，兩者也相當強調第一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以英國美國為首）、第二世界

（共產國家，以蘇聯為首）對於第三世界（低度發展國家，如拉丁美洲非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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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性力量。 

    因此，不同於依賴理論把「國家」作為發展研究的單位和層次，世界體系理

論則是以「世界」作為分析研究的整體，據以檢視國際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該理

論檢視國家的動態變遷會對世界體系的演化會產生什麼結果，另方面該理論檢視

世界體系本身的動態變遷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有何影響。 

    此外世界體系理論把「世界」當作一個體系加以理解，這個體系內的各部門

在功能上必然相互有關，而且這個體系是根據一套規律來運行。世界體系理論對

於國家發展的原因兼顧了內、外因素的分析，也避免了現代化理論和依賴理論的

流弊。 

    世界體系(world-system)理論由學者華勒斯坦(I. Wallerstein)於 1970 年代提

出，成為政治經濟學在討論不平等國際分工時的重要依據。華勒斯坦( 1987)認為

現代世界體系是「具有單一生產分工和多種文化制度的實體」。由於是以跨國的

資本主義貿易為基礎，所以也稱之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資本累積的動力，促使生產者為了勞動力、原料及全球市場而相互競

爭，當這種競爭隨著一再重覆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有所盛衰時，不同地區的國

家也相繼被併入此一不平衡擴展的體系。換言之，世界經濟就是許多國家組成地

位不平等的的國際結構，這種結構維持國際分工，促使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

累積，以及其餘國家的落後和低度發展的週而復始。這種國際分工由三種不同層

次的國家組成，包括：核心( core)半邊陲( semi-peripheral)與邊陲 ( peripheral) （引

自蔡學儀，2004）。核心國家高生產效率和經濟一體化的特質，使得其在體系內

部從事工業的生產及分配，反之邊陲國家則專事原料的生產，介於兩者之間的正

是半邊陲國家，同時具有核心和邊陲的特色。由於半邊陲國家阻斷了核心和邊陲

國家的兩極化，因此穩定了世界體系，核心與邊陲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相互依

賴，被認為正是核心發展而邊陲不發展的原因。 

    每個國家在國際分工最初位置，決定這個國家後來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地位。

經濟實力強的國家能抵抗外部的市場力量，使其對自己有利，還能夠有效地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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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經濟，而經濟實力弱的國家則受到外部市場力量的擺佈，無法控制本國的經

濟事務。因此，邊陲國家往往限於依附經濟和無可擺脫的市場力量的陷阱。 

    華勒斯坦還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通常處於一種漫長的「擴張」與「衰退」

的循環律動之中。由於資本的累積往往透過壓低成本與提高售價來達成。壓低直

接生產者所分配的剩餘與提高售價的企圖是相矛盾的，因為前者會造成市場需求

的削減，後者則需提高市場需求。而生產與供給的決定則無秩序可循，供給的決

定權決定在廣泛的生產者手中，使得世界的總生產量大於世界的「有效需求」，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於是走向衰退。而面臨衰退，有兩種方式可以增加世界的有效

需求，其一是體系範圍的「擴張」，其二是重新議定歷史既定的工資。(蔡學儀，

1998) 

    在世界體系之中的國家位置並非全然不變的，隨著自然條件、生產技術、以

及國家政策等內外在因素的改變，一個世紀裡的外部競爭經常在下一個世紀變成

邊陲或半邊陲地區，而核心國家也可能變成半邊陲地區。半邊陲地區也可以變成

邊陲地區(I. Wallerstein，郭方等譯，1998)。 

    華勒斯坦強調「體系的穩固性」在於：任何國家在世界體系內位置的變化都

不會使得體系本身改變(蕭新煌，1987)。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交換基礎乃是

在於剩餘資源的徵收與佔有，是以不能讓所有國家都同時「發展」，此體系本身

在功能上運作即是不平等的(Wallerstein，1974，引自蕭新煌，1987)。 

    目前體系穩固包括三項主要發展：其一是「普羅化」的發展，世界人口逐漸

成為薪資勞工，小規模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則逐漸消失，使得更多的人口更容易

被剝削與控制。其次是科技的發展與「工業化」，工業化由核心地區往邊陲與半

邊陲擴張，然而邊陲地區的小幅度工業化並不會改變其面貌，更不會使它成為核

心國家，因為核心國家一直會去發展更新、更專門的工業活動，維持兩者間的差

距。其三是「科層化」，國家組織、經濟組織、甚至文化制度對個人與團體的影

響更加擴大，而其中核心國家的政府依然比邊陲地區的強大許多(蕭新煌，1987)。 

    「國家」是世界體系中的主要行動者，利用國家機器在世界經濟中使其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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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這些國家遂成為核心國家；而有些國家在世界經濟中利用不太進步的技

術與過多的勞動力，遂成為邊陲國家。剩餘的分配由邊陲移向核心，提供進一步

機械化的資金，增加了產品的優勢，重複資本累積的過程(鄭偉民、王正毅，

1999)。而這並非純然是一個經濟現象，資本家的強勢必定伴隨著強力的國家機

器作為援助。世界分工的背後核心地區與強力科層國家機制的存在實為一體兩面

(Wallerstein，1974，引自陸先恒，1988)。 

    除了國家的力量，科技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華勒斯坦認為生產技術的發展使

壟斷更為強化，因為「較高的生產率轉變為較低的費用，使得對「技藝和知識」

一時的市場壟斷成為可能。」(I. Wallerstein，郭方等譯，1998)然而技術進步並非

資本主義發展的充分條件，雖然世界經濟將愈可能透過技術的進步而加以擴展，

從而使少數特定區域有機會運用策略改變它們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既定位置，但

對這種流動性的強調往往掩蔽了體系的剝削，並忽略不均衡的分配機制常使發展

期待落空的事實(蔡學儀，2006)。 

    世界體系理論引來的不少批評，Skocpol 提出世界體系模型的兩個化約，其

一是將社會經濟結構化約為受到世界市場的機會與科技生產的可能性所決定，對

於世界體系基本經濟動力的解釋，完全是藉由自由經濟學家所強調的變項，忽略

了馬克思對生產關係與價值侵吞的基本觀點，只是將「勞力控制」視為統治階級

改善市場的最佳策略而已。其二是將國家結構與政策化約成受到「統治階級」的

利益所決定，將政治化約為追求世界市場的階級利益，藉由有關經濟條件與世界

市場利益的論證，解釋國家強度的差異，卻忽略諸如歷史上原有的制度型態、來

自下層階級的反抗、以及地緣政治的限制等潛在變項。一方面給予國際政治霸權

決定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剝奪了政治自主的功能，因此對於國內政治而言，世

界體系理論是存在者缺陷的（蕭新煌，1987）。 

    馬克思學派認為國家是受到資本家所控制，所以國家本身是沒有自主能力

的，但是横諸在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發展進程上，卻又可以現國家有自主性，因此

本文下節將介紹國家資本主義對後進國發展可提供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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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依賴發展中的國家資本主義 
 

由於十九世紀歐美國家經濟工業化成功，帶動了整個社會現代化，第三世界

國家紛紛在廿世紀初仿效工業化的經濟政策，希望就此可以跟歐美國家平起平

坐，只不過事與願違，都市化吸引了農村人口，卻無法提高相對數額的工作機會，

因此失業率節節升高，隨之帶來龐大的社會問題，最明顯的問題是收入分配不

均，百分之八十的財富掌握在佔人口比率不到百分之二十的人手中（Samir Amin

著，高銛譯，1990）。 

    然而 1970 年代以後，第三世界國家出現不同的變化，例如台灣、香港、新

加坡、南韓等東亞四小龍新興工業國家(New Industrial Countries，簡稱 NICs)，

這些國家的經濟出現顯著的發展。一般認為第三世界國普遍經濟發展落後、生活

水準低落、貧窮，但上述這些國家卻已不適用這些既定的偏見。在這些國家的發

展政策中，經濟依賴不見得是壞事，相反的，藉由外資的輸入做為本國工業發展

的資金來源，可以厚實經濟基礎，只是各國發展的方向不同。例如南韓選擇扶助

大企業如三星(Samsung)、LG、現代集團等，在國際上一爭長短；而台灣則是以

中小企業作為貿易網絡，政府不刻意栽培特定對象，藉由制定產業升級條例，為

特定領域（如科技業提供）優惠補助。在這些不同案例中，政府的角色是整個經

濟發展的推動者與保護者，政治條件能夠動員邊陲國家的內部資源以及經濟、組

織性的創造力，同時達成國家發展與自主性。只不過依賴性發展的發生並非所有

第三世界國家皆能達成，只有少數國家得以達到這種階段，當這些少數國家的本

土資本家與國際資本家組成聯盟，逐漸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拉開差距，國際階層

化就愈顯著。 

    因此有別於依賴理論機械的、由外部決定所主張的，開發中國家的經濟不發

展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剝削的結果，卡多索與法雷圖(F. H. Cardoso＆E. Faletto, 

1979)跳脫傳統外部限制的觀點，將依賴放置在歷史與結構的脈絡中予以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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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歷史結構研究法 ( 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提出「依賴發展論」(dependent 

development) 

 

一、依賴發展理論 

    依賴發展論認為開發中國家「發展中有依賴」、「依賴中有發展」不完全受制

於依賴而得不到發展的結果，而且也會有各種不同的依賴情境。核心國的外援與

外資會與開發中國家內部狀況，如本土利益集團、政府作為、階級結構等發生交

互作用，在各國間產生不同的依賴情境，而該情境也會隨時空發生變遷。依賴發

展理論的焦點是在外部依賴與內部回應的交織運作上，政府在經濟發展問題展現

其自主性與能力。 

    一般來說，依賴發展論分成兩個派別，一個是卡多索(F. H. Cardoso) 與法雷

圖(E. Faletto）從歷史結構中所發展出的理論，另一個是彼得艾溫士(Peter Evans)

以巴西的政府、跨國企業以及本土企業的結盟，建構出的「三角聯盟」。 

 

（一）卡多索與法雷圖的觀點 

卡多索、法雷托將優勢階級形成支配的過程分成兩種(Cardoso & Faletto , 

1979)：一種是從出口體系的優勢團體轉變為資產階級，將命令施加於其他菁英，

展現為一個階級共同體。另一種則是在支配階級內部缺乏明顯的霸權團體，使得

階級內部的各團體之間要組成一個聯盟或訂定協議，每個團體都有取得主導權的

可能，因而在支配階級內部不斷上演爭權的戲碼。在第一種過程，因為支配階級

內的其他團體不足以威脅優勢團體，優勢團體可以建立有效的階級壟斷(class 

monopoly)，其擴張的力量可以削弱其他團體的力量，也可以將其他團體置於臣

服境地。在第二種過程，透過明定的協議，維持各個勢力範圍之間的平衡，在這

種情況下，國家是在內部勢力平衡的基礎下處理對外關係，由不同政黨的行政官

員組成國家官僚體系（顏建程，2007）。 



 37

國家資本是政府部門涉足經濟發展領域的代理人，它之所以能扮演關鍵角

色，在於表面上國家資本主導經濟發展，使支配結構呈現經濟性，但是資本家階

級受政府公權力的扶助與護航，經濟剝削顯然受政治因素影響，與跨國企業組成

政治上的支配階級(Cardoso & Faletto,1979: 102)。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資本是

直接的受益者，它是遊戲規則制定者的分身，卻也是參與競賽的當事者，球員兼

裁判，就如同賭桌上的莊家。另一方面，跨國企業與宗主國的關係弱化，主因是

跨國企業逐漸融入邊陲國家當地的組織，加上外國投資者之間的競爭增加，不再

受到宗主國政治保護傘的庇護，與當地結盟成必然的趨勢。因此，跨國企業將生

產運作國際化的結果，更迫切需要與當地資本合作，三方聯盟的誕生必須要有領

導菁英的參與，他們對資本主義積累有興趣並擁有聯盟所需的政治、經濟權力(顏

建程，2007)。 

 

（二）彼得．艾溫士（Peter. Evens）的「三角聯盟」 

    P. Evens 認為本土工業資本家與跨國企業在工業邊陲國家實行現代化之初，

就一直呈現嚴重傾斜的狀態，跨國企業不只代表國際經濟秩序，也是反映與形塑

國際經濟的組織。在理論研究方面，部分學者過於迷信跨國企業的權力，忽略本

土企業家的權力，導致過於專注跨國企業在聯盟中的談判籌碼，艾溫士的實證分

析就是要求相關領域的研究者應冷靜地檢證本土企業家據以生存的經濟基礎。 

    然而，本土企業家與跨國企業不盡然都是負面關係，本土企業家在特定工業

擁有比較優勢，在國內層次的資本積累扮演必要的角色，當跨國企業要進入特定

區域，包括找尋人才、適應當地習慣、與當地政府接觸等。跨國企業無法在邊陲

社會型態中達成同樣的整合，主要癥結點是工業邊陲國家中脫節與無法整合的經

濟特徵所致。脫節指的是與國際經濟發展不一致，呈現封閉狀態；無法整合是指

國內的經濟呈現各區自行發展，無法垂直整合。所以跨國企業必定要與當地的企

業家合作，作為前導車，這是跨國企業必須認清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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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依賴發展理論中，對開發中國家發展的研究逐漸由社會為中心的研究方法

轉向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其重點就放在「政府的自主性」 (autonomy) 與

能力 (capacities) 上。國家自主性係強調政府作為一個組織，在政策制訂與目標

追求上有自我的意志，並非僅僅反映社會中特定利益團體或階級的需求與利益。

國家能力係指政府特別在面對社會中有力的利益團體之壓力，或惡劣的社會經濟

情勢時，有達成政策目標的執行能力。 

    艾溫士對巴西依賴發展的研究，建構「三角聯盟」(triple alliance)來描述，

即政府、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家，他們不是狼狽為奸的剝削聯盟，而是「既聯

合，又鬥爭」的互動體。在經濟體系裡，這三方各有其經濟自主性與能力，無法

完全由一方任意支配另一方。在這三角聯盟的運作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

要。就政府立場，引進外資的同時，為的是促進本國的資本累積與工業化，當然

會對外資投資的範圍予以規範制訂相關法令。而挾持優勢的資金與技術的跨國公

司，為了尊重被投資國的主權，遵守相關法令；本土企業家，就產業與跨國公司

是處於競爭或互補的性質上，監督政府給予跨國公司的措施是否會有不同主張。

就艾溫士對巴西的研究發現，政府具有自主性，對跨國公司的經營有範圍限制，

其目的是經濟命脈不能落入外國人手裡，同時利用跨國公司的這一張牌，作為激

勵本土企業家的一種手段，所以國家透過這樣的手段，累積自己的資本，進行國

際分工的佈局，因此本文將在下文介紹國家資本主義的內涵。 

 

二、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市場經濟與社會階級(即是相對國家機關自主性）互

動關係之產物。它的出現也強調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互動。國家機關的干預程度反

映出其對經濟市場的控制能力，大力推動國有化政策，建立強大的國營企業，與

經濟自由主義的論調可謂互相衝突。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型態就是國家機關進行

經濟干預最典型的例子。在第三世界裡，國家資本主義所表現出來的經濟模式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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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謂的「威權資本主義」。對外主要目的是去減低對經濟強權的經濟依賴，改

善其在邊陲地位的被剝削關係；對內則進行工業化，加速經濟之成長，以增強自

身的國力。 

    國家資本主義之興起也可說是重商主義的另一種型態（宋鎮照，2007）。兩

者之不同乃在前者強調國家機關之角色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後者重視國家如何

在國際互動關係與零和遊戲方式中，爭取最大的國家經濟與政治利益，透過剝削

與不平等交換關係漸漸形成國際經濟階層。然而，兩者也有其共通點，皆強調國

家對經濟發展扮演主導的角色，雖然這兩個概念有著不同的解釋與截然不同的歷

史淵源，也代表著不同的發展模式，從理論層面加以討論似乎可以發現重商主義

與國家資本主義間還是有某種程度上的關連。 

    從國際經濟體系互動觀點與國家機關意志論而言，重商主義精神與國家資 

本主義策略是互補的，卻也是互為表裡。從歷史的經濟發展過程而言，不難看出

重商主義的思維注入國家資本主義之內，或許可以說，重商主義是早期的國家資

本主義雛型，而當代國家資本主義是晚期的重商主義發展階段。重商主義主要發

生在核心國家(core states)。而國家資本主義主要發生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開發中

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企圖利用國營企業來推動國內工業化。 

    政府為引導國家發展，也常以政治力量干預經濟活動。在統治者與商業資本

家結成聯盟後，國家機關實行有利於商業及商業資本發展政策，一方面透過商業

的發展，國家可以減少其財政支出，以增大國家權力；另一方面，商業資本家也

希望存在強而有力的中央集權國家，以利其商業之拓展。 

    從理論層面上而言，重商主義認為政治利益高於經濟利益。民族國家只不過

是以經濟政策用來爭取國家力量，國際經濟體系是國家的組合，並非是市場的組

合。因此它有幾種特性：（一）它是非道德的價值體系，為獲取目標，任何手段

都是可行的。（二）它是以國家政治福利為重，輕視個人福利；縱然人們追求己

利，也是在國家的政策引導監督下，考量增加國家財富而為之。（三）它強調國

家安全第一，追求經濟發展為重，避免經濟依賴，進而提倡自我依賴之發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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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理性導向的，相信科學技術，應用科技，解決社會與經濟面相上之政治問題。

（五）它提供了一種研究架構，檢視世界活動體系，並引導政策擬定方向。（六）

將國家視為獨立個體，個體會衡量其利益與權力，且有交易妥協之能力，自然追

求其最大利益與權力。（七）它關心國家平衡收支，認為收支剩餘是增加財富之

道。（八）它強調國家干涉政策，推行保護主義，反對自由放任貿易。最後是重

商主義的競爭是建立在零和遊戲規則上。核心國家在貿易上之獲得是邊陲國家的

利益喪失，前者的工業發展是犧牲後者所致(Peet,1991；Dell,1987，引自宋鎮照，

1996)。 

    重商主義理論對邊陲地區之發展，隱含了兩個層面的意義。一個層面是從國

際經濟體系的角度來討論，在國際分工的原則下，國際經濟互動關係便影響了一

個國家的發展。外部的世界經濟體系影響國內下層與上層結構。雖然，國際體系

結構是一種限制，其結構變遷也會創造出發展機會，就看其國家機關是否適時把

握與配合，把機會轉變成國家利益(Crane, 1982；引自宋鎮照 1996)。因此，跨國

公司之於經濟活動與方式雖然有一種結構限制，但對邊陲國家也是一種機會。 

    重商主義是先進核心國家早期經濟興起之道，國家資本主義卻是第三世界國

家中新興工業化國家崛起的策略，這是其間最明顯的分野。第三世界之國家資本

主義承襲重商主義精神的遺產，主要是對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歷史經驗影響，同

時也是對國家主義喚起的反應，主張提高國家經濟自主性，明顯地流露出重商主

義內涵的本質。例如，一是極大化國家的權力與財富。二是國家機關的經濟活動

角色，也就是國家機關的干預。三是追求資本的累積，強調國際貿易的重要性。

四、是國家機關與企業的聯合，推動國內工業化。五是國家機關干預所發展出來

國有化政策，發展國營企業主導經濟發展。最後是主張干預政策，進而提倡保護

主義政策等，這些精髓都注入了邊陲威權國家機關裡，以國家資本主義對抗先進

核心強權的優勢剝削。邊陲經濟推展國家資本主義，以謀求其經濟的發展之際，

深受先進核心強權的威脅，比先進核心強權在推行重商主義之初，無其他優勢強

權的干預且又有大片殖民地以供剝削來得困難多了（于宗先、王金利，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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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何透過國家機關之運作，有效執行發展計劃與經濟政策，國家機關

與社會階級的關係便是其重要的關鍵（Skocpol，1979；引自宋鎮照 1996）。這層

相對關係，也或多或少地反應出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國家資本主義之推動

便是在缺乏強勢壓力團體的對立情況下，兼以有強而自主的國家機關決定國家經

濟發展方向，實施市場干預政策，從事生產活動與商業行為，犧牲民間團體的利

益，增加國家資本的累積。國家機關也同時以追求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很明顯地，

當國家機關進行經濟平預，其權力必然超乎民間力量之上，才能推行國家經濟發

展政策，有效累積其資本。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國家資本主義無疑地是一種追

求發展重商主義，最常出現的特徵是：官僚威權政體、現代化目標之追求、國家

資本之積累、國營企業之經營、經濟干預、推展工業化，以及某種程度的政府與

企業聯合等等。 

    國營企業之出現可說是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尤其是對第三世界國

家而言(Gilpin；楊宇光譯，2004）。國家資本主義與經濟發展有其必然的關係，

透過國家機關有效且有能力的運用其功能，以國家資本彌補不成熟的私人企業與

民間資金的缺乏，進行發展國營企業可謂是一途。在開發中國家裡，國營企業與

經濟發展有相當的關聯性，國家干預已逐漸被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蕭全政，1989)。當然這種結合並不保證經濟必然成長，但卻是一種追求發展的

可行策略。 

    國家機關基本上執行三種功能；保護性 (protective)、生產性 (productive)與

剝削性(exploitative) (Alt and Chrystal, 1983)。此三種經濟角色活動可決定國家機

關的特質，而且國家機關的自主性也直接的影響到其功能型態。一般而言，自主

性低的國家機關偏向於保護性功能，保護民間企業的結果是讓國家機關變成各利

益團體獲利的一種工具。而自主性高的偏重於生產性與剝削性功能，跟民間資本

企業家有競爭性與獨佔性的衝突。例如國營企業借由其對國家資源的控制剝削特

權，行國家壟斷式資本主義之實 (Carnoy, 1984; Katzenstein, 1985；引自宋鎮照，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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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經濟體系的架構下，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其必然的原因，如民族主

義的助長、國家現代化之迫切需求、國際經濟強權的剝削，與官僚資產階級的抬

頭 (朱雲漢、黃德福，1989)。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型態也就是所謂的「依賴發

展」模式，依賴發展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對外策略。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

突顯了重商主義與國家機關獨占企業的現象。國家機關基本上也以保護政策扶植

國內企業，刺激企業的投資意願，產生所謂的新重商主義政策，此政策也往往與

進口替代工業化連結一起，訂定出對外措施如關稅與非關稅性障礙、配額、數量

限制、鼓勵 出口、管制質易等等。對內措施包括以運用匯率與利率政策，財政

與貨幣之擴張或緊縮來獎勵投資與生產，干預經濟與發展，增加公共投資，發展

重點工業，以提升工業化層次。國家機關另一本質是營利功能，發展國營企業進

行其資本累積，一方面相抗於國內企業或與國內企業形成互補，一方面與跨國公

司進行對抗，減少國內經濟的依賴度。因此，國家機關既扶植國內企業，以提升

其正統性，也以提升國家機關相對於民間企業影響的自主性，保持其政治超然的

地位，此即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必然的現象。這種國家發展的現象帶有一些區域的

特性，本文將再下一節討論亞洲模式－「雁行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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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亞洲模式的討論—雁行理論 
 

    亞洲國家在二次戰後顯著的發展，過去以西方論點無法完全解釋此一現象，

從亞洲國家的發展來看，國家的力量與干預，正是主導亞洲國家發展的主因，最

明顯的例子就是亞洲四小龍，除了香港之外，台灣、南韓、以及新加坡，都由國

家主導經濟的發展，以至於能獲得成功，但成功的原因為何？雁行理論從區域的

觀點來解釋亞洲地區的發展，並從中說明在亞洲地區後進國家的發展方式，以及

如何選擇對本身有利的產業進行整合，突顯國家競爭力的過程。 

 

一、雁行理論簡介 

    談到亞洲的分工地位，由於依賴理論無法解釋東亞的經濟發展，此現象又類

似於世界體系理論的核心國家、邊陲國家與半邊陲國家的三層結構體系的概念，

赤松要（Aname Akamatsu) 依據日本工業化的經驗，於 1930 年代逐漸蘊釀雁行

理論，於 1962 年在他所寫的博士論文正式提出。赤松要最早是針對日本機械工

業與紡織業的貿易資料作為分析，指出雁行模式的發展階段、過程與結構，企圖

以此推論解釋日本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發展（吳典附，2007）。 

    赤松要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間的經濟發展軌跡就像雁行編隊一般，可分成

先進國家、中間國家及後進國家。先進國家從事技術、資本密集等附加價值大的

產業，而後進國家則是從事較屬勞力密集性的產業。隨著科技的發展，先進國家

會將技術已成熟且附加價值低的產品，逐漸轉交由後進國家生產，而後進國家也

會藉此提升技術，進行產業升級，期能追趕至先進國家的層次。整個過程就像雁

子的飛行編隊一樣，先進國家不斷的發展新的技術，而後進國家則在後頭追趕，

如先進國家的技術無法持續升級，則後進國家就有可能迎頭趕上，甚至是超越先

進國家成為新的雁首(王佳煌, 2002)。 

    赤松要的雁行理論將全世界分成三個雁行編隊，美洲的雁首是美國，歐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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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首是西歐國家，亞洲的雁首則是日本(Akamatsu，1962)。在雁行架構構中。每

一種領導工業和其產品會經歷各個階段的發展，從外國進口到國內生產出口，最

後再由另一種領導工業及其產品所取代。因此，日本將其技術的和資本財經由海

外投資而移轉至東亞其他後進國家，成為當地同質工業興建的基礎，也就是說東

亞其他國家如四小龍及中國、東協等，藉由吸引日商投資及建立經貿關係來學習

日本的生產技術及累積資本，從而推動自己國家的工業發展。因此，雁行理論不

僅可作為產業發展的象徵，也可描繪出未開發國家經濟融入已開發國家之國際經

濟體象的發展過程(Akamatsu，1962)。 

    除了赤松要依照進口、生產、出口造成的時間差所引導出的雁形理論外，其

後，山澤逸平依據產業雁形理論的發展，而將之分為引入、進口替代、出口、成

熟、反轉輸入等五個階段(Yamazawa，1990)；而小島清則援用雁形理論，以發展

中國家的角度解釋如何將先進國家已存在的技術導入、模仿，以獲得國際競爭

力。根據小島清的詮釋，雁行理論還能在區域中擴散，如從日本擴散至亞洲四小

龍，接著再從亞洲四小龍擴散至東協及中國大陸，而這種區域擴散其基本要素就

是「貿易取向的外人直接投資」。小島清認為，這種外人直接投資不僅造成投資

國中位居競爭劣勢的產業外移至具生產競爭優勢的接受國，還會造成國與國之間

貿易量的增加，使這些同一區域內的接受國均形成以外資引導成長的產業發展模

式。亦即，這些需藉由外資引導而增加產業競爭優勢的國家，便成為雁行理論中

的成員國之一(Kojima，2000，引自黃盈達)。 

 

二、雁行理論的發展 

    早在 1960 年代左右，當時歐美等先進國家基於國內勞工成本過高，便將生

產技術層次低的產業移往國外。外移的方式主要有二種，一為對外直接投資，另

一種為與低勞動成本國家的廠商合作，進行所謂代工生產 OEM1。當時的日本由

                                                 
1原廠委託製造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 是受託廠商按原廠之需求與授權，依特定

的條件而生產。所有的設計圖等都完全依照上游廠商的設計來進行製造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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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出口市場以歐、美為主，對亞洲的貿易額小(多屬於原物料的投資方面），投資

也少，因此產業外移並不明顯。 

    1960 年代末期，亞洲各國逐漸將進口替代政策轉為出口擴張，加上日本國

內工資上漲，且工業先進國家如美國等保護主義抬頭，對紡織品的進口皆採配額

限制，而來自開發中國家的進口產品則給予優惠關稅，因此勞力密集型的產業如

紡織業、電機業等，先前往開發中國家生產，再將其產品輸出較為有利。 

    Ozawa T.(1979) 指出此時的日本 海外投資行為有下列特色： 

  （一）日本投資地區並非先進國家 , 而是集中於亞洲及拉丁美洲。 

  （二）主要對外投資產業集中於勞動密集或標準化產品。如紡織品、化學品、

電器產品等。 

  （三）對天然資源的投資比率高於任何工業國家。 

  （四）廠商大多是中、小型規模製造廠。 

  （五）日本企業通常與當地業主合資經營，而歐美企業大多獨資經營。 

  （六）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自有資金比率較低，大部份仍由金融機構提供財

務支援。 

  （七）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常由幾個部門合力進行，例如質易商社常是對外直接

投資的合夥人。 

    1985 年，由於世界各主要貨幣對美元估值過高，造成美國出口困難，失業

率上升，美、德、法、英和日本 5 國財政部長便在紐約廣場飯店舉行會議，決定 

5 國聯合行動，有秩序地使主要貨幣對美元升值，矯正美元估值過高的狀況，史

稱「廣場協定」。「廣場協定」迫使日本當局降低利率，日幣大幅升值，直接的影

響便是生產成本增加，造成競爭力下降，出口減少，同時也使得日本國內金融價

值增加，熱錢增多。為維持其出口導向的經濟戰略，日本重新檢討其脫亞入歐的

政策，轉向鄰近的亞洲市場，以避免泡沫經濟的發生。 

    當時的亞洲國家擁有西方工業國家所缺乏的絕佳條件，即便宜的勞動力及原

料。為了降低生產成本，日本嘗試建立以日本為核心的地區性生產網絡，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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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一）生產線轉移至其他國家：由於國內工資節節上漲，為了維持競爭力，日

本企業便將目標轉移至勞動力較為便宜的東亞其他國家，以降低生產成本。 

  （二）生產技術的垂直分工：依赤松要的雁行理論，日本期望能將東亞國家分

成上中下游三個階段，位居上游的日本擁有最先進的核心技術、充沛的資金、高

科技零組件及設計、研發的能力；中游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包含台、港、新、南

韓，也就是所謂的「亞洲四小龍」)則發展中層水準的技術，並擁有眾多勞工的

加工優勢；下游的東南亞國家及中國則屬勞動密集產業及原料提供層次。 

  （三）資金、技術的移轉：資金的來源出自於日幣大幅升值而產生的熱錢，這

些熱錢由日本政府主導，分別以海外直接投資（FDI）及官方開發援助（ODA）

的方式，進入東南亞的投資市場，並幫助當地進行大型的基礎建設及工業化，以

利日商於當地的經貿發展。 

    依據 Urata 的研究，日本跨國企業在亞洲地區所進行的 FDI 與技術移轉行

為，不但能增加企業本身於當地的影響力，同時也強化了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力 

(Urata ,1996)。 

    因此，日本政府除了幫助大型跨國企業佈局東亞，還利用對外投資貸款與援

外資源，鼓勵相關零組件廠商在特定國家中建構區域生產網絡，以便供應該區的

大型日商與當地市場。政府與半官方組織、研究機構更透過調查，瞭解各國比較

利益，並建議適合發展的產業及提供產業發展諮詢與技術訓練，引領受援各國一

方面發展適合的產業，另一方面也可配合日商的海外投資與區域分工，建構跨國

轉包與供應網絡(王佳煌，2002)。 

    在日本政府的「新亞洲產業發展計畫」裡，便清楚表明這種由日本與東亞各

國進行經濟協力，以區域分工的方式構建東亞共榮圈的理想。其中，日本當然是

這共榮圈的首腦，而東亞各國則是共榮圈的身體與四肢。 

    當這種由日本帶頭的雁行模式在東亞成熟發展後，批評的聲音也逐漸出現，

從有關學者對雁行理論的批評，主要集中於對勞工的壓榨、技術移轉的吝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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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破壞、貿易逆差及解釋力的不足等。例如在日商所建立的跨國分工網絡中，

日商由日本總公司輸出關鍵的零組件至東亞各國的分公司或當地的代工廠，運用

當地廉價的勞動力及豐富的資源等完成產品的組裝，最後出口至歐美市場。在此

一過程中，各國成為受到日本掌控的半邊陲或邊陲國家，日商不但掌控當地產業

的發展，甚至能要求當地零組件供應商配合日商的要求，從事相關海外投資活

動，以便維持原有的上下游供應鏈。同時日商為壓低成本，對當地勞工及供應商

的利潤更是極盡剝削，甚至連環境資源也受到汙染、破壞。 

    另就技術移轉方面，凡是營利企業莫不將自己最先進的技術視為商業機密，

決不輕易流出，除非是有利可圖，或是此項技術已標準化且無競爭力，這時廠商

才會考慮進行技術轉移。最後就貿易逆差方面，日本雖在東亞市場創造了巨額的

貿易順差。但與其說東亞國家受制於日本，不如說是受制於歐美國家，尤其是美

國，畢竟東亞國家所出口的商品。最大的市場便在於美國。因此當美國國內保護

主義興盛。東亞國家反而更容易深受其害，也就是說對歐美的不均衡貿易才是造

成東亞國家受宰製的主因。 

    隨著國際間保護主義的興起和技術發展，日本跨國企業發展型態也由擷取資

源轉變為市場導向。對海外投資的評估也不再侷限於生產成本的便宜與否，而是

考量投資是否符合企業生產、行銷及技術升級的整體經營策略。地主國的投資獎

勵措施、勞工素質、 基礎建設完善與否也成了重要的投資考量因素。近年來，

日本與其他東亞國家間技術交流頻繁，雖說高科技的核心技術多仍掌握於日商手

中，但東亞各國在日本的技術移轉之下，本身也發展其特有的製造業，甚至能超

越提供技術移轉的日商，如韓國的 Samsung 及 LG。因此，若說雁行理論造就

了過去東亞整體的經濟發展，實不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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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家優勢理論 
     

    前文提到了國家資本主義，強調國家應該干預市場的發展，以關稅或鼓勵等

等方式來刺激國內的經濟發展，但是國家要如何選擇產業作為其重點的發展，國

家資本主義卻沒有多做說明，而哈佛商學院教授波特（Michael E. Porter）以「競

爭策略」的研究聞名於世。波特將「產業經濟學」與「企業管理學」融會於一爐，

開創「優勢競爭」理論基礎。 

    波特將企業競爭優勢的概念應用到國家層次，探討一個國家如何能建立起它

的競爭優勢，國家環境對企業成功有關鍵性的影響，它可以是產業發展的助力，

也可能是障礙。他一針見血地指出：「國家與產業競爭力的關係，正是國家如何

刺激產業改善和創新的關係。」他費時三年、比較十個國家(美、德、瑞典、瑞

士、丹麥、義大利、英、日、南韓、新加坡)產業發展後，提出了一個著名的「菱

形理論」。他認為有二組因素影響產業的競爭優勢，儘管國際化的潮流洶湧，但

決定國家競爭優勢的這些因素重要性不但沒有減少，反而更加穩定。他創造了「國

家競爭優勢」一詞。國家競爭優勢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否成為某一產業的

發展基地」。例如：荷蘭的花卉產業、義大利的成衣產業，便可以說這個國家具

有的競爭優勢。因此，波特有關國家競爭優勢的分析基本上還是在產業層次，這

是在理解或學習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理論時不可不謹慎留意的（Michael E. 

Porter，李明軒、邱如美譯，1996）。 

    國家常常是在企業努力創造、持續全球競爭優勢的過程中逐漸發揮影響力。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相當複雜。首先，國家的競爭優勢與以

下幾個前提有關： 

    （一）競爭的形態會隨不同的產業及產業環節而改變。因此，國家對企業競

爭力的影響必須放在一個產業或產業環節中來看，而非廣義地囊括所有「產業」。

研究方式也不是倚賴廣泛、單一的勞動成本或經濟規模，而是依各種產業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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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資源來評斷。由於發展產品的條件會隨產業性質而有所不同，因此國家環境

遠比單純企業的成本差異更重要。 

    （二）跨國企業的價值鏈不一定全放在母國。全球競爭雖然可能改變企業母

國的角色，但不意謂著母國將喪失它的競爭優勢。因此，研究的重點不在於探掘

為什麼一個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企業會由母國出走，而是為什麼這個國家被跨國企

業選為競爭的「基地」。基地的定義包含了企業在此制定競爭策略、發展核心產

品和製程、研究最關鍵的技術。基地也是企業的母國整合本身優勢、朝向全球發

展的舞台。 

    （三）在國際競爭中，企業的競爭優勢來自改善、創新和升級。企業在技術

和管理上的創新包含了新產品、新製程、新行銷手法、新客戶群等面向。長期累

積的努力對創新的催生效果絕不亞於靈機一動（Michael E. Porter，李明軒、邱如

美譯，1996）。 

    競爭是一種無止境的變化，改善和創新也絕非一勞永逸的事。對企業與國家

而言，今天任何一個的優勢可能很快就會被超越或淘汰。因此國家產業的競爭的

關係，也正是國家如何刺激產業改善和創新的關係。一個國家能提供產業快速持

續改善和創新的環境，並使它能擺脫國際競爭對手的糾纏，必須從國家環境如何

輔助企業克服惰性和依賴保護的心態來了解。 

    要建立競爭優勢，單憑察覺一個新的市場需要或新科技是不夠的，更重要的

是企業必須能更果敢地搶先運用這些條件。每一次產業結構轉變時，新的結構往

往推翻掉原本領先者的優勢，並給予迅速行動的廠商絕佳的競爭機會。而要討論

國家競爭優勢，也必須解釋為什麼有些國家的企業在回應國際市場的需求時，能

以行動敏捷著稱，造成各個國家之間有不同的競爭優勢。一般而言，貿易的條件

來自經濟規模、技術領先和獨特的產品，擁有這些條件的企業就有出口能力。問

題是，前述條件只是競爭力的結果而非原因，更關鍵的問題在於哪些企業能擁有

這些條件？有些國家的企業擁有高級技術能力、能夠生產高品質產品，能抓住客

戶需求，針對這個主題，波特提出「鑽石體系」的分析架構（見圖 3-1）。他認為



 50

加強本國企業創造國內競爭優勢的因素包括：1、生產因素（一個國家在特定產

業競爭中有關生產方面的表現）。2、需求條件（本國市場對該項產業所提供或服

務的需求為何）。3、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表現（這項產業的相關產業和上游產業

是否具有國際競爭力）。4、企業的策略、結構和競爭對手（企業在一個國家的基

礎、組織和管理形態，以及國內市場競爭對手的表現）（Michael E. Porter，李明

軒、邱如美譯，1996）。這四個因素對每一個產業的影響並不相同，應該分別加

以評估之，更重要的是，鑽石體系是一個動態的體系，它內部的每個因素都會強

化或改變其他因素的表現，同時，政府政策、文化因素與領導魅力等都會對各項

因素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掌握這些影響因素將能形塑國家的競爭優勢（如下頁

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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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鑽石體系理論， 

資料來源：李明軒、邱如美（1996）譯，國家競爭優勢，天下文化出版。 

 

    此外，一國的競爭優勢也會隨著時空環境與政府政策的改變而發生變化。首

先，就機會來看，如果外在環境的改變(如能源危機)或新技術的出現，均可能改

變國家間相對的競爭態勢，其次，政府政策(如法規的修改、政府採購、補貼等)

也會影響各項因素、市場、產業結構及週邊工業的支援情形，進而影響一國的競 

爭優勢（于宗先，1996）。 

    以台灣的發展來看，在面臨國際的競爭壓力下，選擇資訊、電子、通訊等產

業做為發展的策略，有以下幾個背景因素：台灣每年在上述領域人才的供應最

多，加上矽谷華裔研發人才的支援，在人力資源上可說最為充沛。而在週邊產業

方面，資訊電子業已開始發展上游原料，逐漸邁向整合，分工體系已具雛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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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情況及市場機會來看，台灣在資訊電子業上的技術和先進國家最接近，已成

為全球分工體系的一環，市場前景看好。此外，國內廠商的規模不大，壟斷力較

小，在國內市場良性競爭能帶動技術的突破。而在國際市場上，面對具有壟斷力

的國外大廠，國內廠商更必須不斷上進，提升自身技術。就政府的支援上來看，

政府已將資訊、電子業視為未來發展的重點產業，同時，國際貿易市場上的反傾

銷規定及愈來愈開放的市場對台灣以資訊、電子、通訊業等出口相當有利。 

    綜合這些因素，台灣的比較利益無論是在資訊、電子、通訊及光電等領域都

是首選，這些產業的附加價值高、競爭力強、替代性低，也較不容易遭受保護主

義抵制，拓展海外市場的機會也越多，尤其在資訊、電子領域上，台灣擁有高素

質人力、深厚的技術基礎及迅速、準時交貨的特性，電子產業生產已在全球市場

中占有一席之地，逐漸成全球電腦資訊產銷體系中不可或缺的環節。本文將再第

四章以高科技產業園區的設立來分析台灣如何集中優勢發展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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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經濟發展中的 

 特殊產業政策 
 
 

    前一章介紹了國家如何在資本主義的趨勢下進行發展的各方學說，我們可以從

中了解到後進國家所面臨的壓力與突圍的策略，而台灣全力發展高科技產業就是明

顯的例證。本章節將分析台灣的科技產業政策，以及科學園區的發展過程，並且分

析運用國家的力量去干預經濟的發展，其風險為何？因此本章將分成以下幾個部

份：一、高科技產業政策。二、科學園區發展的政策。三、科學園區的設立經過。

四、優勢產業的未來。本章從理論及文獻中反省政府將資源投注在單一產業的機會

與風險。 

 

 

第一節 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政策 

與發展過程 
 

     

    談到台灣的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必須先了解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台灣在

戰後的發展大致上分為幾個階段：1940 年代後期與 1950 年代初為戰後重建時期，

1950 與 1960 年代為勞動密集式產品的進口替代時期、出口擴張時期，1970 年代為

建立重工業與勞動密集式產品出口導向的蓬勃發展時期，1980 年代為高科技工業萌

芽時期，1990 年代起為高科技工業出口擴張時期（于宗先、王金利，2003）。 

政府在 1949 年遷至台灣，當時的台灣正處於政治與經濟局勢不穩的情況，轉變

的關鍵是 1950 年的韓戰。美國為了圍堵共產勢力的擴張，於是改變了對華政策而迅

速的介入台灣問題，恢復了對台援助。美援從 1951 年到 1965 年間，各年度編列的

金額雖有所差異，但援助的規模卻相當於台灣國民所得（GDP）的 10 %，平均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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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可達一億美元的資金。這筆額外的溢注對於當時的台灣是一筆鉅款。這項援助到

了後期因為來自美國國內的壓力，促使美國政府轉向鼓勵私人投資來取代政府外

援。於是漸漸的由美國軍事援助轉變為開發經濟為主，促使台灣放棄進一步的進口

替代工業化政策，獎勵出口並創造一個能鼓勵私人與外人投資的環境，美資、日資、

僑資因而大量湧至，這些資本有的採取獨資，有的與國營或民營企業合作生產，因

而形成以政府、外資及本地資本「三位一體」（triple alliance）的聯合模式，將台灣

導引至國際經濟分工體系。    

    當時輸出產業的最大特徵是集中於勞力密集且技術層面單純的產業，例如：紡

織、電氣、電子及電機器具、塑膠製品、橡膠製品等少數業別，而輸出能夠持續性

擴大是得力於相對比較低的工資（我國工資在 1960 年以前，介於韓、菲之間，僅

及日本的四分之一，西德的七分之一，美國的十七分之一）。之後，由於能源危機的

影響，導致各種原物料的短缺及價格上漲，再加上各國為保障自己的工業發展及減

少進口，對國外進口加以限制（例如：美國對從台灣地區進口的紡織品、電視機、

成衣等加以設限），台灣為了能夠持續競爭，勢必要採行「工業升級」，而半導體產

業就是在這種環境的考量下，被政府列為發展的策略性工業。 

     
    台灣經濟發展的各時期其背景與政策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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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台灣各階段產業發展重要政策與措施 
時間 背景 產業政策目標 重要措施 主要產業 
戰後重建期 
（1945-1952） 

1、戰後工業生產

設備遭受破壞。 

2、政府遷台對民

生物資需求增

加。 

1、產業復建。 
2、增加民生物資的

供應。 
3、保護國內產業。

※出口管制 
※增加電力供應 

紡織、水泥、肥

料等。 

進口替代時期 
（1953-1960） 

1、資金不足。 
2、高失業率。 
 

1、穩定物價。 
2、賺取外匯。 
3、創造就業機會。

※外銷退稅（1954） 
※外銷低利貸款

（1957） 
※獎勵投資（1960） 

紡織、水泥、玻

璃、自行車、機

車等。 

出口擴張時期 
（1960-1980） 

1、貿易逆差。 
2、缺乏技術。 
3、資本不足。 
4、能源危機。 
5、下游產品發展

對於中上游原料

需求增加。 

1、拓展海外市場。

2、改善投資環境。

3、改善產業結構。

4、發展技術密集性

產業。 

※外匯改革，台幣兌

美元貶值（從 1958
年的 1：15.45 至 1963

年的 1：40） 
※設立加工出口區

（1966） 
※推動十大建設

（1973） 
※設立工研院

（1973） 

紡織、塑膠、電

子、鋼鐵、石化

等。 

高科技工業萌

芽時期 
（1981-1990） 

1、對外貿易擴

大，開放國內市

場壓力增加。 
2、新台幣升值。 
3、勞工短缺、勞

力密集產業競爭

力減弱。 

1、發展策略性工

業。 
2、改善產業結構。

※獎勵創業投資事

業（1983） 
※推動經濟自由化

國際化與制度化

（1984） 
 

機械、資訊、電

子、電腦、化

學、石化。 

高科技工業出

口擴張時期 
（1990-） 

1、水電供應設施

不足。 
2、工資上漲。 
3、勞力密集產業

衰退。 
4、土地取得不

足，地價高漲。 

1、加速產業升級。 ※促進產業升級條

例（1991） 

※推動國家建設六

年計畫之十大新興

高科技工業（2000） 

資訊、電子、化

學、石化等。 

本表整理自于宗先、王金利等，2003，一隻看得見的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

角色，台北：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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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科技政策的肇始與演變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成立於 1959 年，為我國科技發展專責機構，為取得產官

學研對科技發展之共識，自 1978 年起每 4 年召開一次全國科技會議，迄 2008 年共

召開七次會議，依據會議結論擬訂我國科學技術政策，作為推動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之依據。本文根據國科會出版的「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2003-2006）」整理政

府在不同時期的主要科技政策： 

 

（一）「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綱領 」(1959 年 ) 

    以充實國家科學發展基礎為主要目標，重要措施包括設置國家發展科學專款、

延攬人才、鼓勵研究及充實研究設備等。 

（二）「國家科學發展計畫」(1968 年) 

    由以往著重純學術及科學奠基之研究，擴大為除了加強學術研究、提高學術 研

究水準外，同時配合國家建設之需要，增進技術層面之研究發展。 

（三）「科學技術發展方案」 (1978 年至 1982 年) 

    1978 年選定能源、材料、資訊及自動化四項為重點科技，1982 年增列生物技術、

光電科技、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四項，合稱八大重點科技，並頒布「加強培育及延

攬高級人才方案」，設立清大材料科學研究中心等類似國外高水準之卓越研究中心，

來加速科技的生根發展。 

（四）「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十年長程計畫」(1986 年) 

    提出三項科技目標、六項策略、其中三項科技目標為： 

    1、加強國防工業，發展新型武器，建立自立自主之國防體系。 

    2、支援經濟建設，發展技術密集工業，促進農業現代化，加強自有天然資源之

開發及利用，節約進口資源之使用。 

    3、增進人民福祉，加強醫藥研究，維護生態環境，改善國民營養。 

    六大策略為： 



 57

    1、改進科技教育，加強基本科學研究及建教合作，積極培育科技人才。 

    2、督促獎勵公民營企業加強研究發展工作，加強研究評審制度，積極推行科技

之整體發展。 

    3、有系統引進國內需要之新技術，並予吸收、推廣及生根。 

    4、加強與我留外專家之聯繫合作，並爭取其返國參加科技研究發展工作。 

    5、籌建科學工業園區，加強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與工業界結合，並歡迎國內外

之研究發展型工業投資設廠。 

    6、積極推動國際科技合作，鼓勵進行合作研究計畫。並且首次訂定全國研發經

費與人力之量化指標，並在八項重點科技外，另增災害防治、同步輻射、海洋

科技及環保科技四項，合稱十二項重點科技。 

（五）「國家科學技術發展六年中程計畫」及「十二年長程計畫」(1991 年)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十二年長程計畫」(1991 年至 2002 年)為我國邁向二十一世紀

科技發展之綱領及策略性計畫。「國家科學技術發展六年中程計畫」(1991 年至 1996

年)則係配合「國家建設六年計畫」推動期程，共推動 4 大分項計畫與 4 大方案，分

別是「建立良好研發環境計畫」、「提昇基礎研究水準計畫」、「策進應用科技發展計

畫」、「研究開發關鍵零組件及產品計畫」、「培育延攬與運用科技人才方案」、「促進

企業研究發展方案」、「人文社會與科技發展之相互調和方案」及「科技發展之行政

配合措施方案」。就國家科技發展之整體表現而言，長中程計畫之推動結果在使我國

成為「西太平洋科技重鎮」，達到「超越韓國、緊追日本」之水準。 

    其中的「建立良好研發環境計畫」上，提到了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之發展重點，在於促進園區整體開發，健全科技工業發展環境，提昇園區

服務品質及積極引進高科技工業投資，以帶動國內科技發展及工業升級。其中具體

做法如下： 

    1、引進高科技工業：累計至 1994 年六月底止，入區營運之科學工業有 155 家，

其中已有產品上市者 119 家，年度營業額為新臺幣 1,560 億元。並積極參與國

內外科技展覽及相關研討會，以推介園區投資環境及優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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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激勵研發，推廣建教，培育人才：推動「研究開發關鍵零組件及產品計畫」，

選擇積體電路為重點策略產業，液晶顯示器及硬碟機為最優先之二項零組件，

加速引進發展，激勵園區科技工業從事創新技術研究發展，並推動園區專業人

才訓練計畫。 

    3、加強園區開發建設：園區已開發使用土地 380.8 公頃，1993 年度續完成徵收

新竹市轄地 192 公頃，並積極開發第三期第一階段工業區及安遷戶住宅社區，

預計於 1995 年六月完工。 

（六）「中華民國科技白皮書」 (1997 年) 、「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1998 年)     

    規劃 2000 年及 2010 年的科技發展指標，提出政府科技預算應能持續穩定成長、

確立科技發展法制化基礎、加強推動國家型科技計畫及尖端基礎科學研究、明定重

點持續支援高科技產業發展、增進科技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調和等建議。 

    為達成國家科技發展目標所規畫的發展策略，由國科會所規畫的中華民國科技

發展白皮書（1997）明訂『開發各類園區』作為推動科技島建設的重要政策方針，

並於適當區域設立核心科學園區，每園區以容納約 200 家高科技公司及年營業額達

新台幣 4,000 億元為目標。核心科學園區附近，由政府或民間興建科技工業區、研

究園區、軟體園區等智慧型園區，以建立高科技產業之高科技產業群，並以各型科

學園區為基礎，結合當地社區，規劃發展成科學文化城。同時配合國家資訊通信基

本建設及重大交通建設，研發單位、產業及各類園區、科學城等均相連成網，而成

為先進的資訊化社會。在科技白皮書的跨世紀科技發展宏圖中，強調建構亞太高科

技製造中心的理念，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以廣設科學園區的策略來加速落實。 

    而其中的具體措施為：完成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擴建計畫，建設竹南、銅

鑼二地成為衛星園區（2000 完成），興建台南科學工業園區。（1999 年完成第一階

段），規劃未來新科學工業園區（1998 年 12 月開始）。 

（七）「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 (2001-2004)」(2001 年) 

    設定六項總目標為強化知識創新體系、創造產業競爭優勢、增進全民生活品質、

促進國家永續發展、提升全民科技水準、強化自主國防科技。該會議提出「我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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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發展在 10 年內達到已開發國家水準」之願景，規劃 2004 年及 2010 年的中、長程

科技發展指標。在 2010 年時，科技經費與人力的投入指標：全國研發總經費佔 GDP 

的 3%、每萬人口之大學以上研究人員數達 45 人。 

    而在科學園區方面，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自 1980 年 12 月成立以來至今已接近 30 

年，成為我國高科技研發產業的重鎮。2000 年園區廠商營業額達新台幣 9,293 億元，

約佔全國製造業生產總值的一成。如以園區電子資訊產值之比重來看，約佔全國電

子資訊產業的三成。1999 年園區廠商自行研發總經費為新台幣 354.5 億元，較 1998

年之 323.2 億元成長 9.7 %，為園區總營業額的 5.4 %，顯見園區對我國整體經濟發

展有很大的貢獻。為平衡區域發展，帶動中、南部地區高科技產業的成長，國科會

選定台南縣新市鄉與善化鎮之間為「台南科學工業區」。至 2000 年底止，共有 51 家

廠商入區營運，13 家量產，營業額達新台幣 247 億元。未來台南園區擴建計畫包

含路竹園區與南科二期擴建。國科會並完成「中部區域科技產業環境資源潛力研

究」，將於 2001 年中完成中部地區設置科學園區之可行性研究並進行選址，預期 2004

年進行開發作業。 

（八）、「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 (2003-2006)」(2003 年) 

    會議提出「在 2010 年科技發展達到已開發國家水準」之願景。規劃投入方面指

標：全國研發總經費至 2006 年時占 GDP 的 3% 為目標、每萬人口之大學以上研

究人員數至 2007 年時達 32 人。產出方面指標：至 2013 年至少有一所大學成為世

界一流大學、美國核准專利數(不合新式樣)至 2007 年以達到核准總數 3.5% 為目

標，推動至 2007 年寬頻用戶超過 600 萬戶為目標。 

    為改善國內產業發展環境，整合地區研發資源以發展高附加價值產業，並配合

未來產業結構之調整、區域均衡發展政策以及引進適合當地之地方資源型產業，政

府依據地區特色，積極規劃建設各項產業園區。包括新竹生物醫學園區、IC 設計園

區聯網、中部科學園區、花卉生物科技園區、台南科學園區、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環保科技園區及南港生技園區。並以各類產業園區為基礎，結合當地社區、週邊設

施及產業聚落，規劃發展成為具有專業特色之產業發展帶、核心衛星園區及資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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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技園區，彼此間相連成網，帶動地區產業轉型與升級以及相關產業整合性發展

已發揮成效。 

 

    由上述各個時期可以看出，台灣早期的科技產業的重點放在人才的培育，並提

升學術機構的水準等，從 1980 年代開始，開始把科學園區納入發展的重點。一直到

最近，科學園區的產值佔了製造業的一成，政府於於把大量的資源投入在科學園區

的發展。 

 

二、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一）第一階段：技術引進期（1974 年－1979 年） 

    台灣早期的高科技業是從半導體產業開始的，1970 年代中期政府決定派人到美

國接受技術移轉的訓練（Liu, 1993; Chang, Shih and Hsu, 1994）。從當時新成立的工

研院電子所派遣了一批工程師，到美國 RCA 公司接受晶圓製造、電路設計、以及

光罩製造等技術，同時他們也學習了廠務管理、物料管理以及品質控制等經營方法。 

    選擇以半導體作為發展策略的意涵有兩方面，一是 1970 年代初期，政府意識到

台灣初級出口導向產業面臨後進國家的競爭壓力，而必須加以轉型(Wade 1990)，二

是技術自外移植而非本土研發，因此官員邀請了當時在美國工作多年的 RCA 研究

室主任潘文淵博士參與討論轉型計畫。潘博士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扮演重要

角色，他導引有關積體電路工業發展現狀與市場條件，並評估台灣加入生產的可能

歷程，包括建議以電子表作為切入的產品點。同時，他力主政府應該投入人力、資

源與金錢，以直接介入方式推動該產業的技術轉移(工研院電子所，1994)。 

    1974 年政府投入一千萬美金決定要以技術轉移而非本土研究發展方式進行半

導體產業，在工研院內部設立「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前身），成為台灣

在 1970 年代中期唯一有半導體技術經驗的機構。另一方面，潘文淵博士也在美國召

集海外學人成立「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負責協助評估與談判技術轉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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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了目標產業之後，必須選擇進入的技術與有意願轉移的廠商。在 1970 年代

中期，主要的積體電路技術分為單極(unipolar)與雙極(bipolar)。而單極又分為 CMOS1

與 NMOS2兩種。在太平洋兩岸的電子推動小組的討論下，決定以 CMOS 為切入技

術，其中主要考量是該技術應用廣泛，在當時處在產品技術週期的成長期，尚未完

全成熟，易搶佔學習曲線之有利地位，但也因不易製造，生產風險較大。（工研院電

子所，1994）。 

    另一個問題是選擇評估技術來源，這部份從移轉意願書的草擬、到計畫書的評

選、實際走訪廠商瞭解、以及最後的談判過程，大幅仰賴海外技術顧問的建議。其

中特別是有關移轉廠商所能投入人力、移轉之技術、費用、第二資源、誘因與控制

等面向，都倚重海外顧問的分析與建議。由於美國 RCA 同意將「向我方購買所生

產晶片」納入合約，以及其 CMOS 元件多在台灣裝置及測試，技術轉移成功的動力

高等因素而入選。於是在 1975 年的六月經由工研院董事會的同意，選擇 RCA 為合

作伙伴，並聲明 RCA 將代訓積體電路設計人才，並依世界技術演進更新技術，同

時將協助設立示範工廠，並買回其生產之產品。 

    1977 年開始，示範工廠正式投片試產。產能方面，最初的構想是成立每星期生

產 500 片 3 吋晶圓實驗室，稱之為「積體電路示範工『場』」，較實際量產商品化的

規模還有一段距離。後來工研院電子所依據成本會計計算晶圓成本結構，決定將產

量提高到當時最適經濟規模，也就是每星期 4000 片，縮短日後民營化的時間，實驗

室名稱也改為「積體電路示範工『廠』」。 

    在正式投片後產品「良率」的要求就變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在一片

晶圓片上所能製造出的良率越高，則代表此晶圓片可以做為產品出售的晶圓亦越

多，可以降低成本。因此，電子所在與 RCA 公司簽約之時，為了確保引入技術的

                                                 
1 CMOS，簡稱互補式金氧半，互補式金屬-氧化層-半導體（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是一種積體電路製程，可在矽晶圓上製作出 PMOS（P-channel MOSFET）

和 NMOS（N-channel MOSFET）元件，由於 PMOS 與 NMOS 在特性上為互補性，因此稱為 CMOS。

此製程可用來製作微處理器（microprocessor）， 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SRAM）與其他數位邏輯電路。 
 
2 NMOS 指的是利用電子來傳導電性信號的金氧半電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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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曾約定以 6979 型電子電路製的良率目標，不達此一良率，技術移轉不算完

成。而電子所在良率的追趕上，確實很快就達到美國的平均水準。示範工廠的晶圓

製作良率 88 % ，超過美國的水準 83 ％。而製造設備故障率、晶圓破損率與光阻

修改率均比美國的平均值為低（吳思華，沈榮欽，1999）。 

    此後，除了 RCA 所移轉電子錶的技術之外，示範工廠亦著手自行開發新的產

品，例如：CIC0001 計時器，示範工廠的產品良率隨著「學習經濟」而不斷提升，

終於超越了 RCA 的良率，雖然 RCA 是當時世界電子錶的最大供應商，但因生產

成本過高，最後逐漸退出市場，甚至其中一度想買回技術，但因電子所技術生根的

考量而拒絕。 

    在「電子工業研究發展第一期計劃」中，從 RCA 公司移轉的主要是 IC 的設計

與製造方面，並未包括光罩技術。當時電子所所設計的產品均需送到國外製作光罩，

所以在時間、金錢都極不經濟，尤其在時間方面通常需要 4 到 8 個月，等到產品完

成早已過了競爭的時效。因此，在「電子工業研究發展第二期計劃」中，特別把光

罩的自製能力列為重點工作之一。 

    1977 年七月電子所與美國 IMR ( International Material Research）公司簽約引進

工作光罩複製技術，經過人員訓練與設備引進，於 1978 年八月開始光罩複製生產

作業。1980 年六月與美商 Electromask 公司簽約，購買光罩製造設備，並接受製造

技術移轉，經過一年的準備期，在 1981 年七月正式對國內業者提供光罩服務。同

時為了配合國內發展 VLSI3製造技術之需要，又在 1985 年引進更為精密的電子束光

罩技術（段旭銘，2000）。 

    由以上的討論可以瞭解，電子所從 RCA 所移轉的設計與製造技術，再加上後

來移入的光罩技術。台灣地區半導體產業從上游的設計與光罩到晶圓製造進而封裝

測試，整個 IC 晶片之製造能力可算是已經具備初步的規模。 

    最後在技術移轉的重點方面，留學的工程師不僅學習晶圓製造，還學習廠務、

會計、生產作業等（工研院電子所，1994），不僅是積體電路的「技術」本身，還包

                                                 
3 VLSI，very large-scale integration，超大型積體電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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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技術的管理與經營，以及生產流程的控制，這對於處在後進工業化國家的台灣尤

其重要，因為工業技術不僅是一套製造或產出特定產品或服務的物質性原理（科技）

而已，更經常包括了一個物質轉化的流程與效率，生產流程的精簡與控制往往在工

業生產與科技的地位一樣是具有研發潛能與發展的部份，也經常是技術的重要來源。 

    藉由從 RCA 轉移回來的技術，電子所建立了實驗工廠。政府於此同時推動第

一期電子工業發展計劃（1975-1979）。實驗工廠在政府支持下，製造了電子錶 IC 等

消費性產品所需的 IC，這也是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 IC 產品。 

 

（二）技術擴散期（1980 年－1988 年） 

    電子所移轉了 RCA 的技術後，開始進行衍生公司到私部門。當時電子所長胡

定華所提到的：「成立民間第一間 IC 公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電子所不促成新

公司的成立，那麼要不就是投入的資源全部浪費，要不就是電子所訓練的人力資源

完全為跨國公司所吸收。」基於這樣考慮下，工研院電子所逐步地將 IC 實驗工廠獨

立衍生成立「聯華電子」（以下簡稱聯電）(工研院電子所，1994)。 

    在技術轉移上，聯華接收了電子所改良後的技術（例如電子所將從 RCA 移轉

回來的晶圓製造尺寸由 3 吋提高到 4 吋，然後才轉移給聯華）。電子所也同時在良率

上取得進步，然後再將學習的優勢轉移給聯華，同時，將音樂 IC、計算機 IC 以及

電話 IC 等產品線都移轉給聯華。更重要的，電子所將有經驗的工程師以及相關的技

術都移轉給民營公司，包括製造部經理及工程師團隊、測試工程師、市場部經理、

品管經理等共計 100 人以上，都來自電子所的班底所組成。 

    除了聯華電子之外，電子所還衍生了一個大型積體電路製造公司，最主要的任

務在於成立「超大型積體電路（VLSI）實驗室」，將台灣 IC 製造能力向前作了提昇，

並創造了「台灣積體電路製造公司」（以下簡稱台積電）。 

    在 1983 年，電子所提出了總金額達 7,000 萬美金的超大型 IC 計劃。電子所不

再尋求像 RCA 這類外國公司的技術援助，轉而與華智（由華人在矽谷創設的 VLSI

設計公司）進行合作開發。雙方同意開發先進的 DRAM 技術。然而，就在技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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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完成時，華智卻將產品賣給日本的新力以及韓國的現代公司去製造。華智的這一

行動迫使電子所決定要興建自己的 VLSI 的實驗室。 

     在此同時，旅美多年的 IC 專家張忠謀被工研院延攬回國。張忠謀帶來一個創

新的概念──設立一座 VLSI 代工廠，換言之，純粹為別的廠商製造 IC，而不生產

自己品牌的產品。在他的想法裡，他認為 IC 工業內的委託製造趨勢將會越來越強

勢，因為要興建一座 VLSI 工廠的成本太高了，因此許多 IC 廠商會積極尋求外面的

製造工廠的幫忙。後來政府同意電子所的 VLSI 實驗工場為一商業規模的 IC 製造公

司，在政府投資原始資金二億七千萬美元下，台積電正式成立。 

    除了 IC 設計與生產之外，電子所把光罩製造的技術成立一間光罩製造的專門公

司。因為在 1977 年電子所的實驗工場開始運作時，並沒有自己的光罩儀器，而必須

從國外訂製光罩。後來，在 1979 年，電子所決定要設立自己的光罩部門，並使用光

學及電子束光罩生產系統，如此一來，IC 生產過程的時間可以減少。在後來 VLSI

的計劃中，台灣需要高質量的 IC 光罩更形迫切，而設在電子所裡的這個光罩部門根

本無法滿足新需求，於是 1988 年電子所決定將這部門衍生出來，成立了「台灣光罩

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光罩）。台灣光罩的投資者主要是工研院、政府的開發基金、

聯華、台積電等本土 IC 製造廠商。台灣光罩向電子所購買了所有設備，並在開始的

前三年將使用電子所的廠房，當時超過 100 位工程師及員工移轉到這個新公司。 

    此後許多民間的公司開始紛紛成立，如矽統、華邦、智邦、世界先進等這些公

司大多是由工研院電子所的計畫所衍生出來，大多數的技術也來自於工研院電子

所。民間公司成立後，台灣開始具備高科技產業從上游到下游的生產鏈的雛形，民

間公司的成立也有助於日後科學園區的投資與發展（徐進鈺，2000）。 

（三）兩兆雙星計畫 

   行政院為了配合六年國家發展計畫大力推動「兩兆雙星」產業。所謂的「兩兆雙

星」係指將半導體產值與彩色影像顯示器兩項產業的產值在 2006 年時，各自突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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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元，並且推動數位內容與生技產業成為具發展潛力的兩個明星產業4。政府推動兩

兆雙星之主要目的主要是因為我國產業發展正面臨外在與內在變化的雙重壓力。外

在壓力是中國大陸正以低廉勞力、土地成本以及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開放龐大市場

等強大吸引力，使我國勞力密集與低附加價值產業外移，因此亟需依賴優勢產業及

新興產業來維持經濟成長。內在壓力是過去發展傳統製造業所強調之勞動品質與紀

律已然不足，必須積極培養工程師與知識工作者之科技與創新能力，才能應付台灣

以高科技業為主的知識經濟發展的挑戰。以下就各產業之內涵與發展遠景分別做說

明： 

    1、半導體產業之內涵與願景5 

     （1）內涵： 

我國半導體產業自 1966 年開始發展，歷經了萌芽期、技術引進期、

技術自立及擴散期至今，已成功發展成為結構完整且是全球唯一之垂直專

業分工體系。在全球的半導體產業已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根據經濟部 ITIS6計畫的資料顯示，2004 年我國半導體整體產值將達

新台幣 1 兆 1,384 億元，較 2003 年成長 39%，其中設計產業值為新台

幣 2549 億元，成長率為 34%。製造業為新台幣 6657 億元，成長率為 41.6

％，其中晶圓代工為新台幣 4246 億元，成長率為 37.4%。封裝業國內投

資與外資為新台幣 1596 億元，成長率為 35.7%。測試業為新台幣 582 億

元，成長率為 42.3%，這也是目前政府積極推動「兩兆雙星」唯一破兆之

產業。 

    在我國半導體產業能量方面，2006 年時我國有 12 吋晶圓廠 5 座進入

量產，5 座建置中，以及 2 座規劃進行中，至 2009 年已有 19 座，我國成

為全球 12 吋晶圓廠密度最高的地區。此外，在 IC 設計產業部分，我國

                                                 
4 經建會網站，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1270（查詢時間：2009/06/10）。 
5 整理自經濟部工業局半導體業推動辦公室網站，http://proj.moeaidb.gov.tw/sipo（查詢時間：

2009/06/10）。 
6 ITIS，Industrial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s，即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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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設計產業不僅位居全球第二大（僅次於美國），且目前我國已有 5 家 IC

設計公司進入全球排名前二十大公司行列，另外在封測產業方面，日月

光、矽品及華泰等三家公司己分別居全球封測產業之第一、第三及第五位

（經濟部工業局網站資料）。 

    

    2、影像顯示器產業內涵與願景7 

   （1）內涵 

    我國資訊電子產業之發展已為影像顯示產業奠定良好基礎。過去幾年

我國影像顯示產業總投資額逾新台幣 6000 億元，未來投資將超過新台幣

8000 億元。我國已有 18 座第 3 代以上 TFT-LCD 量產線，2005 年另有 2

座第 5 代，1 座第 5.5 代及 3 座第 6 代廠陸續進入量產，再加上設計建構中

的第 7 代廠，我國將成為影像顯示器業成長最快速的地方。影像顯示器是

資訊通訊，消費性電子(含數位電視及高畫質電視)等產品的重要周邊零組

件。以大尺寸 10 吋以上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LCD)產業為例，國內

總產值於 1999 年之全球佔有率不到 5%，2001 年產值則已提升到全球市場

佔有率達 23％，2003 年產值更達到 34％，產量則為 37%，超越日本成為全

球第二大 TFT-LCD 生產國。而整體平面顯示器(FPD)產值全球佔有率於

2003 年已躍升到 25％，產值排名第三，僅次於韓國與日本。2004 年我國

大尺寸 TFT-LCD 出貨量全球市佔率達 42％，僅次於韓國 42.1％，全球排

名第二，2005 年提升至 43％，躍居全球第一。 

    （2）影像顯示器產業面臨的問題： 

        （i）資金：由於 TFT-LCD 生產線的投資金額動輒超過新台幣數百億元，

設備的世代更替約為兩年，甚至更短，新產品的開發壽命約為

一年，競爭非常激烈，廠商不進則退，同時對資金的籌募與需

求非常大，能否有足夠的資金將是發展的關鍵。 
                                                 
7 整理自平面顯示器產業資訊網，http://www.display.org.tw/（查詢時間：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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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土地：隨著 TFT-LCD 產業群聚之建立，配合未來投資擴廠與相關零組

件廠商進駐，廠商將面臨周邊土地需求不足之問題。 

(iii)人才：由於影像顯出產業規模擴充速度遠大於大學以上相關系所之擴

充，導致相關之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嚴重不足， 2004 年至 2006·

年人力缺口累計達約 8000 人。 

(iv)材料：目前大部分來源仍受限於外商，尤其在國內 TFT-LCD 廠商不斷

擴大投資規模及產能陸續開出後，關鍵性材料嚴重不足。本土

化程度雖已提高，但自給率仍低於韓國。此外，面板規格種類

多，材料成本不易降低，未來開發新技術、產品時，需要新材

料配合發展。 

(v)智慧財產權：由於國內 TFT-LCD 產業起步較晚，主要技術來源移轉自

日本，相關專利件數非常缺乏，日韓廠商間的優勢是各自有交

互授權，所以較沒有專利糾紛問題。但是我國是個別與日商談

技術轉移，尚沒有條件可以交互授權，因此經常遭受專利控訴，

如 2001 年日本夏普公司（Sharp）控告友達、華映侵犯其專利

權，樂金飛利浦（LG..Philips）公司在 2002 年已經向美國的法

院控告台灣的中華映管、大同公司及大同在美國的子公司，侵

犯該公司 6 項科技專利權（自由時報，2002 年 9 月 4 日），2004

年日本夏普控告東元電機，指其 20 吋液晶電視所採用友達光電

面板侵犯其專利權等（自由時報，2004 年 1 月 11 日）。我國自

主技術與產品創新不足，產業發展過程中智慧財產權投入相對

不足，多為製程技術的專利。對產品的規格制定影響力低，國

外專利在國內佈局廣且繁多，專利侵權問題需克服。 

    綜合以上問題，兩兆雙星計畫成立「影像顯示產業推動辦公室」，協助推動規劃

產業未來發展方向及策略推動，共同開發前瞻技術及新世代產品，並建構完整上、

中、下游產業架構，提昇產業競爭力，推動產業重大投資計畫，協助解決投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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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產業引進先進技術及國際合作，整合現有公、協會力量，共同推動產業發展等。 

    除此之外，在影像顯示最重要的問題是專利權的問題，影像顯示產業推動辦公

室成立專利權協商機制，建立對外統一窗口，並協助產業解決專利權問題，以及協

助推動新世代產品專利佈局等。 

 

    3、數位內容產業內涵與願景8 

       （1）內涵 

    我國現有數位內容產業於 2003 年整體產業產值達新台幣 1892 億元。據統計，

全球數位內容市場規模每年將以 33.8%成長，至 2004 年將達 2228 億美元，極具發

展潛力與雄厚商機，政府致力突破現有的技術關鍵與使用環境挑戰，積極開拓國際

市場，實為當務之急（經濟部工業局 2003 數位內容白皮書）。 

    經濟部工業局於 2002 年成立數位內容辦公室，期望在 5 年內推動我國轉型為區

域高附加價值製造中心，10 年內發展成為具全球競爭力的重要知識經濟體，整體產

值目標於 2006 年達到新台幣 3700 億元，截至 2007 年底，我國數位內容的產值以達

到新台幣 3609 億（經濟部 2007 年數位產業年鑑）。 

      （2）數位內容產業當前發展瓶頸： 

      (i)人才：欠缺中高階專業與經營管理人才及原始創意與優質創作。 

      (ii)技術：缺乏具備國際競爭力之優質產品及相關開發技術與設備。 

         (iii)國際合作：外銷金額與比率較低，國際化程度與網絡較弱。 

        （iv）資金：極需中長期資金融通，鑑價與投資融資機制待建立。 

     

    因此兩兆雙星計畫中，經濟部針對數位產業成立了「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

作為跨部會單一窗口的協調運作機制，協助設置產業發展環境（如數位內容產業虛

擬聚落或園區），提供優良產業發展環境（如頻寬設備、創新育成及國際合作等功

                                                 
8 整理自數位內容產業推動服務網，http://proj3.moeaidb.gov.tw/nmipo/#Scene_1（查詢時間：

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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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並獎助國際級數位內容產品及雛形之開發與創新、具示範性之數位內容應用計

畫，進行產業技術、市場分析及產品評估研究等，希望解此協助數位產業的發展。 

 
 

第二節    科學園區的政策 

     

    前一節提到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過程，從過程中我們可以知道高科技產業不

只是單一項製程，還需要有上游的 IC 設計與下游的光罩及測試等，為了能夠發揮產

業群聚，政府成立科學園區來達成產業群聚，並且給予園區租稅優惠，協助高科技

產業進行發展，同時也協助推動產業的整合，使國內高科技產業能更近一步的發展。 

    對新成立的科學園區，政府給予相當程度的優惠與協助。對於區內投資之廠商

的協助主要可以分成兩個部份；一是對其投資獎勵措施部份，另一是行政便利的配

合部份。分別整理如下： 

 

科學園區之投資獎勵措施共有五大項： 

 

一、稅捐優惠部分 

（一）新設科學工業事業五年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自其產品開始銷售或勞務

開始提供之日起二年內，自行選定四年內之任何一會計年度之首日開始，連續免徵

營利事業所得稅五年【園區設置條例第十五條第一項】。 

（二）科學工業增資部份可自四年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或以新增生產提供勞

務之設備成本之 15 ％抵減增資擴展年度之營利事業所得稅，當年度新增所得之應

納稅額不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年度新增所得之營利事業所得稅中抵減之【園區設

置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 

（三）科學工業免稅期滿後，營利事業所得稅及附加稅捐額課徵不超過 20 ％

【園區設置條例第十五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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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學工業以其未分配盈餘增資供增置或更新從事生產、提供勞務、研究

發展、品質檢驗、防治污染、節省能源或提高工業安全衛生標準等用之機器、設備

或運輸設備，其股東因而取得之新發行記名股票，免計入當年度所得額課稅，股票

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方申報課稅。 

（五）園區事業進口自用機器設備、原料、燃料、物料及半製品免徵進口稅捐

及貨物稅，且無須辦理免做、擔保、記帳及押稅手續【園區設置條例第十七條】。 

（六）園區事業以產品或勞務外銷者，其營業稅稅率為零，並免做貨物稅【 園

區設置條例第十七條】。 

（七）經政府指定之重要產業可保留盈餘達已收資本額 200 % ，超過部份得課

稅 10 % 後保留免分配【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十五條】。 

    （八）屬重要新興策略產業者獎勵措施：營利事業就其取得股票價款 2 0 %限

度內，抵減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或個人股東就股票價款 1 0 % 限度內(自 8 9 年起

每隔二年降 1%)，抵減應納綜合所得稅(擇一適用)。 

    （九）人才培訓支出獎勵措施：依支出金額 35%限度內抵減當年度營利事業所

得稅。超過前二年之平均數者，超過部份按 5 0 %抵減營利事業所得稅；研發設備

得按二年加速折舊。 

      （十）配合區域均衡發展政策獎勵措施：公司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地

區之一定產業達一定投資額或增僱一定人數員工者，得按投資金額 18% 範圍內抵

減當年營利事業所得稅(虎尾園區適用） 

 

 

 

 

 

 



 71

二、投資人權益保障部份 

（一）外國投資人享有與本國投資者相同之優惠條件及權利。 

（二）外國投資人可享有園區事業 100 ％股權，亦可尋找中華民國政府及本地

企業為其共同投資者。 

（三）外國人或海外華僑投資之盈餘、資本利得及孳息可申請匯出·  

（四）外資僑資或其合併股份超過 45％之企業，政府保證從營運日起二十年

內，不予徵收。 

（五）投資計劃完成一年後，外國投資人得將投資額申請一次匯出。 

（六）智慧財產權及所有權受法律保護。 

（七）科學工業得經管理局校准兼營其業務相關之進出口貿易業務。 

（八）專利權或專門技術作股：得以專利權或專門技術作股，應以不超過其總

投資額之 25 ％為限【園區設置條例第二十三條】。 

 

三、低利貸款 

    科學工業得向交通銀行申請低利貸款，以支應購置機器設備之價款或興建廠房

設施，其利率約低於一般銀行基本放款利率兩個百分比，貸款金額以不超過購置機

器設備價款之百分之八十或總投資計劃金額之百分之六十五為度，最高還款期限為

十年（包括一至三年之免還本金之期間）。 

 

(一）政府資助部分：政府參與投資投資人可以申請政府參與投資，出資額最高可達

總資本額 49 % , 代表政府出資之機關有：科學技術發展基金或其他開發基金（交通

銀行與行政院開發基金）【園區設置條例第二十三條】。 

 

(二）研究發展獎勵辦法： 

    （1）管理局得提供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獎助金，每個獲准之研究發展計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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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得獎助金新台幣伍佰萬元但以不超過該計劃所需資金之 50％為限；

另申請者應完成公司登記入區營運且提具公司未來五年之研究發展整體

計劃【科學工業園區創新技術發展計劃獎助實施要點】。 

    （2）研究發展費用在一定額度內可抵所得稅。 

    （3）使用於研究與發展之機器設備可免進口稅捐。 

    （4）捐贈研發設備可作費用列支。 

    （5）管理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提供高科技關鍵性產品研發輔助

費，對每個獲核准之研究開發關鍵零組件及產品案，最高可獲得 50％之

開發費用補助【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 

    （6）自動化支出獎勵措施：依支出金額 5 % 至 2 0 % 限度內抵減當年度營利

事業所得稅。 

 

四、行政便利措施     

    科學園區內設有單一窗口服務園區內廠商，依據科學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六條

規定，授權科學園區管理區可以統籌下列事項： 

    （一）企業及管理決策之推動事項。 

    （二）園區事業設立之輔導及服務事項。 

    （三）吸引投資及對外宣傳事項。 

    （四）產品檢驗發證及產地證明簽發事項。 

    （五）電信器材進、出口查驗及護照憑證之簽發事項。 

    （六）園區事業人出國、多次入、出境及外籍人員延長居留申請之核轉事項。 

    （七）外籍或僑居國外人聘僱之校准事項。 

    （八）減免稅捐證明之校發事項。 

    （九）外匯及貿易業務事項。 

    （十）產品市場調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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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預防走私措施事項。 

    （十二）工商登記證照。 

    （十三）工業用電證明之校發及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管理事項。 

    （十四）安全、防護事項、關於工商團體之業務事項、各項公共設施之建設及

維護事項。 

    （十五）勞工行政、勞工安全衛生、公害檢查事項。 

    （十六）財務之計劃、調度及稽校事項、關於公有財產管理、收益事項。 

    （十七）社區編定、開發及管理事項、關於廠房、住宅、宿會之興建及租售事

項。 

（十八）設立員工子弟學校之推動事項。 

（十九）促進建教合作及技術訓練事項。 

（二十）科學技術人才訓練及人力資源之獲得與調節事項。 

（二十一）通用之技術服務設施事項。 

（二十二）科學技術研究創新與發展之推動事項。 

（二十三）儲運單位及保稅倉庫之設立、經營、管理事項。 

（二十四）公共福利事項和其他有關行政管理事項等。 

    因此，科學工業園區設立了單一服務窗口其業務包含上述的二十四項業務，以

服務園區內的廠商，讓園區的廠商可以在園區內辦妥一切事項，簡化行政上的繁雜

手續，讓園區全權為廠商服務，加速園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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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科學園區設立的經過 

 

    在確立台灣要以高科技產業做為發展的策略後，政府於 1980 年左右開始設立科

學園區，科學園區的設立加速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每年為台灣的經濟成長有相

當的貢獻，本節將討論我國科學園區的設立經過。 

 

一、新竹科學園區的成立     

    1976 年行政院長蔣經國在行政院會中指示經濟部、教育部和國科會，於六年經

建計劃中推動科學技術工業園區的計劃，擬藉著園區之設置以及相關優惠條件之提

供，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術人才，以激勵國內工

業技術之研究，將台灣產業結構由勞力密集提昇為技術密集。由於科技發展的特性，

在 1978 年時，行政院正式決定由國科會主管園區業務，並於隔年陸續立法完成「科

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與「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區組織條例」。1980 年九月行政

院國科會設立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具體負責科學工業園區的管理和建設，同年十

二月科學工業園區正式於新竹成立。1981 年開始接受廠商的申請，目前竹科含括 6

個園區，分別是新竹、竹南、龍潭、新竹生醫、宜蘭和銅鑼園區，總開發面積約 1,400

公頃，其中正式營運的各園區的資料如下表（宜蘭園區與銅鑼園區目前尚在招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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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新竹園區的各項資料： 

面積 21.63 公頃，位於新竹國道一號與國道 3 號間。 

交通 新竹園區交通便利，包括公路系統：可連接中山高、北二高南

下北上；鐵路系統：鄰近台鐵；航空系統：桃園機場。 

生活機能 臨近新竹市區，工商業發達。 

引進產業 光電、資訊、精密機械、半導體產業等。 

資料來源：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查詢時間：

2009/06/10）。 

表 4-3：竹南園區的各項資料： 

面積 123 公頃，位於苗栗省道台 13 旁。 

交通 新竹園區交通便利，包括公路系統：可連接北二高南下北上；

鐵路系統：鄰近台鐵；航空系統：桃園機場。 

生活機能 臨近苗栗市區。 

引進產業 生物科技、通訊、光電等。 

資料來源：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查詢時間：

2009/06/10）。 

表 4-4：龍潭園區的各項資料： 

面積 106.94 公頃(龍潭鄉 99.64 公頃、平鎮市 7.30 公頃)。 

交通 龍潭園區交通便利，為於中山高與北二高之間；航空系統：鄰

近桃園機場。 

生活機能 臨近龍潭與平鎮市區。 

引進產業 光電、通訊、精密機械、生物科技、電腦週邊及半導體產業。

資料來源：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查詢時間：

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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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新竹生醫園區的各項資料： 

面積 38.2 公頃。 

交通 位於高鐵新竹車站特定區範圍（高鐵新竹車站特定區之產業專

用區）。 

生活機能 臨近新竹市區。 

引進產業 醫藥、醫療器材產品之研發製造產業 

資料來源：新竹生醫園區網站：http://www.hbmsp.sipa.gov.tw/（查詢時間：

2009/06/10）。 

 

    園區的發展方面 1986 年時有 59 家廠商，園區產值約為新台幣 170 億；2000 年

時有廠商 289 家，產值約新台幣 9000 億；至 2008 年，園區的廠商共有 430 家，產

值大約是新台幣一兆元（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網站）。 

    竹科之所以能夠發展成功，包括有幾個因素面向：發展策略、完整的商品供應

鏈、具有研發創新的人才、園區內部的基礎設施、提供租稅優惠、廠商間的交流網

絡，其中以政府在竹科的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竹科是我國第一座政

府推動成立的特殊產業園區。（吳敏華，2001）。 

 

二、南部科學園區 

    行政院於 1991 年 1 月 1 日「國家建設六年計畫」中確立了「新設科學工業園區」

的構想，並於 1993 年 7 月 1 日院會通過之「振興經濟方案」提出「增設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國科會於 1995 年 2 月設置「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計畫範圍即目前南科台

南園區一期基地)，並於 1995 年 5 月核定籌設計畫園區成立，國科會選定台南縣新

市基地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區址，第一期及第二期開發時程為 1996 年 1 月至 2009

年 12 月，分成台南園區與高雄園區，合計開發 1613 公頃，台南園區與高雄園區的

資料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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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台南園區的各項資料： 

面積 1,043 公頃 

交通 緊鄰中山高、南二高與國道 8 號。 

生活機能 位於台南縣新市、善化及安定三鄉鎮之間。 

引進產業 光電、積體電路、生技及精密機械 

資料來源：南部科學園區網站：http://www.stsipa.gov.tw/web/（查詢時間：2009/06/10）。 

 

表 4-7：高雄園區的各項資料： 

面積 570 公頃 

交通 緊鄰中山高，同時航空設施部分，有小港機場，海運部分則有

高雄港。 

生活機能 高雄縣路竹、岡山及永安三鄉鎮之間。 

引進產業 光電、生技醫療及電信。 

資料來源：南部科學園區網站：http://www.stsipa.gov.tw/web/（查詢時間：2009/06/10）。 

 

    成立南部科學園區的政策目標主要有二，第一為加速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成長，

第二則是平衡區域發展（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997；科學園區管理局，1998）。

由於台南科學園區主要是透過振興經濟發展方案來推動，也由此可見，和新竹科學

園區的政策脈絡頗為相似，亦即透過科技發展政策來解決經濟發展的危機，並促進

台灣產業的重構。而資訊產業與積體電路產業的傲人成就、以及新竹科學園區成功

的營運經驗，更加強化了政府以科技島作為經濟發展目標的信心，也為政府的科技

政策的擴張提供了最為合理化的基礎。 

    再者，過去半世紀以來，台灣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但是區域與城鄉發展的差

距卻仍大，因此為均衡區域發展在南部地區設立第二科學園區也有其政策上的合理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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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科學園區設立的主要目的乃在解決新竹科學園區不敷台灣高科技產業快速

成長之需。由於新竹科學園區在園區用地上的取得上已經出現嚴重的不足，再加上

園區目前最重要的產業積體電路（IC）產業在 1980 年代後半期以來的快速成長與朝

向大型化的發展趨勢，使得新竹地區在一般生產要素（如技術性勞動力、建廠用地、

水、電等）的供應上已漸出現嚴重的短缺現象，因此，亟需為這些大型且具全球競

爭力的積體電路廠商尋求解決之道。雖然在長程的發展上，台南科學園區是以推動

「半導體」、「微電子精密機械」、「農業生物科技」等產業為發展目標，但在短期的

功能上，卻是以滿足「半導體」產業，特別積體電路產業的發展需求為主，我們從

台南科學園區第一波的投資申請案就可以看的出來，因此，我們幾乎可以說：台南

科學園區的初期發展就是新竹科學園區的延伸。 

    其次，近年來南台灣的產業基礎已明顯地面臨發展的危機，在高度工業化的高

雄地區，獨占性的港口型重工業不斷地發生公安問題與居民對環境災害的抗爭，在

加工出口區或臨近地區的勞力密集產業也持續地顯現遲滯與產業外移的問題。而嘉

南平原的農業基礎也因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的進程，而遭受嚴重的威脅。對於南

部的產業基礎所面臨的崩解危機，經由「科學園區」、「智慧型工業園區」等的設立

來推動南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已成為當時的政策重點。 

    因此，政府在南部設立第二個科學園區，主要是解決目前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

瓶頸為要務，並在貫徹科技取向的經濟政策下，為台灣下一世紀尋求具潛力的優勢

產業，連帶減緩台灣南北嚴重的區域發展差距（周素卿，1998）。截至 2008 年，南

科的廠商共計 123 家，年產值大約為新台幣 5400 億9。 

 

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1 年著手進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之設置，隨後科學

園區管理局於 2001 年 5 月 28 日辦理中科基地遴選作業，2001 年 9 月 24 日選定現

                                                 
9南部科學園區網站，http://www.stsipa.gov.tw/web/（查詢時間：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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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台中園區及雲林園區，行政院於 2002 年 3 月 22 日核定中科籌設計畫，開發期程

為 92 年至 101 年內容包括：（一）台中園區 413 公頃(一期 331 公頃、二期 82 公頃)

用地取得與開發。 （二）虎尾園區 97 公頃用地取得與開發。 （三）后里園區（中

科三期）246 公頃用地取得與開發（如含聯絡道路 255 公頃）。目前正積極規劃第四

期二林園區。2004 年 10 月友達光電對外營運宣告中科時代的來臨。 

    中科的成立代表者台灣高科技業由專業的代工提升至技術的研發，這也是當初

中科設立時政府希望達成的一個目標。除此之外竹科與南科成立時，並沒有其他國

家專門為高科技產業設立園區，但中科設立時，中國已有北京上海等地開始成立高

新技術園區招商（類似我國的科學園區），因此中科的成立也有國際競爭的意義在，

因此本文將在下節探討我國優勢產業所面臨的困難與挑戰。 

 

（一）中科的源起與發展 

    中科的成立源起於 2000 年初總統大選時，當時的候選人陳水扁先生在台中市參

加競選活動，台中市副市長建言：應該支持底台中市政府擬定的「第三次都市發展

策略」裡所強調的「三個第三」，包含：第三個直轄市，第三個科學園區，第三個國

際機場。陳水扁於是將「三個第三」作為競選政見的主軸，並獲得地方的支持。陳

水扁當選總統後，中科的籌設正式浮上檯面。事實上，早在 1999 年初國科會就已擬

具『設置科學園區總體環境分析之研究』，針對高科技產業長期發展需求，全面評估

各縣市自然與社經條件設置科學園區的潛在可能性10。2000 年 5 月 20 日陳水扁在就

職演說中宣示將讓台灣成為永續發展的綠色矽島，「綠色矽島建設藍圖」是台灣順應

國際發展趨勢，其中的科技相關政策大致內容如下： 

       1、依「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於適當地點設置核心園區 , 並建設鄰近衛星

園區，形成高科技產業聚落。配合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及交通建設，

建立科技島之架構，適時推動中部科學工業區之籌設11。 

                                                 
10 中部科學園區工業管理局網站，http://www.ctsp.gov.tw/（查詢時間：2009/06/10）。 
11 科技政策有關規劃推動新設園區部分，於 2000 年 12 月行政院會議通過，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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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推動設置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國科會完成「中部區域科技產業環境資

源潛力之研究12」、「設置中部科學園區可行性研究13」，共同的結論如下： 

（1）高科技產業集中發展於南北，而中部仍以傳統工業為主，在面對

來自大陸及東南亞之競爭下，如果中部產業外移，區域發展更形不均

衡，因此中部產業升級、區域發展均衡，中部地區設置科學工業園區有

其必要。 

           （2）中部地區位置適中、交通便利、氣候條件優越、產業及居住環境

易於經營、傳統工業基礎厚實，足以支持高科技產業之發展。 

（3）依中部地區之自然環境、產業、研發、人力等資源，以及各地區

都市化建設情形，抽樣調查國內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新竹工業區、台中

工業區、潭子加工出口區等高科技廠商意願後，顯示超過六成 廠商樂

意赴中部地區進行投資。 

（4）建議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以生物科技、精密機械、光電及通訊產業

等為目標引進產業；園區之開發朝中等規模、綜合性核心園區發展， 區

內土地使用以生產區及研發區為主。 

（5）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之長期發展可採區域網絡連結之開發模式，依

各地環境資源狀況與產業發展需求，進行產業之空間分工，以整體帶動

區域性之產業升級與轉型。 

    而就在同一個時間，面板大廠友達光電正在尋覓新一代 TFT-LCD 建廠的設置

地點。由於竹科管理局局長李界木一再說明竹科的發展已經飽和，友達光電董事長

乃向行政院求援，副院長林信義承接此案且提出政府準備開發中科的願景，對中科

的開發於是水到渠成。 

    此外，中科的規劃與台灣天然災害有關。1999 年的九二一地震突顯高科技產業

過度集中的高風險危機。台灣地屬海島，地震多颱風多，要建構科技島應該分散核

                                                                                                                                                 
彙編。 
12 2000 年 6 月，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出版。 
13 2001 年 6 月，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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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科學園區所在地。震災後中部的產業面臨急迫轉型的契機，而各縣市又亟需擴大

就業機會，所以地方的產官學界均期盼科學園區的設置。其次，伴隨中二高(國道 3

號)的通車，大台中都會地區已儼然成為台灣交通的樞紐，不僅是台北、高雄兩大都

會區的緩衝地帶，更具備發展成為第三個直轄都會區的潛力。 

    2002 年 9 月國科會完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籌設計畫書」，對中部地

區的社會、經濟條件有相當詳細的分析： 

1、人口：台中縣、市在 2001 年之人口各為 150 萬人、98 萬，合計約 248 萬

人。由於中科基地位於台中縣、市之交界處附近，若以台中基地為中心

推估，10 公里範圍圈之人口超過 100 萬人，20 公里影響圈範圍內之人

口超過 200 萬，各項生活及工商服務等機能相當充分，可支援台中基地

及其周邊之整體發展。 

2、地方產業發展重點：中部五縣市中，以台中縣之全縣工廠家數量最多

(12,738 家)，且精密製造業工廠家數亦最多(4,101 家)，佔全縣工業之

32%。台中市之全市工廠家數為 3,464 家，其中精密製造業之工廠家數

達 1,359 家，占全市工業之 39%，為中部五縣市中次多，以上顯示台中

縣、市地區產業之發展均以精密製造業為主。 

     3、產業活動人口：台中縣之二級產業 30.4 萬人、三級產業 26.9 萬人， 台

中市之二級產業 10.7 萬人、三級產業 26.7 萬人，合計台中縣及台中市

之次級及三級產業各為 41.1 萬人、53.6 萬人。中部五縣市中，台中縣

全縣工業員工總數最多(224,896 人)，其中從事精密製造業者亦最多

(74,624 人)。台中市全市工業員工總數為 60181 人，其中從事精密製造

業者 24703 人，為中部五縣市中次多者。 

     4、既有產業之發展：為促進地方產業之升級，必須考量台中基地與鄰近既

有的產業聚集地區如何結合共同發展之課題，以整合上、中、下游等關

聯性產業資源，促使發揮區域性之產業聚集效益。目前鄰近台中基地之

工業區包括： 台中工業區、台中機械科技工業園區、文山工業區及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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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開發之軟體科技工業園區，如妥為規劃後，各工業 區之重點產業，

與台中基地未來之產業發展可互為支援（中科誌，2008）。 

    中部地區向來以機械製造和金屬產製見長，台中縣市更是全國精密機械工業的

重鎮，輔以台中都會區高比例的二、三級產業人口，中部其實已具備發展高科技產

業的條件。2000 年「竹科管理局」成立「中科規劃推動小組」，6 月完成「中部區

域科技產業環境資源潛力之研究」，7 月國科會邀集經建會和台糖公司協商，台糖同

意負責提供土地共同開發新科學園區。同年 12 月行政院經建會彙編「新世紀國家建

設計畫」，開始推動中部科學園區的籌設。2001 年 2 月「竹科管理局」即依國科會

指示成立「專案工作小組」積極收集參選基地資料、研擬遴選辦法、基地條件評比

辦法、初選及決選議程等相關草案。至此，中科的選址作業正式展開（中科誌，2008）。 

    經過一年的審慎規劃，2002 年 9 月行政院以核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

及雲林基地籌設計畫書」，2003 年 7 月中科和友達光電在台中縣市交界處舉行聯合

動士典禮。自行政院核定計畫書起算，只用了 10 個月又 5 天，開啟了台灣大面積公

共工程與投資廠商建設工程「同步施工」的先例。 

    由於具備自然與人文環境條件上的充沛資源，在政策上亦獲得政府全力支持，

廠商進駐踴躍，且因成功引進友達等國際級旗艦大廠進駐，成功帶動中下游廠商、

甚至外商亦積極申請進駐，以致土地供不應求，開發至今已邁入第三期擴建，開發

期程為 92 年至 101 年，內容包括：台中園區 413 公頃(一期 331 公頃、二期 82 公頃)

用地取得與開發，虎尾園區 96 公頃用地取得與開發，后里園區（中科三期）246 公

頃用地取得與開發（如含聯絡道路 255 公頃），目前正積極規劃第四期彰化二林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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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台中園區各項資料： 

面積 413 公頃，位於台中縣大雅鄉及台中市西屯區交界處。 

交通 台中園區交通便利，包括公路系統：可連接中山高、中二高南

下北上；鐵路系統：鄰近台鐵，及即將完工通車之高鐵；航空

系統：清泉崗機場；海運系統：台中港。 

生活機能 臨近大台中都會區、工商業發達。 

區位優勢 位居中部地利之便，適宜物流中心設立與運作。 

引進產業 光電、精密機械、半導體產業 

資料來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網站：http://www.ctsp.gov.tw/（查詢時間：2009/06/10）。 

表 4-9：虎尾園區各項資料： 

面積 96 公頃，位於虎尾鎮西北側。 

交通 鄰近中山高、台 1、台 17、東西向快速道路，交通便利。 

生活機能 東側緊鄰高鐵雲林車站特定區。 

區位優勢 位處台南與台中二園區之中心點，可作為該兩園區聯繫之重要

地。 

引進產業 光電、生物科技產業。 

資料來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網站：http://www.ctsp.gov.tw/（查詢時間：2009/06/10）。 

表 4-10：后里園區（中科三期）園區各項資料： 

面積 共 246 公頃，位於后里鄉都市計畫區南、北兩側，涵蓋台糖后

里農場(134 公頃)及七星農場(112 公頃)二塊基地。 

交通 鄰近中山高、台 1、台 17、東西向快速道路，交通便利。 

生活機能 臨近豐原市都會商圈。 

區位優勢 距離台中園區約 11 公里、20~30 分鐘車程。 

引進產業 光電、半導體及精密機械。 

資料來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網站：http://www.ctsp.gov.tw/（查詢時間：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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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在 2004 年 10 月友達光電正式對外營運之後，2004 年度的營業額有新台幣

5 千 5 百多萬，2005 年度營業額上升至 609 億，2008 年底營業額已達 2861 億元。

目前園區內有 85 家廠商，投資額達到 1 兆 7244 億元。以這樣營業額的成長，堪稱

是三大園區中發展最快速的。 

 

（二）、產業概況 

    至 2008 底為止，中科所引進廠商為 103 家，其中 18 家廢止投資計畫，所核准

進駐廠商為 85 家，總投資金額為 1 兆 7244 億。目前光電廠商有 21 家、精密機械

29 家、生物科技 12 家、半導體 6 家、電腦週邊 2 家、數位內容 1 家、研究機構及

育成中心 8 家、園區事業 6 家，目前已有 27 家廠商取得營利事業登記並開始營業，

各產業所投資金額如下表 4-5。園區內的產業聚落以四大產業為主：光電、精密機

械、半導體、生物科技。 

 

表 4-11：2006 年底中科各產業的投資金額 

產業別 家數 投資（億） 營業額（億） 

積體電路 12 9353 550 

光電 39 7634 2234 

機密機械 49 100 67 

生物科技 15 22 1 

電腦週邊 8 59 1 

其他 10 10 7 

總計 85 17179 2861 

資料來源：中部科學園區網站，http://www.ctsp.gov.tw/（查詢時間：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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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在發展模式上跟以往的科學園區有非常大的不同。以往科學園區基本上都

是由上而下的發展，國家透過建設特定的產業園區，制訂一套法規。南科發展之初，

地方政府便開始介入。到了中科發展時，已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主導科學園區的發展，

相較於以往都是由中央政府規劃主導的園區，轉變成為地方政府可以介入的開發模

式，同時也是第一個跨縣市合作共同開發的園區。 

    從中科發展來看，中科的發展除了是要分散高科技產業過度集中在同一地區的

風險外，更重要的是高科技業的擴張。自從 1980 年代竹科設立以來，高科技產業所

帶來的產值一直是台灣經濟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為了提升台灣的國民所得與經濟

成長，中科是在政府刻意擴充高科技產業下所成立的特殊產業園區。 

    以高科技產業擴張來看，政府確實是達成了目的，但是背後卻有一些隱憂，就

硬體設備來說，中科的硬體設施算是最先進的，像是 12 吋晶圓廠的興建，但是在核

心技術方面，卻沒有完全跟著升級，雖然在政府每年提撥一定比例的預算研發新技

術，但是台灣高科技業卻走不出「代工」的角色，因此當高科技產業上游的廠商面

臨危機時，台灣往往也無法置身事外，下節將以本次金融海嘯為背景，說明台灣高

科技產業發展的隱憂。 

 

 

第四節    優勢產業的未來 

     

   台灣過去的高科技產業在過去的三十年間為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但是最近幾

年鄰近各國開始紛紛仿效台灣高科技業的發展模式。除此之外，我國高科技產業也

面臨到一些瓶頸，因此本節將分成三個部份探討我國優勢產業的未來：第一部分是

機會與風險，第二部份則是台灣科技產業的問題，第三部份是金融海嘯與台灣高科

技的連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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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會與風險 

    2008 年下半年受到美國次級房貸風暴的影響，造成全球經濟的不景氣，台灣的

高科技業是受創相當深的一個產業，尤其這項產業長期以來受到政府的資助與政策

優惠，使台灣高科技產業出現重大瓶頸，茲分述如下： 

 

    （一）高科技業的風暴背景 

    前兩節談到台灣高科技發展的過程，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台灣的半導體製造業是

從美國學習技術而來，而過去的一些研究發現，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一直有以下幾個

特性： 

        1、政府支持 

    政府支持的研發計畫在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經

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將公部門研發成果移轉民間。1996年召開

的第五屆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的結論希望逐年提高研發經費，建議在2000年

達到GDP的2.5％（約新台幣3000億），以接近工業先進國家目前的水準。

截至2007年，我國的研發經費已佔GDP的2.52％，2010前希望把研發經費

提升至GDP的3％（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 

        2、生產專業化且靈活彈性 

    台灣高科技產業不但與國際大廠建立密切合作的關係，近年來更擴展

經營規模，進行全球產銷分工及全球運籌體系的建立，奠定電子資訊高科

技產業在國內主流產業的基礎。 

        3、外人投資帶來技術移轉 

    在我國發展高科技產業初期，外人投資帶來之技術移轉，是重要的技

術來源，根據投審會統計資料顯示。我國自1952年至2008年底止共計核准

外人投資案件24,155件，總金額超過1000億美元（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網站資料），其中日本是主要外資與技術移轉來源，也因此造成對日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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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原料的依賴。 

        4、設置園區產生聚集效果 

    過去三十年來，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置，以其優厚之投資條件，完整且

一元化之服務，再加上週邊基礎設施之配合，已成功的帶動新興高科技工

業之發展。隨著科學工業園區的成長，相關產業亦逐漸聚集，形成完整的

產業結構體系，上中下游俱足，週邊產業十分健全，兼具機動與週延的產

業群聚特性。 

        5、海外投資促進產業分工 

    從1980年代開始，台灣的工資上漲，勞工意識抬頭，在加上政府刻意

的進行產業升級，使得傳統製造業開始向東南亞移動，爾後開放投資大陸

市場，台商更是一窩蜂的前往大陸設廠投資。台商初期在大陸的投資以傳

統的製造業為主，後期開始轉向電子業，機械製造、精密器械等技術密集

產業，特別是將電子、資訊產品中勞力密集與部份中技術零組件移往大陸

或東南亞，已成為台商構建跨國生產的主要模式，其中由於大陸龐大的市

場潛力，赴大陸投資更是近年來國內產業海外投資的主要選擇，也使得兩

岸產業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架構逐漸形成（蔡蕙安，2008）。 

  

二、台灣科技產業的問題 

    從以上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特性中，也看出不少高科技產業發展上的問題： 

    （一）中低階技術外移 

    台商在對外的投資金額最多的就是中國大陸，在生產成本低廉的情況下，連高

科技產業都紛紛出走，而大陸在北京、上海、蘇州等地推出類似我國科學園區的「高

新技術園區」，吸引台商進駐，其中最有名的例子就是聯電的和艦案。 

    和艦半導體 2002 年成立，2003 年五月正式投產，當初是由原任聯電八Ｂ廠副

廠長的徐建華離職後，奉派前往大陸籌備半導體廠，和艦案前後的投資金額高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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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億美元，目前八吋晶圓月產能四萬片。曹興誠當時曾表示，2005 年一月他曾前往

總統府當面向陳水扁陳情，向總統報告聯電以策略結盟方式支援和艦發展，當時甚

至還向陳總統提及將透過聯電日本分公司聯日半導體(ＵＭＣＪ)，進行對和艦的合

併，但民進黨政府並不接受。聯電西進案最後演變成政治案件，曹興誠當初因為西

進衍生的背信官司，經過二年審理一審被判無罪，而在新竹高等法院二審中，仍維

持曹興誠、宣明智和宏誠創投總經理鄭敦謙無罪判決（中國時報，2009/04/30）。 

    和艦案所引發的最大爭議點為：2002 年時台灣的半導體生產設備是 8 吋廠及 12

吋廠，當時開放大陸投資的是 6 吋廠，而和艦案中所投資的設備就是 8 吋的晶圓廠，

而且和艦廠如何取得 8 吋廠的生產技術是本案最大爭議，因此有輿論認為聯電利用

和艦廠的投資，將台灣的技術偷渡出去。回溯過去歷史，聯電是在 1980 年政府出資

下成立，其產業技術最早來自工研院電子所，聯電的出走雖有其海外佈局的考慮，

但也突顯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瓶頸。 

    而在 2008 年政黨輪替之後，台灣為了能與韓國競爭，在 2009 年與中國大陸洽

談 ECFA，其目的在於希望能建立跨兩岸的高科技產業分工鏈，以期達到降低成本，

創造最大優勢，但是其背後的隱憂就是台灣高科技產業至此外移至中國大陸。尤其

是近年許多國際大廠紛紛將研發中心設在大陸，英特爾已投資 25 億美金在大連設立

12 吋晶圓廠及研發中心，就此趨勢來看，台灣已面臨強大的競爭者。 

 

    （二）高階技術依賴 

    雖然政府每年花在研發的經費上逐年提升，但是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卻一直走不

出代工廠的性質，尤其是 DRAM 產業，國外的技術母廠都與台廠有投資關係，台

灣主要生產 DRAM 的廠商有茂德、力晶、南科、華亞科等，茂德的合作廠商是海

力士（Hynix，韓國）、力晶是爾必達（Elpida，日本）、南科、華亞科則是美光（Micron，

美國）。長期以來，台灣一直無法取得 DRAM 的生產關鍵的技術，以至於總是在幫

國外大廠代工的階段。綜觀 DRAM 產業的發展，價格一直是台灣的致命傷，在韓

國政府刻意給予優惠的情況下，韓國生產的 DRAM 的廠商總是能把生產成本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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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年初，韓元貶值，更是讓韓國廠商具備競爭優勢。 

    反觀台灣的 DRAM 產業，長期被價格壓低所影響，再加上投資的壓力沉重，

設備的淘汰率高，因此呈現入不敷出的窘境。以 2009 年的高科技業風暴來看，最先

倒下的茂德科技，而力晶也是岌岌可危，面對此困境，經濟部長尹啟銘宣布將成立

台灣記憶體公司（TMC）進行產業再造，由聯華電子公司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擔任

籌備期間的召集人，政府將推動 DRAM 廠的整合，先前已經與日系的爾必達公司

完成取得知識產權等協商與談判，希望以 TMC 的成立來建立島內 DRAM 產業的自

主技術，提升產業競爭力，但是日本政府為顧及技術外流的負面效應，日前已經批

准 1000 億日幣的貸款給爾必達公司，台日雙方的合作正式破局。由此看出在關鍵的

時機，民間幾乎無自我調整的能力，而政府的亦無力解決，顯見 DRAM 產業與政

府都無法擺脫對外技術的問題。 

 

三、金融海嘯與台灣高科技的連動關係   

    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長期以代工為主軸，因此很容易因供需失衡而蒙受損

失，台灣高科技業的發展主要是受制於技術及價格，長期代工的結果，不但利潤微

薄，以至於還得多付以權利金給美、日的廠商。以 1995 至 1998 年為例，1997 年亞

洲發生金融風暴，DRAM 的價格大跌，1998 年底價格雖回升，但核心問題終究沒

有解決。2001 年至 2008 年上半年，全球的經濟又進入了重整的階段，此時國際市

場對於高科技產的需求量大增。以台灣的高科技產值來說，從 2001 年的 7000 億台

幣左右，以每年約 2000 億的成長規模增加，中科完工進入量產階段後，高科技業產

值從 2005 的 1.3 兆增加至 2006 年的 1.7 兆，成長的幅度是歷年來最大的，對照於世

界的經濟發展，2005-2006 的世界經濟成長率是 4.1％，從下表可以看到世界經濟的

成長率與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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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世界經濟成長率與科學園區產值成長率對照表 

年代 世界經濟成長率（IMF 的

預估值） 

科學園區產值成長率 

2004 4.9％ 32％ 

2005 4.5％ 4％ 

2006 5.1％ 24％ 

2007 5.2％ 12％ 

本研究自行整理。資料來源：（1）世界經濟成長率，經濟部網站 ：www.moea.gov.tw

（查詢時間：2009/06/10）。（2）科學園區產值成長率，國科會網站：

http://web1.nsc.gov.tw （查詢時間：2009/06/10）。 

 

    雖然世界經濟的成長率與科學園區產值的成長率的數值並無直接關係，但是從

上表大致上可以看出，科學園區的趨勢與世界經濟趨勢皆為正成長，這種發展的趨

勢一直持續至 2008 年上半年，在這期間科學園區產值成長也是台灣經濟維持榮景的

一大因素。 

    到了 2008 下半年，美國發生了次級房貸的風暴，連帶影響全世界的經濟波動，

造成了世界經濟的不景氣。2008 年的世界經濟成長率僅剩 2.2％，而 IMF 預估 2009

的世界經濟成長率會變成-1.3％14。而據國科會的統計資料顯示，2008 年的下半年，

科學園區的總產值衰退了近 30％，2009 年第一季衰退了 38％，而中科在 2009 年的

一月營業額更是比前一年衰退近 7 成（中部科學園區網站資料），原本在科學園區工

作的「科技新貴」紛紛遭到解僱或是被放無薪假，光是中科就有接近 4 萬人被放無

薪假，因此從這些數據可以看出世界景氣對於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影響力是相當的深

遠，全球景氣好的時候，台灣的高科技業跟著蓬勃發展，而當全球經濟進入波動期

時，台灣的高科技產業不可避免的也會受到影響。 

                                                 
14 經濟部網站統計資料，http://www.moea.gov.tw/（查詢時間：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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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從過去的高科技業發展來看，政府提供了相當大的資源在高科技產業上，包含

資金、技術、人才以及土地。首先是資金的部分，在兩兆雙星計畫以及科技白皮書，

政府希望提高研發的資金達 GDP 的 2.5％，至 2010 年前希望達到 GDP 的 3％，在

技術方面，國科會每年都會將一些技術轉移給民間公司的計畫，可以說在技術研發

方面，政府也提供了不少的協助。而在人才的訓練方面，除了用專案計劃鼓勵各公

司進行人才的培訓，政府每年也提供了不少人才培訓的經費。最後是土地的取得，

綜觀科學園區的發展，在土地的取得上皆由政府負責，而各個公司只是承租土地。

相較於其他的產業，高科技產業享有政府相當多的優惠措施，再從過去的研究資料

來看，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一直為國際大廠代工，所以全球化的程度相當深，高科技

產業每年的獲利也是最大的，提供的工作機會也是最多的。 

    但是相對的高科技產業也面臨著一些困境，從過去發生的一些事件以及 2008

年的金融海嘯中可以看出台灣的高科技業是有頭（生產）無根（研發）的產業，有

些廠商專門接國外的代工訂單來做，一遇上經濟不景氣，沒有訂單，就只能放無薪

假或關廠歇業。此外台灣高科技業無法自己因應變局，需要政府協助，尤其又以

DRAM 產業最為嚴重，前面已經分析 DRAM 產業所面臨的問題，從中可以發現

DRAM 受制於價格及國外大廠，一遇上全球經濟不景氣時往往受創也越大，從 2008

金融海嘯後，DRAM 大廠紛紛希望政府紓困，甚至連國外的母廠都派員來台，希望

台灣政府伸出援手，最後在政府「科技業不能倒」的思維下拿納稅人的前來救 DRAM

產業，因此可以看出 DRAM 產業不但依賴國外，更依賴政府，形成尾大不掉的困

局。 

    綜合本章節的研究可以發現台灣發展優勢產業對於國家經濟有重要的影響，當

這個優勢產業蓬勃時，國家整體經濟在有計畫的引導下迅速提升，不過這樣的發展

模式也很容易被其他國家複製，大陸的高新技術園區，就是複製台灣的科學園區的

經驗，甚至對台商造成極大的吸引力，讓大陸有機會打破台灣的產業優勢，表面上



 92

看來，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有不錯的外銷成績，目前大部分的技術都必須依賴國外的

大廠，而且會造成這個現象並非一般市場因素，而是在政府策略選擇的結果，由此

可知政府在面對全球競爭的產業佈局，以及選擇單一產業進行發展注定會面臨優勢

不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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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    論 
     

    本文主要是探討台灣集中資源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機會與風險，本文在第三章

國家發展的理論與策略中提到了自由貿易理論、馬克思學派與依賴理論、國家資

本主義、雁行理論、以及國家優勢理論來探討台灣過去由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 

    古典學派認為各國會依其自身的利益選擇最有利的項目發展，市場機制會自

動的引導資源做最有效率的分配，市場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而在國際間商品的

貿易上，一國在生產要素依照其比較利益原則，會在專業化與國際分工的基礎進

行國際貿易，但是自 1980 年代以來南北半球之間的貿易是不公平的。由於經濟

要素的數量與品質是快速在變動，原本就不平等的資源稟賦，經由貿易交流使先

進國與後進國間的交換更加惡化。先進國所擁有的資本、企業能力與技術勞動，

經由貿易而累積更快，促使其經濟更進一步的成長。而後進國因繼續專業化其非

技術勞動，面對貿易條件惡化的產品，使其經濟成長停滯。加上靜態的效率導致

動態的無效率，致使累積過程愈來愈不利於開發中國家，而大部分的貿易利潤由

工業化國家獲得，造成後進國的不發展或低度發展。以台灣過去的發展來看，台

灣沒有技術與資金，需要自先進國引入，但如果先進國家不願意投資，依照自由

貿易理論的架構，台灣無法獲得發展的機會。 

    自由貿易主義忽略了經濟發展時的政治架構，引來了馬克思學派的批評，馬

克思學派認為在國際分工位階上，這個過程是充滿衝突的。1960 年代根據拉丁

美洲的經驗建構出依賴理論，依賴理論認為先進國家利用跨國公司，向邊陲國家

援助與投資榨取資源，所以依賴學派認為越仰賴外資者發展越是緩慢。但是這種

依賴的關係在某種程度上並不適用在台灣上，雖然台灣的資金與技術都依賴美、

日等國，1970 年代以後，台灣在經濟上開始逐漸成長，與一般認為第三世界國

普遍經濟發展落後、生活水準低落、貧窮完全不同，在台灣的經驗中，依賴不見

得是壞事，相反的，藉由外資的輸入做為本國工業發展的資金來源，可以厚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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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基礎，充實國家的資本，並依照國際的變化隨時進行產業政策的調整。 

    台灣過去的發展中，國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為引導國家發展，常以政

治力量干預經濟活動。在早期的發展中，政府以國營企業來動台灣的經濟發展。

國營企業之出現可說是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尤其是對第三世界國家而

言，國家資本主義與經濟發展有其必然的關係，透過國家機關有效且有能力的運

用其功能，以國家資本彌補不成熟的私人企業與民間資金的缺乏。在開發中國家

裡，國營企業與經濟發展有相當的關聯性，國家干預已逐漸被視為國家經濟發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然這種結合並不保證經濟必然成長，但卻是一種追求發展的

可行策略。回顧台灣過去高科技業的發展，也是由政府引進技術，政府出資與外

資共同成立公司進行生產，其中政府出資佔大部分，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明顯有半

國營化的趨勢，高科技產業是政府強力介入下的所發展的。 

    從區域的發展來看，雁行理論的架構說明台灣一直在接收日本的淘汰技術，

反而讓台灣取得了極佳的市場位置，從早期的勞力密集性的產業，到後來轉型的

高科技產業，以雁行理論與亞洲的區域發展模式來看，台灣處在雁身的位置，跟

隨日本的腳步以追求經濟發展。 

    再以世界體系的觀點來看，國際分工有三種不同層次的國家：核心、半邊陲、

邊陲。「國家」是世界體系中的主要行動者，世界經濟中部分國家在相對落後地

區不斷地汲取資源、銷售技術及資本，利用國家機器在經濟交換中使其利潤最大

化，這些國家具有宰制他人的能力，是謂核心國家。而有些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只

提供不具競爭力的商品，利用不太進步的技術與過多的勞動力，處於被宰制的邊

陲國家。台灣近幾十年的經濟發展，已經逐漸的由邊陲轉往半邊陲地區。 

    從 1990 年代波特的優勢發展論中可以歸納出，台灣選擇了對自身最有利的

標的，全力發展高科技產業作為擺脫初級產品出口的宿命，這項策略的選擇也使

台灣經濟維持了近三十年的正成長。 

    本文透過理論來回顧台灣的各時期經濟發展，理解政府選擇高科技產業做為

發展的思維，從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知道台灣高科技產業有以下幾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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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政府推動，而非市場，從台灣各時期的發展來看，政府扮演了相當重

要的角色，政府推動台灣的各時期經濟發展，甚至在面臨產業轉型、整合都需要

政府介入，民間市場無法自行解決高科技產業所面臨的問題。 

    二、資金來自政府，外資為輔。從早期決定以發展高科技業為策略之後，從

技術的引進到後來民間公司的成立，都是由政府出資，資金不足的部份再由外資

協助投資。 

    三、代工為主，以迅速切入市場。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因無法取的關鍵的技術，

而且研發所需要時間過長與所需要的資金過於龐大，所以選擇以代工的方式，從

國外的大廠接訂單，可以快速的切入高科技產業的國際市場。 

    四、以區域競爭對手（日、韓）做為產業調整的依據。在亞洲的高科技產業

的競爭上，台灣主要面臨的對手是日韓兩國，因此調整的策略也以日韓兩國作為

依據。 

    五、利用特殊產業園區方式隔絕島內其他產業對於政府資源的稀釋。政府所

提供的產業優惠或是研發補助等，一般的產業也可以提出申請，為了能夠有效區

隔產業並使政府的優惠集中，因此規劃科學園區作為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園區，並

輔以一些條例的限制，隔絕其他產業對政府資源的稀釋。 

    台灣以高科技產業企圖在全球市場的分工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全球市場的

不確定性，使政府的選擇面臨許多不可抗力的變數，2008 年底的金融海嘯，就

是一個警訊。政府過度集中資源在發展特定產業，這些產業雖與國際接軌，但也

證實政府的優勢產業其實充滿各種風險，其風險如下： 

    （一）過於依賴政府，回顧過去發展的歷史，台灣的高科技廠沒有自己的技

術，無法靠企業自身力量因應變局，這是台灣產業的危機，雖然鄰近國家也有類

似的決策，但臺灣經驗對相關學理的檢證提供了一個極佳的素材，後進國家的發

展需靠政府的產業抉擇，然而習於依賴的政府的企業絕對無法長久支撐一個國家

的經濟發展，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永遠都是一個難解的議題。 

    （二）高科技與其他產業的整合串連性弱化，高科技產業在台灣的展可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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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獨立出來發展的，高科技廠所需的上下游產業或是週邊行業等，都無法與台灣

其他的產業做串連，整合性來說相對弱化。 

    （三）關鍵技術仍無法自立，台灣發展高科技已經將近三十年，都以代工的

方式切入場，至今仍無法取得關鍵的技術，尤其是以 DRAM 產業最為嚴重，技

術受制於國外大廠，生產所獲得的利潤還必須支付權利金，而發生國際性的景氣

波動時，台灣所受到的衝擊更深。 

    （四）開發模式被大陸複製，台灣以科學園區的模式做為發展高科技產業發

展的特殊園區，這種開發模式在最近被大陸複製，大陸在北京、上海等地陸續成

立高新技術園區，就是台灣科學園區的翻版，而大陸在便宜勞力的優勢之下，吸

引台商紛紛赴大陸投資，在這種趨勢下，容易造成台灣產業的空洞化。 

    綜合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台灣發展優勢產業對於國家經濟有重要的影響，

而政府如何界定自己在全球的市場的角色，決定了產業的選擇與發展的策略， 

當這個優勢產業發展時，國家整體經濟也會跟著提升，同時創造了相當多的工作

機會。也因為這樣的發展模式很容易被其他國家複製，如大陸的高新技術園區，

就是複製台灣的科學園區，以至於有產業外移的隱憂。最後是無法掌握關鍵的技

術，表面上看來，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有不錯的外銷成績，但在台灣所生產的高科

技產品，目前大部分的技術都必須依賴國外的大廠，而且會造成這個現象並非一

般市場因素，是政府當初設定策略時就已經決定了這種產業的限制，在未來的發

展上，除非台灣必須要掌握核心的技術，否則台灣沒有「優勢的產業」。 

    2008 年的金融海嘯雖然讓台灣受創頗深，其中也突顯政府集中資源投注於

單一產業時的風險，高科技產業發展至今的教訓可以當作政府未來擬定產業政策

時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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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 

中華民國六十八年七月廿七日總統令公佈 

中華民國七十年五月廿日總統令公佈修正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七十八年五月廿四日總統令修正公佈第三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 

五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並增訂第三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年一月廿日總統令修正公佈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廿六日總統令公佈修正第八條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十八日總統令公佈增訂第六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一；並修 

正第四條、第八條、第十九條條文 

第一條  為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以激勵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

新，並促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

科會）依本條例之規定，得選擇適當地點，報請行政院核定設置科學工

業園區（以下簡稱園區）。 

第二條  園區之設置與管理，依本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

法律之規定。但其他法律之規定，對發展科學工業較本條例更有利者，

適用最有利之規定。 

第三條  本條例所稱科學工業，指經核准在園區內成立從事高級技術工業產品之

開發製造或研究發展之事業。前項科學工業應為依公司法組織之股份有

限公司或其分公司，或經認許相當於我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外國公司

之分公司，其投資計畫須能配合我國工業之發展、使用或能培養較多之

本國科學技術人員，且投入研發經費佔營業額一定比例以上，並具有相

當之研究實驗儀器設備，而不造致公害，並合於下列條件之一者為限： 

一、具有產製成品之各項設計能力及有產品之整體 

發展計畫者。 

        二、產品已經初期研究發展，正在成長中者。 

        三、產品具有發展及創新之潛力者。 

        四、設有研究發展部門，從事高級創新研究及發展工作者。 

        五、生產或研究開發過程中可引進與培養高級科學技術人員，並需要較

多研究發展費用者。 

        六、對我國經濟建設或國防有重大助益者。 

第四條  本條例所稱園區事業，指科學工業與經核准在園區內設立以提供科學工

業營運、管理或技術服務之事業。除前項園區事業外，研究機構、創業

育成中心亦得申請在園區設立營運。創業育成中心之進駐對象，需以從

事研究發展為限並不得量產，且經園區管理局核准，其進駐期間不得超

過三年。創業育成中心設立營運之管理辦法，由國科會定之。 

第五條  為執行園區管理業務，辦理園區管理工作，並提供園區事業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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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科會於各園區設置園區管理局（以下簡稱管理局）。各園區管理局

之組織，均另以法律定之。 

第六條  管理局掌理園區內下列事項： 

一、關於園區發展政策、策略及相關措施規劃之推動事項。 

二、關於所屬分局之監督及指揮事項。 

三、關於園區事業設立之審查事項。 

四、關於科學技術研究創新與發展之推動事項。 

五、關於吸引投資及對外宣傳事項。 

六、關於財務之計劃、調度及稽核事項。 

七、關於產品市場調查事項。 

八、關於園區事業之營運輔導及服務事項。 

九、關於產品檢驗發證及產地證明簽發事項。 

十、關於電信器材進、出口查驗及護照憑證之簽發事 

項。 

十一、關於園區事業外籍人員延長居留申請之核轉事 

項。 

十二、關於外籍或僑居國外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聘僱 

之許可及管理事項。 

十三、關於減免稅捐相關證明之核發事項。 

十四、關於外匯及貿易業務事項。 

十五、關於預防走私措施事項。 

十六、關於統一核發工商登記證照、工業用電證明事 

項。 

十七、關於安全、防護事項。 

十八、關於工商團體之業務事項。 

十九、關於勞工行政、勞工安全衛生、公害防治及勞 

動檢查事項。 

二十、關於公有財產管理、收益事項。 

二十一、關於都市計畫之檢討及變更、非都市土地之 

檢討及變更編定、都市設計審議、土地使用 

管制與建築管理事項。 

二十二、關於各項公共設施之建設及管理事項。 

二十三、關於社區編定、開發及管理事項。 

二十四、關於廠房、住宅、宿舍之興建及租售事項。 

二十五、關於促進建教合作及技術訓練事項。 

二十六、關於科學技術人才訓練及人力資源之獲得 

與調節事項。 

二十七、關於通用之技術服務設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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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關於儲運單位及保稅倉庫之設立、經營或輔 

導管理事項。 

二十九、關於公共褔利事項。 

三十、關於園區事業業務及財務狀況查核事項。 

三十一、關於資訊管理網路運用及園區資訊化發展 

之推動事項。 

三十二、有關園區環境保護工作之規劃推動執行與 

管理事項。 

三十三、其他有關園區事業或機構之設廠或擴充規 

模之相關證照之核轉事項。 

三十四、其他有關行政管理事項。 

          前項第八款至第三十四款業務，分局所在之園區，得由所屬分局掌理

之。得由所屬分局掌理之。第一項各款所定事項與各機關有關者，

其處理辦法，由國科會會商有關機關定之，授權管理局代辦該業務。 

第六條之一  管理局為辦理前條所列職掌應收取之服務收入及租金收入等，應設

置作業基金，為下列各款之應用： 

一、科學工業園區之開發、擴充、改良、維護及管理等事項。 

二、科學工業園區各項作業服務事項。 

三、其他有關事項。 

              前項作業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第七條  國科會設園區審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至十九人，由內政部、國防部、

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行政院衛生署、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科會之副首長、學者專家組成之，國科會主

任委員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園區審議委員會並就管理局所提下列事

項審議之： 

（一） 園區企劃管理之決策及重大業務事項。 

（二） 園區引進科學工業之種類及優先順序。 

（三） 在園區內投資之申請案。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經審議後，由國科會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八條  園區內下列事項，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設立分支單位，受管理局或分局

之指導、監督辦理之： 

一、稅捐之稽徵事項。 

二、海關業務事項。 

三、郵電業務事項。 

四、四、電力、給水及其他有關公用事業之業務事項。 

五、金融業務事項。 

六、警察及消防業務事項。 

七、土地行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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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公務機關服務事項。 

           前項第四款為有效供應園區水、電，管理局得訂定園區水、電供需

調配、短缺預警及節水節能輔導管制辦法，對園區水、電供需、短缺預

警及節約，進行有效之計畫與管制。 

第九條  國科會得商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在園區內設立實驗中小學（含幼稚園）

及雙語部或雙語學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之教師任用資格及學生入學資

格，由教育部會同國科會訂定之。 

第十條  投資申請人於申請核准後，應按管理局規定繳納保證金或同一金額政府

債券，以保證投資之實施；其未依規定繳納者，撤銷其投資核准。前項

保證金或政府債券於投資計畫全部完成時無息發還之。如投資計畫經核

准分期實施者，按實施投資金額比率發還；如未按投資計畫完成，經管

理局撤銷其投資案者，除沒入保證金或政府債券外，並得令其遷出園

區。園區事業投資計畫實施後，未依經營計畫經營，且未經管理局核准

延期或變更經營計畫者，得撤銷其投資案並令其遷出園區有關投資計畫

之實施、完成、延期或變更及廢止等事項之管理辦法，由管理局定之。 

第十一條  園區事業每屆營業年度終了，應將經會計師簽證之決算書表送管理局

或分局查核；其業務及財務狀況之檢查，依公司法有關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園區內之土地，其原屬其他機關管理者，管理局得申請撥用；原屬私

有者，得予徵收，並按市價補償之。前項土地徵收由管理局擬具詳

細徵收計畫書，附具計畫開發用地綱要計畫圖及徵收土地清冊，送

由國科會轉中央地政機關核定，發交當地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依下列程序辦理徵收，並於辦理完畢後，層報中央地政機關備

查： 

一、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接到核定徵收土地案時，應即

定期召集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補償地價；未能達成協議者，提請地價

評議委員會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地案時，應即定期召集

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補償地價；未能達成協議者，提請地價評議委員

會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二、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接到核定徵收土地案時，應即

派員調查一併徵收之土地改良物實況，作為計算補償費之依據；土

地所有權人或利害關係人不得拒絕或妨害其調查。 

三、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於補償地價及土地改良物補償

費協議成立或評定後十五日內公告徵收，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

地他項權利人。公告期間為三十日；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認

為徵收有錯誤、遺漏或對補償地價或補償費有意見時，應於公告期

間內，申請更正或提出異議。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即分

別查明處理或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復議。 

四、公告期滿確定徵收後，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通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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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於二十日內繳交土地所有權狀及有關證件，具領補償地

價及補償費；逾期不繳交者，宣告其權狀及證件無效，其應補償之

地價及補償費，依法提存之。 

五、被徵收土地原設定之他項權利，因徵收確定而消滅；其權利價

值，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發給補償金時代為補償，並以

其餘款交付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 

六、被徵收耕地終止租約時，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補償承

租人為改良土地所支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獲之農作改良物，並以地價

扣除繳納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補償原耕地承租人。 

七、補償地價及補償費發給完竣後，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逕行辦理土地權利變更登記。園區事業得依其需要向管理局申請租

用園區土地，除應付租金外，並應負擔公共設施建設費用。 

第十三條  公民營事業或財團法人，得在中華民國七十年五月二十日公告發布實

施之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案範圍內取得土地，並

向國科會申請同意，且依第一條規定報請行政院核定後併入科學工

業園區。投資開發園區之公民營事業或財團法人，應規劃開發總面

積至少百分之三十公共設施土地，其中綠地應佔開發總面積百分之

十以上，並負責管理維護。第一項由民間取得土地開發之園區，其

設置管理辦法，由國科會報經行政院核定後實施。 

第十四條  公民營事業或財團法人，依法在當地市鄉鎮毗鄰科學工業園區或科學

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範圍內取得土地，並向國科會申請同意，且依

第一條規定報請行政院核定後併入科學工業園區。其設置管理辦

法，由國科會報經行政院核定後實施。 

第十五條  園區得劃定一部分地區作為社區，並由管理局配合園區建設進度予以

開發、管理。前項社區用地，除供公共設施及其必要之配合設施外，

得配售予園區內被徵收土地或房屋之原所有權人及耕地承租人供興

建住宅使用；其配售土地辦法，由管理局層報行政院核定之。 

第十六條  園區內之廠房及社區內之員工宿舍，得由園區內設立之機構請准自建

或由管理局或分局興建租售。前項廠房以租售與園區內設立之機

構，員工宿舍以租與園區從業人員為限。其售價及租金標準，由投

資興建人擬定報請管理局核定；租金標準不受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

定之限制。 

第十七條  園區內私有廠房之轉讓，以供經核准設立之園區事業及研究機構使用

為原則。前項廠房及其有關建築物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管理局或分

局得依市價徵購之： 

一、未供經核准設立之機構使用者。 

二、使用情形不當者。 

三、高抬轉讓價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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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第十條規定應遷出園區者。 

            依前項規定徵購廠房及其有關建築物時，對於原所有權人存於該廠

房及其有關建築物內之一切物資，管理局或分局得限期令其遷移或

代為移置他處存放，費用及因遷移該物資所生之損害，由原所有權

人負擔之。廠房及其有關建築物之徵購辦法，由國科會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第十八條  自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一日起，科學工業依公司法規定合併者，合併後

存續或新設科學工業，得繼續承受消滅科學工業合併前依法已享有

而尚未屆滿或尚未抵減之租稅獎勵。但適用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之

獎勵者，應繼續生產消滅科學工業合併前受獎勵之產品或提供受獎

勵之勞務，且以合併後存續或新設科學工業中，屬消滅科學工業原

受獎勵且獨立生產之產品或提供之勞務部分計算之所得額為限；適

用投資抵減獎勵者，以合併後存續或新設科學工業中，屬消滅科學

工業部分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合於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分公司，

不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十九條  國科會得報經行政院核准於園區內，劃定保稅範圍，賦予保稅便利。

為確保保稅便利，前項保稅範圍內保稅貨品之管理、公告監管、自

行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監毀、查驗、通關、帳冊管理、運往區

外修理、檢驗、組裝測試、展示、盤存、內銷補稅程序、盤存、補

稅、登帳、委託與受託加工、保稅貨品送往區外不運回銷案之暫停

受理申請案件處分及其他事項之管理辦法，由國科會會商財政部定

之。管理局或分局及海關得派員隨時抽查或複驗園區事業之保稅業

務人員處理自行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之業務，如經發現未據實辦

理或未依規定之期限辦理，除依有關規定處理外，海關得予以警告

並限期改正，連續警告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暫停一年以下自行

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之資格；情節重大者，並得函請管理局或分

局同意撤銷其自行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之資格。連續警告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者，得暫停一年以下自行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之資

格；情節重大者，並得函請管理局或分局同意撤銷其自行點驗進出

區及按月彙報之資格。園區事業使用通關自動化作業系統，所傳輸

之資料或檢送之文件及表報內容如有疏誤，應於規定時限內申請更

正；未於規定時限內更正或有虛報情事者，除依有關法規處理外，

管理局並得視情節輕重，暫停或停止使用園區通關自動化作業系

統。有關園區貨品之進出口貿易管理辦法，由國科會會商有關機關

定之。 

第二十條  園區事業自國外輸入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

稅。但於輸入後五年內輸往保稅範圍外者，應依進口貨物之規定，

課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園區事業自國外輸入原料、物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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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料及半製品，免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但輸往保稅範圍

外時，應依進口貨物之規定，課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園

區事業以產品或勞務外銷者，其營業稅稅率為零，並免徵貨物稅。

但其以產品、廢品或下腳輸往保稅範圍外者，除保稅範圍外尚未能

產製之產品，依所使用原料或零件課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

外，應依進口貨物之規定，課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其在

保稅範圍外提供勞務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依本條規定免徵稅捐

者，除進口物資仍應報關查驗外，無需辦理免徵、擔保、記帳及押

稅手續。 

第二十一條  由保稅範圍外之廠商售供園區事業自用之機器、設備、原料、物料、

燃料及半製品，視同外銷物資。前項物資復行輸往保稅範圍外時，

應依進口貨物之規定，課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 

第二十二條  科學工業經管理局認定其科學技術對工業發展有特殊貢獻者，得減

免其承租土地五年以內之租金。 

第二十三條  園區事業之輸出入物資，除經貿易主管機關規定，應申請簽證或核

准者外，得免辦輸出入許可證，逕向海關辦理通關事宜。但輸出入

物資不進出園區保稅範圍時得向進出口地海關依關稅法有關規定

辦理。園區事業之委託加工，經管理局或分局核准後，逕向海關辦

理出區手續。 

第二十四條  園區事業無論由國外或國內購入之機器、設備、原料、物料、燃料、

半製品及其所產生之廢品、下腳、產製之成品、半製品均應備置帳

冊， 據實記載物資出入數量及金額。帳載物資如有缺損，經申敘

正當理由報請管理局或分局會同海關及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屬實

者，辦理徵免後，准在帳冊內剔除。前項帳冊及物資，管理局或分

局得隨時會同海關及稅捐稽徵機關派員查核。 

第二十五條  國科會得報經行政院核准，在科學技術發展基金或其他開發基金內

指撥專款，對符合園區引進條件之科學工業，參加投資。前項投資

額對其總額之比例，依工業類別，由雙方以契約定之。但投資額以

不超過該科學工業總投資額百分之四十九為限。 

第二十六條  管理局或分局對園區事業所需人才之培訓，創新技術之研究發展，

及技術人員與儀器設備之交流運用，得選擇適當之教育及學術研究

機構，本建教合作精神協商實施。前項建教合作實施方案及技術人

員與儀器設備之交流運用辦法，由國科會、教育部會商有關機構定

之。 

第二十七條  管理局或分局為辦理園區及周邊公共設施及維護安全與環境品

質，得向園區內設立之機構收取管理費；為辦理第六條規定掌理之

事項，得收取規費或服務費，各機構並應於期限內繳納。前項收取

管理費、規費、服務費之範圍及收費標準等辦法，由管理局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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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國科會核定之。 

第二十八條  園區事業輸出國外或由國外輸入之物資，均應報經海關在指定地點

查驗放行。其往來園區至港口或機場間之運送，並應交由管理局或

分局設置之儲運單位或經其認可之運送人，以具有保稅設備之運送

工具承運之。 

第二十九條  園區事業之輸出入物資，如有私運貨物進出口或其他違法漏稅情事

者，依海關緝私條例或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處理。 

第三十條  園區事業將經核准輸往園區外之自用免稅物資變更申請用途、搬離指

定場所或提供他人使用者，園區事業應自變更申請用途、搬離指定

場所或提供他人使用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向海關按原出區型態補繳

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未依前項規定補繳稅捐者，除應補繳

稅捐或將出區物資運返園區銷案外，並處以應補稅捐一倍之罰鍰。 

第三十一條  園區事業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者。 

二、拒絕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查核或拒不提示有關資料

者。 

連續有前項第二款情事者，得連續處罰之。 

第三十一條之一 在園區內設立之機構，不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期限繳納管

理費者，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繳

納，屆期仍不繳者，管理局或分局得依法移送強制執行。管理

局或分局並得停止園區事業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貨品之輸出

入。 

第三十二條  本條例規定應處罰鍰之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依有關法律處

罰。 

第三十三條  本條例所定之罰鍰，除另有規定外，由管理局或分局處罰之，並限

期繳納；逾期不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第二十九條  所訂之處分，由海關為之，有關扣押處分程序、行政救濟及執行等

事項，並準用海關緝私條例有關規定。 

第三十四條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國科會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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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獎助計畫 

94 年 1 月 14 日會授園企字第 0940000481 號函修訂 
一、為激勵科學工業園區之科學工業從事創新技術之研究發展，引進學術界力

量，協助園區廠商創新技術，以提升國家產業競爭力，特訂定本獎助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及執行機關（單位）為各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或籌備處（以下

簡稱管理局）。 

三、本要點經費來源以由管理局編列年度預算支應為原則。 
四、本要點適用之對象以符合「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三條規定，經園

區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已辦妥公司登記，且財務及經濟能力健全之園區科

學工業為原則。 
五、本要點獎助之研究發展計畫範圍如下： 

（一）創新產品相關之基本研究與應用研究。 

（二）污染防治或能源節約之研究。 

（三）市場拓展或管理技術改善之研究。 

（四）提高產品品質或改進生產效率之研究。 

（五）學術研究成果技術擴散規劃與應用。 

（六）與前各項相關之研發合作。 

六、本要點之獎助額度，不得超過所申請研究發展計畫經費總額之百分之五十，

並以新台幣伍佰萬元為原則，不足部份由申請者自行編列預算支應。申請

獎助金額在新台幣伍佰萬元以內者由管理局組織審核小組審議核定之，但

超過新台幣伍佰萬元者，應提報國科會審議核定之。 

    前項園區科學工業委託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研發者，所支應予學術研究機構之

費用，得於研究發展計畫中單列載明；園區科學工業委託之金額，以不得

低於前項申請獎助額度之百分之十。 

第三項管理局對於園區科學工業委託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研發費用，得於新台

幣貳佰伍拾萬元內核准補助。但超過新台幣貳佰伍拾萬元者，應提報國科會

審議核定之。 

七、申請方式如下：  

園區科學工業申請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獎助時，應詳繕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獎助申請書一式四份及一份電子檔，函送管理局審查，管理局隨時接受申

請，申請書之格式及內容由管理局制定之。 

八、管理局對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獎助申請之審核，依照下列程序辦理： 

（一）組織審核小組：管理局為辦理審核作業，得組織審核小組，其成員由

有關之政府機關、學術及研究機構之適當人選組成並由管理局局長擔任

小組召集人、審核小組以每月召開審核會議一次為原則。 

（二）審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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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家審查：管理局於接獲獎助申請書後，即按各申請案件之特性，

先送請相關專家學者三至五人審查，專家學者名單得請行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各相關學術處推薦，由管理局聘請之。 

2.審核小組審核：獎助申請書經相關學者評審後，由管理局整理各專

家學者之審查意見，送請審核小組會議審核。 

3.核定：獎助申請案件經審核小組審議決定給予獎助後，即由管理局

函知該申請之園區科學工業辦理簽約手續，經審核小組審議決定不

予獎助之案件，則逕由管理局退還原申請之園區科學工業。 
九、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獎助之簽約及撥款程序如下： 

（一）簽約：經核定給予獎助之園區科學工業於接獲簽約通知函後應於十五

日內檢具填妥之「科學工業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獎助合約書」

一式六份，至管理局辦理簽約手續，逾期未辦理簽約手續者，其獎助

申請即予註銷。上述合約書之格式及內容由管理局訂定之。 

（二）撥款：管理局於核對前款合約書無訛後，即於合約書上加蓋關防及首

長印信，由管理局抽存五份，其餘一份交由原申請之園區科學工業保

存，所核訂之獎助金由管理局依合約書分期撥付之。 

十、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發展費用包括以下項目：  

（一）儀器設備：凡為執行該項研究發展計畫直接所需之各項儀器設備攤

銷費及裝置費用均屬之。儀器設備攤銷金額每年以購置總價百分之

二十計算，並以不超過計畫總金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所購置之

儀器設備均應依本要點第十一點規定列帳管，並列入受獎助之園區

科學工業之財產目錄。 

（二）圖書期刊：凡為執行該項研究發展計畫所需之圖書及期刊購置費用

均屬之。所購置之圖書期刊應列入受獎助園區科學工業之財產目

錄，並依本要點第十一點規定列帳管理。 

（三）人事費用：凡為執行研究發展計畫直接所需之研究人員人事費用屬

之。 

（四）消耗性器材及原材料費用：凡為執行研究發展計畫直接所屬之。消

耗性器材及原材料費用屬之。 

（五）必要之技術移轉費用。 

（六）其他與研究計畫有關之費用：凡為執行研究發展計畫直接所需之文

具、郵電費、差旅費、印刷裝訂費、資料蒐集及調查費、計算機及

貴重儀器使用費、相關儀器保險及運雜費等均屬之。 

（七）委託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研發費用。 

上列各項費用應在獎助申請書中明列，以供審查。 

第十一、創新技術研發獎助撥款及核銷之處理程序，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園區科學工業於簽約手續完成後，檢具領據申請撥付獎助金之百分

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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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完成後，園區科學工業須提交獎助金之原始憑證正本及自籌款

之憑證影本，依核定之計畫項目編列清單，並依發生時間之先後順

序裝訂成冊，於驗收審核通過後，檢具領據申請撥付獎助金之尾款

百分之五十。 
（三）與園區科學工業合作研發之學術研究機構對獎助金之收支，應與園

區科學工業所簽訂之委辦合約範圍為限。於計畫完成後，由學術研

究機構檢具合約書影本及獎助金之原始憑證正本，送園區科學工業

彙整併同前項憑證及清單送各該管理局核實報支。 
十二、獎助計畫執行時，管理局得依下列方式追縱考核之。 

（一）定期報告：計畫主持人自該計畫開始執行日起，每三個月填報該計

畫執行進度狀況報告及獎助金與自籌款使用明細表，提供管理局查

核。管理局並得隨時洽請計畫主持人或受獎助之園區科學工業負責

人提供有關執行情形書面資料。 

（二）派員訪問：管理局必要時得派員或組織訪問小組前往查核計畫之執

行概況並稽核獎助經費之實際支用情形。 

十三、有關各研究發展計畫延期之申請，及違約之處理等均按各獎助合約書之有

關規定辦理。 

十四、研究發展計畫執行完成時之處理方式規定如左：  

（一）提交成果報告及財務決算：受獎助之園區科學工業應於其計畫完成兩

個月內編製成果報告或研究報告三份，連同獎助金決算報告與財產目

錄等，函送管理局查核。 

（二）實地驗收：管理局派員會同專家實地驗收研究成果，若研究計畫屬軟

體方面者，驗收其程式及運作成效；若研究計畫屬硬體方面者，驗收

其實際功能，倘成效不佳，得停止撥付末期獎助款；未執行者應追回

已撥付之款項。 

（三）成果發表：管理局對研究計畫及成果有發表權。 
十五、研究發展計畫研究成果及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以下簡稱研發成果），歸

屬園區科學工業所有。但園區科學工業與其委託合作研發之學術研究機構

（以下簡稱計畫執行單位）間，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歸屬由其雙方自行商議

約定之。研發成果由計畫執行單位負管理及運用之責，依科學技術基本

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處

理申請專利、技術移轉、專利授權等事宜。 

十六、本要點經國家科學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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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 

 

91 年 11 月 27 日訂定 

96 年 06 月 20 日修正 

97 年 10 月 28 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 (以下簡稱本條例) 第二十二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導性新產品，係指本條例第八條所稱新興重要策略性產

業，其產品須具市場潛力，且其關鍵性技術超越國內目前工業技術水準者。 

數位內容產業之產品，其創新性達國際同級產品之水準者，亦同。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四條    適用本辦法之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由主管機關依申請提供補助

款。 

執行前項補助所需之經費，由主管機關逐年編列預算支應。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委任下級機關或委託法人、團體執行本辦法之補

助。 

第五條    申請人應具備下列資格： 

一、依公司法設立之公司。 

二、財務狀況，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公司淨值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 

（二）非銀行拒絕往來戶。 

三、於國內設有研究發展部門及足夠之研究發展專門人才。 

生物技術、數位內容產業領域之公司，其淨值為正值者，雖未符合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之條件，仍得提出申請。 

國營事業機構為發展新興產業，開發主導性新產品，應報經主管機

關專案核定，始得提出申請。 

第六條    申請人於申請時應提具申請書、開發計畫書及相關資料。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公司概況。 

二、計畫內容及實施方法。 

三、風險評估及因應對策。 

四、計畫執行查核點說明及經費需求。 

前條第二項之公司須於審議委員會決審前，檢具智慧財產評價服務

機構之智慧財產評價證明文件併同財務審查資料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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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為審議前條之申請案，主管機關應先委請有關單位進行申請人財務審

查，並聘請有關學者與專家組成技術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技審會) ，進

行技術審查。 

前項技審會之任務如下： 

一、訂定主導性新產品技術審查原則。 

二、審查申請人執行主導性計畫之技術能力。 

三、監督主導性計畫之執行是否符合契約規定。 

四、審查主導性計畫之變更申請。 

第八條    完成申請案之財務審查及技術審查後，由主管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擔

任召集人，聘請相關機關及研究機構之代表組成主導性新產品開發審議委

員會 (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 ，審查下列事項： 

一、計畫執行之方式。 

二、計畫之可行性。 

三、計畫之變更。 

第九條    補助款之數額，不得逾申請人為執行其開發計畫所支付研究發展總經

費之百分之五十。 

研究發展費用以下列項目為限： 

一、研究發展人員之人事費用。 

二、消耗性器材及原材料費用。 

三、研究發展設備之使用費及維護費。 

四、技術引進及委託研究費。 

五、國內、外差旅費。 

第十條    主管機關辦理前條案件之審查，自收件之日起至審查完竣通知申請人

之日止，不得逾四個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第十一條    申請案經核定後，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者簽訂契約，發給補助款。 

第十二條    接受補助款之申請人應設立補助款專戶，並單獨設帳。主管機關並

得視需要隨時查詢或派員前往查閱有關單據、帳冊及計畫執行狀況。 

申請人財務狀況不佳，有無法依計畫完成之虞，主管機關必要時

得於撥付補助款前依約要求申請人提出銀行保證書。 

申請人對於主管機關第一項之查詢，有答覆之義務，並應定期提

出工作報告及各項經費使用明細，經認可後分別辦理撥付次期款。 

第十三條    經核定之開發計畫有變更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變更。 

第十四條    補助款之使用及開發計畫執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技審會確認屬

實後，主管機關應終止契約，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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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費挪為他用。 

二、無正當理由停止開發工作，或進度嚴重落後。 

三、所開發之產品規格與原計畫有嚴重差異。 

第十五條    由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執行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歸該申請人所

有。 

第十六條    申請人非經主管機關核准，於新產品開發完成日起二年內不得將所

開發之主導性新產品移往臺灣地區境外生產。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除得終止補助契約外，五年內不再受

理該申請人補助之申請。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定之書件格式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七月二十三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九

十二年七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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